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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 送 函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秘書長閣下，

获遵照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三七六（五）第二分段（C) 款的 

規定，謹代表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向閣下遞送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曰 

的委員會第十三次常年報告書，請提送大會第十八届常會。

敬向閣下致最高的敬意。

主岸

(茶名）Nuammer BAYKAN

致：

紐約聯合國秘書長宇譚閣下。



導

本報吿書所述時期係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即簽暑聯合國韓國統一善 

後委員會致大會第十七届食報告書增編之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止。1

本委員會係依據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三七六（五)成立，其在經 

濟方面的職責在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一日大會決議案四一0  A(五）中續有規定。

本報告書應與本委員會過去提送大會第六至第十七各届會關於一九五0 年 

十月七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各次報告書,2 —併閲讀。

本報告書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養字。

1但應注意者，該報告書增編僅論及常年報告®所述事項的一部分，故在若干方面，本 

報告書所述時期係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一九六三年A 月二十三日止。

2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補編第十二號（A / 1881 );同上，第七届會，補編第十四 
號 （A/2187);同上，第八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2441);同上，第九屆會,補編第十五號 

(A/2711); 同上，第十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2947); 同上，第十一屆會；補編第十三號 

(A/3172); 同上，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 /3672 );同上，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十三 

號 （A/3865);同上，第十四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M187); 同上，第十五屆會，補編第十 

三號(A/4466andAdd.l);同上，第十六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4900 and Add.l); 同上， 

第十七屆會，補編第十三脆(A/5213 and Add.l)。

第一章 

委員會及其分組委員會—— 任務規定、組織及工作

A .任務及組織 3
一 . 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韓善委會）係 

於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設立，爲聯合國在韓國的主要 

代表

二 . 作爲內部組織事項，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一 

月一日起設一分組委員會，由澳大利亞、菲律賓、泰 

國及土耳其四國代表組成，受權代表委員會行動，以 

求實現委員會在韓國的目標。該項決定並規定整個委 

員會得於情況有必要時，隨時召開。

三. 委員會於一九六0 年八月十九日確認多開會

8 各代表團及秘書處的成員見附件臺。

< 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決議案三七六（五） 

(H)。並參閱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一日決議案四一 

前文第七段。

, 第二段（a) 
0  A (五），

議，對於有效執行大會授予委員會的責任，頗關重要。 

在檢討期內，它繼續舉行全體委員出席的届會,一共舉 

行了五次届會，四次在漢城舉行，一次在東京舉行。

四. 在届會休會期間，分組委員會代表委員會行 

動，以求實現大會所規定的委員會在韓國的目標，共 

在漢城舉行了五十六次會議。

B. 委員會的工作

五. 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以來，委員會及代表 

它行動的分組委員會繼續努力，以求促成聯合國在韓 

國的目標，並求早日妥善解決韓國問題，但因北朝鮮 

當局繼續桓不接受聯合國統一韓國的各項原則及決議 

案，而受到限制。

六 . 委員會依據其任務規定，繼續觀察韓國代議 

制政府的發展，並備供諮詢，它非常注意大韓民國境



內的一般政治發展，並作廣泛旅行與諮商。此外，與 

過去諸年選舉時的情形不同，韓國政府自動邀請韓善 

委會進行觀察對於新憲法的國民投票。

七. 委員會接受此項邀請，遣派八個觀察小組實 

地視察。這些小組在漢城特別市及九省中的八個省住 

菌五日，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它們 

視察了十九個城市及各省許多地區。在舉行投票之日， 

它們在一四三個選舉站視察投票情形，並在十七個數

參閱下文第三章，Bfîiï, (i)及(Ü)分節。

票所參加數票。它們也訪問了政府官員，辦理投票事 

務委員會，國家再建運動，及很多的個人。 5

八.可以順便指出代總統兼國家再建最高會議主 

席朴正熙將軍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致韓善委會主席 

函中稱 "將請委員會觀察"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及國 

會選擧，他又說這些選.舉將爲模範的、民主的、公正 

的及誠實的選舉。

九.委員會各委員曾多次與政府及各政黨的領導 

人們會談，他們與它保持合作，並董申他們今後繼續' 
這種合作的決心。

第二章 

韓國間题與大韓民國

A. 大會第十七届會春議韓國問题

一0 . 大會第十七屆會中，韓國問題再度交由第 

一委員會審議。

關於邀請"大韓民國" 及"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 的代表參加辯論的問題，第一委員會於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第一二九九次會議以 

六十五票對九票，棄權者二十六，通過下列決議草案， 

本委員會亦完全備悉該草案：

"第一委員會，

"董申其在第一一四六次及第一二一七次會議 

通過的決議案內所表示之意見，即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得派遣代表一人參加討論韓國問題， 

但須如大韓民國之所爲，先明白接受聯合國在憲 

章規定之範圍內對韓國問題採取行動之職掌與權 

力，

"一.璧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六 

一年四月十七日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答覆 

本委員會決議案之來件中，担絕接受聯合國有對 

韓國問題探取行動之職掌與權力，金日成總理於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之演說中聲稱，我們認 

爲聯合國無權討論韓國問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於一九六二年i ^一月二十四日之節略中再 

度柜絕接受聯合國有毅韓國問題採取行動之權；

"二.決定邀請大韓民國代表一人參加討論韓 

國問題，但無表決權。"6

一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委員會於 

通過此項決議案後的第一次會議中，主席邀請大韓民 

國代表參加辯論。7
一三. 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委員會經唱名表決， 

以六十五票對十一票，棄權者二十六，通過關於韓國 

問題實體事項的十五國決議草案。8

一四.大會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一九 

九次全體會議審議第一委員會報告書，並以六十三票 

對十一票，棄權者二十六，通過決議案一八五五（十 

七)。在該決議案中，大會收到委員會第十一次報告書 

及其增編，重申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ra日決議案一 

一 二 （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九五 

(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R決議案二九三（四）， 

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決議案三七六（五），一九五四 

年十二月H 日決議案八一一（九），一九五五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九一0 A  (十），一九五七年一 

月十一日決議案一0 —0  (十一），一九五七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一一八0  (十二），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二六四（十三），一九五九年十 

二月九日決議案…四五五（十四），及一九六一年十 

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七四0  (十六）。 它察悉依據聯 

合國決議案徹往韓國的聯€ 國軍險，大部份業已撤退，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A, 
文件 A/C. 1/885.

7 同上，第十七届會，第一委員會，第一三0 0 次會議。



並悉各關係國政府準備於大會爲謀永久解決所定的條 

件實現時，將其餘軍厥撤出韓國。它指出聯合國依據 

憲章，具有充分正當的權力，採取集體行動，以抗柜 

侵略，恢復和平與安全，並從事韓族，以期韓國間題 

-和平解決。在該決議案正文中，大會董申聯合國在韓 

國的目標爲以和平方法建立在代議政體下的統一獨立 

而民主的韓國，並完全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 

它促請北朝鮮當局接受業經大會再三聲明的此等聯合 

國旣定目標。它促請繼續努力，以達成此等目標。最 

後 ,它請韓善委會遵照大會各有關決議案繼續其工作。

B. 統一問题

一五.聯合國大會與韓國問題董申其迄今所持各 

點的最近立場，具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決 

議案一A 五 五 （十七）中 （見上文第十四段），及第 

一委員會關於邀請"大韓民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 參加第一委員會辯論問題所採取的行動（見 

上文第十一段及第十二段)。

一六.委員會自向大會提出其一九六二年九月一 

曰常年報告書0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報告書增 

編U後，仍繼續密切注意有關韓國統一問題的各項發 

展，並照舊隨時準備執行其任務，達成聯合國■於韓 

國統一的目標。

一七.委員會不得不再度報告大韓民國政府充分 

繼續遵奉聯合國對於統一的立場，但北方的共産黨當 

局堅持其動該項立場的反對態度，因而繼續拖延韓國 

問題的正當及切實解決。

一八，委員會認爲以迅速方式達致這種依照聯合 

國旣定原則的現實及和平解決，不僅可以實現韓國人 

民的民族願望，且可使統一的國家達致充分程度的全 

國穩定及健全經濟進展。

一九. 在檢討期間內，平壤廣撞電臺的廣播與北 

朝鮮各報所戴的政府宣言據報載有與過去諸年所作者 

相類似的提議，此等提議經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常年 

報告書中所提及。北朝鮮當局特別要求以"外國"軍 

厥撤出大韓民國爲與後者談判統一問題的先決條件。

二0 . 此外，在其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說明 

書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支持於大會第十七 

届會議程中列入題爲"外國軍險撒出南韓"的項目，說 

"在南韓的外國軍險係在聯合國旗織之下"，又說"只  

要朝鮮半鳥南部駐有外國軍厥，朝鮮就不能以和平方 

法統一 。"1 2

二一 . 如上文第十一段所已說明的，第…委員會 

於第十七届會備悉北朝鮮當局柜不承認聯合國討論韓 

國問題或就此問題之採取行動的職掌與權力。

二二 . 關於此點，委員會再度認爲重述大會關於 

韓國問題的各決議案的有關規定是有用的。特別是一 

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三七六（五)，其中建議 

聯合國軍厥在爲建成該決議案明定的目標所需要時應 

窗,駐韓國境內。此決議案經以後各次決議案所重申， 

其中之一爲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一八五五 

(十七)。最近通過的這個關於韓國問題的決議案一八 

五 五 （十七）也在前文第三段中察悉"依據聯合國決 

議案派往韓國之聯合國軍厥，大部份業已撤退，並悉 

各關係國政府準備於大會爲謀永久解決所定之條件實 

現時，將其餘軍險撤出韓國。"

二三. 蠻於在第十七届會議程中列有撤退外國軍 

厥問題，作爲韓國問題的一個分項而造成的新情勢， 

或可有用指出聯合國會員國依據本組織決議案，並應 

大韓民國政府之請，派駐大韓民國境內的所謂外國軍 

除，曾自大會獲得題爲"褒揚爲抵抗侵略維護自由與 

和平而在韓國作戰之軍險"的決議案。 該決議案全文 

如下：

"大會

"覆按安全理事會一九五0 年六月二十五日 , 

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七日各決議案 , 1 4 以及大會 

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及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各項決議案 ,1°

9 同上，第十七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
同上，補編第+ 三號A(A/5213/Add.l)。

11同上，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3865)第九段； 

並參閱同上，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第十五 

段。

同上，第十七届會，附件，譲程項目二十八，文件A/ 
5140 ,第四段及第七段。

I3 —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七一二（七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年，，第十五號，第十 

六號，及第十八號。

參閱決議案三七六（五），四一0  (五），四九八（五）， 

五0 0  (五），及六一0  (七)。



"牧悉聯合國統帥部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報告 

書 ,1*

"察悉韓國戰事現已依據光明正大之停戰規定 

而告停止，深爲欣慰，

"一.爱向大韓民國及所有派遣軍險前往援助 

之國家英勇將士致敬；

"二.褒揚所有爲抵抗侵略以維護自由與和平 

而捐躯之人員；

三.欣見應聯合國號召以集體軍事措施遏制 

武裝侵略之首次努力業已成功，並確信聯合國憲 

章所規定集體安全之實施，此次獲得具體證明， 

當可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二四. 關於此點，似亦應該提及大韓民國政府於 

大會第十七屆會分發各會員國的一件節略，" 其中宣 

稱 "大韓民國於危難時曾請求聯合國軍險協助，現認 

爲聯合國軍繼續駐在韓境，爲抵禦共産黨董新費略及 

建致公正解決韓國問題所必需"。該節略又說"大韓民 

國要求聯合國軍厥留胜，以迄完成其任務"。

二五.委員會記得促成聯合國在韓國採取行動的 

是它的前身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的在場及報告。應 

該指出，這是國際組織史上第一次有這種集體行動。 

此項行動成爲先例，並爲對在韓國或他處從事侵略者 

的警告。韓善委會之繼續駐在韓國，爲聯合國在困難 

地匿的代表機關，雖不幸僅限於大韓民國管轄的領土 

境內，但亦爲在政洽上阻止新衝突的力量。一九五三 

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現仍有效，尙未爲適當的和 

平解決辦法所代替。保持這種不幸僅係長期停戦方式 

的和平，是韓國境內聯合國軍除的責任，他們代表抵 

抗任何其他侵略的最有力的保證。

二六.關於聯合國統帥部所屬部除中的官兵個人 

與若干韓國國民個人間的事件，毎年在大會辯論韓國 

問題均有提及，但是委員會以其爲聯合國在韓國主要 

代表的資格，根據它的觀察，認爲這些事件係偶發性 

質，爲數有限。

二七. 關於另一個問題，即對委員會的職掌、客 

觀態度、法律地位與組纖成員的不斷批評，它認爲由 

於大會每年對委員會所作的堅決支持，無需舞這些批 

評有所評論。

A/2431 
A/C. 1/877。

二八. 在檢討期間，大韓民國政府繼續經由其領

導人充分遵守聯合國所定謀求該國統一的原則，政府 

領導人物特別在公開宣言或對委員會的陳述中重申該， 

國遵守聯合國憲章及尊重本組織職掌及權力之意。這 

種遵奉的表示，並不限於軍事政府的領導人物。此外， 

各主要政黨的文人領導人，雖然在對其他問題上，他 

們中間及他們動現政府有很大的歧見，但亦對委員會 

各委員保證說，如果他們在下次選舉後政府改由文人 

執政時得掌政權，該國堅決遵守經由聯合國求韓國問 

題妥善解決的態度仍然不變。

二九. 居政府領導人之首，代總統及國家再建最 

高會議主席朴正熙將軍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致委員 

會主席面中稱"我渴望我們在北韓共産黨椎桂下飽受 

痛苦的弟兄們，不久即可於我們分裂的土地在聯合國 

權力下統一之日重獲他們的自由。"在該面中前一段 

內，朴主席說"我願對閣下及貴委員會爲韓國統一及 

善後所作的努力，表示我的深切謝意。"此外，在一九 

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即軍事，命二週年紀念日，朴正熙 

主席說 "如革命宣言所明白表示的軍政府竭盡努力， 

遵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信守在聯合國範圍內和平統 

一韓國的原則"。

三0 . 在發表一九五0 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戦爆發 

第十三週年紀念日的紀念辭中，朴正熙將軍說：

"…我們要求經由聯合國和平統一南韓及北 

韓。我們自政府成立以來，就忠實遵守聯合國憲 

章。我們接受並實行了聯合國關於韓國間題的一 

切決議案及行動。革命政府特別比過去任何其他 

政府更切實誠信地遵守聯合國原則。此外，我們 

今後忠實遵守及執行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條約的決 

心，毫無更改。"

他又說：

"…對外我們必須積極努力，推行積極外交， 

以求加入聯合國，並且堅決要求聯合國對我們的 

國家統一作實際及靈活的解決…"

C. 大韓民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間題

三一. 如過去諸年一樣，大韓民國政府領尊人及

各政黨領導人繼續强調該國人民要求該國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的熱烈希望。關於此點，可以指出大韓民國 

要求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曾三次因安全理事會一個



常任理事國投反對票而遭安全理事會否決。 最後兩 

次反對票係投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及一九五八年十 

二月九日舉行的安全理事會第七九0 次會議及第八四 

三次會議。在另一方面，大會於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決議案二九六G (四）,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 

A 曰決議案一0 —七A (十一- )及一九五七年十月二 

十五曰決議案一一 四̂四A (十二）中，曾確認， 大韓 

民國完全具備入會資格，應該准它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

D. 在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機 

關中的會籍

三二.該國已經參加了十二個專門機關及其他國 

際機關，這些機關就是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 

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衞生組纖， 國際復與建設銀 

行，國際發展協會， 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民用航空 

組織，國際電訊同盟，世界氣象組厳，政府間海事諮 

商組織， 特設基金會，國際水程局，國際棉業諮詢委 

員會，及國際原子能總署。

E. 大韓民國的外交關係

三三. 在檢討期間，大韓民國繼續擴展其外交關 

係。1 9 此項擴展的進度，較委員會於其去年致大會常 

年報告書中所述者,2 »更爲迅速。

三0 . 去年以直接或兼任方式交換使節建有外交 

關係的國家共有二十八國，较上年多十四國。道二十 

八個國家是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智利，哥倫比 

亞，丹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馬來亞聯邦，法蘭西， 

希腹，教庭，以色列，義大利，馬達加斯加，墨西哥， 

荷蘭，紐西蘭， 挪咸，菲律賓， 葡荀牙， 中華民國， 

越南共和國，西班牙， 瑞典，泰國，士耳其， 大不列 

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自從去年 

向大會提出委員會常年報告書後，大韓民國與另外二 

十五個國家交換了外交使節，這些國家就是阿根廷， 

加拿大， 剛 果 （布拉薩市），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 

和國，尼瓜多， 薩爾冗多，加彭，瓜地馬拉，宏都拉

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曰舉行的第四二三次會議，一九五 

七年九月九日舉行的第七九0 次會議，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 

曰舉行的第八四三次會議。

K 關於大韓民國國際關係的其他情報，見附件巻。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 
第二章，C 節，及附件0 。

斯，冰島，伊朗 ,牙買加，約旦 ,盧森堡，摩洛哥，尼加 

拉瓜，巴拿馬，巴拉圭，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 

» 子山，瑞士，烏干達，及上伏塔。如此，交換外交 

使節的國家總數現共有五十三國，較去年的數目差不 

多加倍，較一九六一年以前的敷字差不多增加四倍。 

此外，根據已經商得的協議，大韓民國不久即將與下 

述十四個國家交換使節，計有奥地利，瞎麥.隆，查德， 

剛 果 （雷堡市）， 達荷美， 衣索比亞，海地， 象牙 

海岸，察國，茅利塔尼亞，奈及爾，秘魯，盧安達， 

及多哥。

三五. 大韓民國繼續維持其在聯合國、日內冗及 

東京的三個代表團。此外，除去年報告書中所述的羅 

安琪，香港，紐約，火奴魯魯，金山，新德里，開羅 

及金邊八地總領事館外，又在仰光及奈羅比二地新設 

總領事館，現共有十個館，

三六. 下開外國貴賓應大韓民國政府之請，訪問 

了該國：柬浦寨外交部禮賓同長Mr. Nay Valen
tine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H至三十一日），咕麥廣 

外交次長Mr. Nzo Ekhah-Nghaky (—九六二年九月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來自新加坡的東南亞總專員 

Selkirk伯爵(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奈及 

爾農村經濟部長Mr. Ycouba Djibo (一 九 六 二 年 ■ 
月二日至八日）；熏來亞聯邦副總理Mr. Tun Abdul 
Razak bin Hussain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八 

曰）；中非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Gallin-Douathe 
大 使 （一九六三年二月 ■̂•一日至十五日）；查德鞋美 

大使兼駐聯合國常任代表Mr. Adam Malick Sow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剛 果 （布拉薩 

市）農業、畜牧、水利、森林部長Mr. Samba Ger
main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泰國總 

理夫人Vichitra Dhanarajata夫 人 （一九六三年五月’
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達荷美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常任 

代 表 Mr. Louis Ignacio - Pinto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 

十七日至三十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劃總理Mr.
A. J. Rylah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至十日）；及巴拉 

圭驻聯合國常任代表Ruben Ramirez Pane大 使 （一 

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

三七 . 在大韓民國方面，檢討期間派出了0 個友 

好及文化訪問團。大韓民國駐墨西哥大使李成佳先生 

訪問了薩爾冗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 

巴拿馬，多明尼加共和國，海地，牙買加及瓜地馬拉 

等九個拉丁美洲國家(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七日至十



一月七日）他又赴多明尼加共和國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韓民國駐 

土耳其大使崔榮喜先生訪間了若干中東國家，即賽普 

勒斯。黎巴嫩 ,沙烏地阿拉伯，蘇丹及伊朗（一九六二 

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大韓民國駐聯合國 

常任觀察員李壽榮大使以特使的資格訪問了下開非洲 

國家：奈及利亞，剛 果 （雷堡市)，烏干達，盧安達 

布蔭提，衣索比亞，蘇丹，利比亞，及突尼西亞（一 

九六三年三月四日至四月二十日）。最後，大韓民國外 

交部長金溶植先生訪問了義大利，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及日本的首都，以及在紐約的聯合國會所（一 

九六三年七月五日至三十一日）。

三八 . 在本報告書街述期間，大韓民國承認了七 

個國家，即千里建及托貝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 

曰），科威特（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伊拉克（一

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叙利亞（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 

日），瓜地馬拉（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多哥(一九 

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及尼瓜多（一九六三年八月二 

曰）。

三九.大韓民國與曰本兩國政府繼續在部長級及 

實際工作的水平上，由董要人員及常任代表們進行了 

一系列的會議，從事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工作。在 

簽署本報告書時，談判仍在進行中。對於財產要求及 

若干其他問題雖在原則上已達成協議，但是主要的漁 

權問題尙未解決。大韓民國政府願意從速解決，但是 

頗爲審愼，圖謀保全現時在它控制下的水産資源。政 

府與各政黨的代表們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於漢城 

舉行了會議，商定與日本再行談判的共同政策。預料 

今後將有其他這種性質的會議。委員會繼續注視這些 

談判的發展。

第三章 

大韓民國的代議制政府

A. 引言

四0 . 委員會依照其任務規定觀察韓國代議制政 

府的發展，這就包括了很廣泛的各種政治發展。代議 

制政府的發展因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發生的軍事革 

命而中斷；但是朴正熙將軍於其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 

曰宣言中規定了修改現行憲法的時間表，將於一九 

六三年初准許作政洽活動，並舉辦選舉。

四一.委員會在上次報告書所述期間指出它看到 

了恢復文人代議制政府的發展及準備工作，而非這種 

政府的直接工作。這種準備工作在本報告書所述的頭 

幾個月中加速進行。其中包括草擬憲法修正案，交由 

人民投票予以接受，草擬管理政黨、政治活動、及選 

舉的各種法律。

四二.原訂計劃預計可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中産生 

文人政府，但是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以來的發展，未 

能照原訂計劃進行。其中頗有拖延，在本報告書起草 

時的情況是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旬舉行總統選舉，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可舉行國會選舉。委員會將於 

致大會的補充報告書中報告道兩種選舉的情形（見下 

文第一三六段)。

四三.委員會在其一切工作中均能隨意自由觀 

察，如過去一樣，隨時獲得政府當局的廣躍合作。除 

去正式觀察憲法投票外，委員會及代表它的分組委員 

會在檢討斯間訪問了朴正熙將軍、各政黨的執行機關 

及它們的代表們。

B. 準備政治活動的時期

憲法修正案

四四.委員會於其上次報告書增編中簡短說明最 

高會議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六日正式通過，後於十二 

月十七日交付人民複決的憲法修正法案。它在增編中 

說修訂後的憲法將在委員會致大會第十八届會報告書 

中再加說明。

四五. 憲法修正法案經國民投票通過，並於一九 

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佈。依照其補充規定第一條 

的規定，在首次召開國會之日起生效。

憲法修正索的投禁

四六. 舉辦國民投票的程序由國民投票法規定。

同上，第十六届,補編第十三號(A/49(K)), 第六十六段。

22同上，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A'5213/Add.l),
註一Oo

2 3 委員會對於投票的觀察情形， 見上文第七段。



其中一項規定是將國民投票工作置於由公正委員組成 

的中央國民投票委員會及各地委員會管理之下。

四七. 在投票前的數星期中由國民投票委員會、 

政府當局、及國家再建運動進行選舉運動，說明憲法 

修正案的內容及宗旨，向人民强調其參加投票的國民 

責任。

四A . 這種運動包括印刷招貼及宣傳品，演講，及 

無線電廣播。許多不同人士的集團，包括最高會議的 

委員們在內，旅行國內各地，舉行公共集會。

四九. 結果在登記選民一二，四一二，七九八人 

中，投票者有一0 , 五八五，九九A 人 （百分之八十五. 
三）。其中投有效同意票者八,三三九，三三三人（百分 

之七十八 . 八），投反對票者二，0 0 八，八0 —人。 

另有廢票二三七，八六四張。修訂後的憲法乃告通過。

五0 . 委員會認爲舉辦投票的安挑頗稱滿意。各 

觀察險從觀察所得，同意一切程序均在自由氣氛中以 

沉靜、有秩序及正常的方式辦理。

修訂後憲法的性，及就明24

五一. 修訂後的大韓民國憲法的內容有序文，條 

文一百二^̂ 一條及附則九條。在修訂之前，它有序文， 

條文九十八條及附則。

國民權利及義務

五二 . 關於國民權利及義務的一章保證與前相同 

的基本權利，但有更詳細的規定。其中包括：在法律 

之前平等；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宗教及信仰自由； 

通訊秘密; 言論、新聞、集會及結社自由；科學及藝 

術自由；財産權；選舉及擔任公職權；受同等教育及 

對婦孺有特別保障的工作權；工人結社、集體談判及 

集體行動權；國家保護不能自謀生計的國民；人的尊 

厳及價値權。

五三，特別列舉的義務有三項： （一）工作的義 

務；（二）納税的義務；（三）保衛國家領土的義務。

政 黨

五0 .  —九六二年憲法規定應准自由設立政黨， 

並保障多黨制。政黨的組織及活動必須民主，各政黨

必須有必要的安排，使人民能夠參加（第七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 )。此項規定爲過去所未有。

國 會

五五. 如過去一樣，立法權屬於國會；但是依照 

修正，國會是一院制。 議員任期仍舊爲四年,議員總 

額在一百五十名至二百名之間。

五六.一九六二年憲法的一項重要新規定是任何 

人願爲候選人者，"須由其所屬的政黨推薦"（第三十 

六條，第 （三）項)。他在任期中脫黨或改屬他黨或其 

本黨解散時，即喪矢其議員的資格，但此項規定遇"因 

政黨合併而致改變黨籍或被其所屬政黨除名時"則不 

適 用 （第三十八條)。

五七. 修正案又規定（第三十九條）行政權與立 

法權分立，規定國會議員"不得兼任總統、國務總理、 

國務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法律規定之任何其他公私 

職務"。舊憲法僅規定國會議員不得兼任省議會議員。

總 统

五八.這些憲法修正案中的最重要的改變是將內 

閣制改爲總統制，行政權屬於以總統爲首的行政部門， 

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與國會議員相同，總統候選人 

必須由 "其所屬政黨" 推薦。他經連選得連任一次。

五九. 總統具有廣大的權力。他得縮結並批准條 

約、宣戦、購和、並頒佈總統命令，惟有時須得國會 

的同意並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他行使全國軍除最高 

統帥權，並得宣怖戒厳。他遣派外交使節並任命官吏

(第六十三條至第八十二條)。

国務會議

六0 . 國務會議討論屬於行政權範圍內的重要政 

策。它由總統、總理及國務委員十人至二十人組成。 

它的委員由總統依總理的推薦任命，有很多的董要事 

項必須交由國務會議討論。總理得請總統將任何一位 

國務委員免職（第八十三條至第八十六條)。

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的關係

六一. 總統爲政府行政部門的首長，由他實際行 

使行政權。他對國會是獨立的，不對國會貝責，總理 

及其他各部長協助他工作，對國會也是獨立的。{&有

憲法全文見附件肆A。

25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係採行一院制。一九五二年 

的修正案規定了兩院制，但在一九六0 年方選出第二院（諮議 

院％



若干限制，以防濫用行政權。國會有立法權，總統雖 

有否決權，但是如果國會於再加審議後，以規定的多 

數票再行通過該法案時，他不能阻止立法成立（第四 

十九條第（四）項)。

六二.總統的一切行爲必須以文書行之並須有總 

理及有關國務委員副署（第八十條)。

六三. 總統不能解散國會。國會得建議將總理或 

國務會議的其他委員免載，總 統 "除有特殊原因外"， 

須照辦（第五十九條第（三）項)。

六四. 國會有權對總統、總理、國務委員及其他官 

吏因違反憲法或其他法律提出彈劾（第六十一條至第 

六十二條）。它也有權調查國家的行政(第五十七條)。

国家安全保障會讓

六五.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設係供"向總統就製 

訂有關國家安全的外交、軍事、及内政政策，在送交 

國務會議討論以前，提供意見"。它由總統擔任主席 

(第八十七條)。

經濟及料學審讓會議

六六.修正案中的一項董要增加是規定設立一個 

經濟科學審議會議，由總統任主席。它也就製訂有關 

國家輕濟發展及爲此項發展目的促進科學的各項重要 

政策，於送交國務會議討論以前，向總統提供意見。 

(第一一八條)。

法 院

六七.在這方面的主要修正係求保證司法對行政 

及立法獨立。過去總統可以不任命首席大法官，依照 

修正案，他須請求國會同意，並於獲得國會同意後任 

命之。他的不任命大法院法官的權力亦有限制。舊憲 

法中屬於憲法法院的權力，現由大法院行使（第九十 

六條至第一 0 六條)。

選舉管理

六八. 憲法中增加了一節關於選舉管理的規定。 

它的自的是保證自由公平的選舉，並規定依照法律管 

理選舉運動（第一0 七條至第一0 八條)。

富法的修改

六九.這一節中的主要更動是規定一切修正案均 

須經人民投票通過（第一一九條至第一二一條)。

重要法律

七0 .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頒發了許多法律，對代 

議制政府的發展頗關重要，其中有下述諸項法律：

與完成革命工作有開之罪行 

刑事管轉權哲行辦法

七一.此項法律係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撤銷 

戒嚴法時頒佈的。它規定有關政治活動的若干特定罪 

行繼續受各該E軍事法庭管轄,但若罪行情節不大,得 

轉由民事法庭處理（第一一九八號法律)。

改赏法

七二. 此項法律於一九六三年…月一日起生效， 

那是軍政府撤銷不准政洽活動的禁令之日。其中規定 

應探取步驟，經由創辦人及政黨組織壽備委員會組成 

各政黨，並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

七三. 登記的主要條件如下：

( a )應具有等於地域選舉區總數三分之一或以上 

數目的地方支部；

(b) 這些地方支部應分佈於五個以上的城市及或 

省中，包括漢城及餐山兩特別市；

( c )毎一地方支部應有五十名以上之黨員。

七四.這些條件的效果是保證每一個政黨須有某 

種最低的規摸。它們具有限制組織很多小黨的趨勢。

七五.此項法律規定各政黨須公佈其政綱或基本 

政策，並以民主方式選舉其職員及辦理其事務。中央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監督得包括檢查某一黨的資産，牧 

入及支出情況。對違反此項法律者訂有懲處辦法。

國食議貫避舉法"

七六. 此項法律共有一七五條。它的明定宗旨是 

保證由人民的自由意願，公平選舉國會議員，以求民 

主政治原則的發展。

七七. 它規定單一議員選舉匿（毎匿人口最少二 

十萬人）,並爲依比例代表制選舉的人員規定包括全國 

的選舉區；（依比例代表制選出的議員人數當爲由單一 

議員選舉直選出的議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第一二四六號法律，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佈。 

全文見附件肆，B。
27第一二五六號法律，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公佈，於 

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經第一三A 三號修正法修訂。全文見附 
件肆，D。



七八. 它規定編製及查核選舉人名册，及登記候 

選 人 （必須由推薦他們的政黨申請登記)。

七九. 它規定在選舉管理制度下監督競選運動。 

在競選運動中演說的人必須與候選人同屬一黨。

八0 . 選舉管理委員會監督输襄及分發競選壁 

貼，以及向各家分送詳細介紹候選人的報告書等事項。 

該法的規定亦涉及公共集會、政治廣播及競選費用等 

事項。它明白規定舉行自由秘密投票、開投票箱、及 

數票的程序,以及各政黨代表及候選人觀察這些程序。 

對於舞弊情事，定有懲處辦法。2®
瘾統避舉法29

八一 .此項法律規定選舉總統的程序及其他事項。

八二. 候選人必須爲四十歲以上的公民，並須於 

選舉日在國內連續居住五年以上。選民團爲單一的全 

國選民團（第十三條）。

八三. 此項法律規定編製選舉人名册、候選人登 

記及競選運動菅理等辦法，與國會議員選舉法的規定 

大體相同。此外並規定由政黨代表及候選人觀察各項 

程序。

各項避舉法的修訂

八四. 各政黨，尤其是反對黨，對原訂各項選舉 

法感覺不滿。它們要求修訂，其中包括放寬關於競選 

運動的若千限制,容許政黨代表參加選舉菅理委員會， 

撤銷不准一黨黨員代另一黨候選人競選的限制，撤銷 

競選工作人員在財務方面如有弊端則候選人之當選無 

效的規定，以及增加單一議員選舉區。

八五. 軍政府對各項法律重加檢討，在八月初修 

訂了選舉管理法、國會議員選舉法、及總統選舉法（見 

附件肆，C, D , 及E)。

A 六 . 各反對黨認爲這®修訂遺不夠。它們特別 

要求撤銷不淮一黨黨員代另一黨候選人競選的規定， 

它們也要求放寬限制競選演說次數的規定。各反與黨 

指派了一個聯合委員會，爲這些及其他修訂工作活動， 

以爲進一步保證自由選舉的基礎的辨法。

28第一二五五雖法律，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公佈於一 
九六三年A 月六日經第一三八五號修正法修訂。全文見附件 

肆 ,C。

第一二六二號法律，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公佈於一九 

六三年八月六日經第一三八四號修正法修訂。全文見附件肆，
E。

C. 政治活動時期

政霧的發展

八七 . 政治活動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開始， 

若干團體立即隨之活動。依照它們的態度，它們被稱 

爲 "政府黨" 或 "反對黨"。"政府黨"係以新黨的方  

式成立，雖然其中有些人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曰以 

前所有的政黨的黨員。

八A . "反對派"的團體必須決定是否要恢復舊有 

各黨，即新民主黨、民主黨、及自由黨。這方面的困 

難是舊有組織均已解散，各黨的舊政客中有許多人們 

受政治限制。"獨立"的政客們也有困難，依照新憲法 

的規定，國會議員候選人或總統候選人必須織屬政黨。

八九 . 在這些困難之下，"反與派"的政客們，尤 

其是在較早的階段，主張某種反斜派大聯合或混合集 

圃的方式，與 "政府黨" 對抗，發展一種强大的兩黨 

制度。這種運動最初沒有成功。但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中 

又恢復活動，積極努力團結民政、新政及民友三黨。

九0 . 下面簡述檢討期間最董要的幾個政黨U 的

情況C

民主共和黨

九一.這個政黨的組織目的是推行軍事革命的理 

想，並便利願以文人身分參加政治舞臺的軍政府人員 

入黨。它是首先開始活動的政黨。它被認爲"政府黨"， 

以 別 於 "反對黨"。

九二 . 該黨組織之初的重要人物是金鐘泌上校， 

他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初辭去中央情報局長的職務，並 

轉入預備役，以便專心致力於此項工作。

九三 . 在早期迅速進展之後，這個擁有衆多文人 

黨員的政黨與最高會議之間發生了問題。這些問題涉 

及最高會議及其他軍事人員轉入該黨及參加其事務的 

方式。關於該黨的組織及權力等問題，尤其是主席所

自軍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成立後，政治活動即 

告暫停。

" 在檢討期間，有許多人組織了政洽會或政治社，其中亦 

有可能適時發展成政黨，參加在年內舉行的選舉。一個相當重 
要的會叫做"五一六同志會"，雖然它的目的並非組織政黨。它 

的政策是在全國的基礎上，重新團結參加五月十六日革命或支 

持此次革命主張者，以便組成一個團結的全國力量，該會於一 
九六三年六月十三日成立，舉朴正熙將軍爲會長。其主席爲前 

自由黨議員李查甲先生。



行使的權力問題，意見各有不同。這些歧見在一月底 

突見尖鏡，那時金東河中將提請辭去最高會議及民主 

自由黨職務。金東河中將是轉入預備役而參加該黨壽 

備設計工作的五位最高會議委員之一。他表示反對金 

鐘泌及其組黨的方案。

九四. 此項發展在最高會議內亦有影響，結果金 

鐘泌也提請辭去該黨臨時主席的職位。黨柜絕接受金 

鐘泌及金東河二人的辭職，並請他們回黨。只有前者 

接受此項要求，並於二月二日舉行的成立壽傭會上被 

選爲主席。

九五. 在黨內及在最高會議委員之間，對於金鐘 

泌的活動及黨的組織仍有歧見。黨明白表示它準備在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的成立大會中推朴正熙將軍 

爲其總統候選人，但是主要由於這些妓見及一般政黨 

發展中所有的混亂及"反對派"要求選舉延期的運動 

的影響，朴將軍於二月十八日有條件地表示不接受推 

薦爲總統候選人（見下文第一一八段至第一二0 段)。 

在此項動民主共和黨的打擊後,緊隨着又有一項打擊， 

由於政府及其支持者方面的塵力，金鐘泌不得不於二 

月二十日退黨。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出國赴海外遊歷。

九六.民主共和黨於二月二十六日舉行成立大 

會。它推選鄭求陕先生爲會長，金貞烈中將（退役）爲 

主席

九七. 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倉•議中，朴 

將軍被推爲該黨的總統侯選人。他表示願意接受此項 

推薦，但請假以時日，以便在正式表示接受之前辦理 

"必要手續"。

九八，該黨繼續進行其組織方案，預訂在八月底 

再開大會。它在六月及七月中與自由民主黨進行談判 

(見下文第一一0 段至第一一二段)，以求組成一個統 

一的"政府黨"，但未能達成協議。自由民主黨的許多 

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了民主共和黨。綠者繼續自由民 

主黨的發展工作。

九九.八月十九日宣佈朴將軍將於八月三十日退 

出現役，以民主共和黨候選人的資格競選總統。它宣 

佈他將於該黨下次全國大會中正式接受該黨的推薦。

民改賞

一0 0 .  —九六三年一月初，前總統尹谱善號召 

組織一個大反對黨。革命前就有的新民主黨的一部分

黨員，聯合過去國會中的若干獨立人士，及若干自由 

黨份子，進行粗織民政黨，準備實現這種想法。但是 

"大反對黨"的à 想證明不合實際，因此該黨就自行發 

展。

一0 —.該黨於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創辦設立了一 

個六人領導委員會及六個省執行委員會。在五月十四 

曰成立大會中，它保持集體領導制度，其中包括前新 

民主黨及自由黨份子與獨立人士。它推選尹谱善爲總 

統候選人。

一0 二，該黨進行在全國各地設立支部，但是黨 

內各派對黨的組織及體制問題發生了爭執。有許多人 

因此退黨，尤以一九六三年六月中爲然。

一0 三.等到朴將軍顯然將以民主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的資格競選時，民政黨又主張成立一個統一的 

動黨。尹谱善於七月中放棄總統候選人的資格，他也 

主張早日組成一個單一的反對黨。七月八日，該黨設 

立了一個專設委員會，稱爲"合併促成委員會"，開始 

與具有同樣看法的各黨，尤其是新政黨及民友黨，爲 

此目的進行談剣。

新政赏

一‘0 四. 一九六0 年自由黨政權崩清後執政的臨 

時政府的代總統兼總理許政先生"最初力圖將民政黨 

及民主黨合組爲一個"大反對黨"。此舉沒有成功，他 

就領導組織新政黨。在某一階段上，民主黨的一部分 

重要人士加入了這個組織，但在與該黨各主要委員會 

的人選發生爭議時，這一部分人士多數退出了。

一0 五. 該黨於四月二十九日正式創立，許政被 

選爲其壽備委員會主席。自六月起，新政黨就積極提 

倡組織一個統一的反對黨，特別與民政黨及民友黨結 

合。

民主赏

一0 六.軍事革命前就有的民主黨份子決定恢復 

並發展舊有組織，而不併入另一黨。有一部分人脫離 

該黨而加入新政黨，但是這種安排未能持久。

一0 七.該黨不願接受其他黨派主張的組織統一 

反對黨的計割,而願自採獨立的途答。它於一九六三年 

七月十八日舉行成立大會,選朴順居夫人爲該黨黨魅。

後被任爲大韓民國駐美大使。

33許政先生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被解除政治限制。



正民會

一O八. 此黨名爲正民會，於一九六三年匹I月中 

組成，由曾任大韓民國總理的卜榮泰爲黨魁。它並未 

參加組織統一反對黨的運動。

民友，

一0 九.此黨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舉行成立 

大會，雖然有許多參加的人在過去數月中已有積極政 

治活動。該黨於創立時擁有許多前自由黨黨員及支持 

曾任總理及全國靑年團領導人李範爽將軍的人們。該 

黨主席爲安浩相先生，曾於自由黨政權中任教育部長。 

民友黨支持統一反對黨的主張,在這方面頗爲活躍。

自由民主赏

一一0 . 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中，朴將軍號召組織 

一 個 "大國民" 黨，他認爲這是"今後全國發展的關 

鍵"，極開董要。他說這個黨"必須排除過去的政治派 

系，由自由民主的全國力量團結起來"。

 . 若干集團響應了這個呼續，它獲得若千

最高會議委員及當時中央情報局長金在春少將(退役） 

的支持。由此産生了一個政黨，稱爲自由民主黨，由 

脫離民政黨的人士、前自由黨及民主黨黨員、獨立人 

士及其他人士組成。

一一二.後來朴將軍表示這個黨應該與民主共和 

黨合併，組成一個統一的政府黨。雙方進行了談判， 

但是f t於職員的分配及聯合黨的組織體制，意見不同。 

自由民主黨中贊成"合併"者及不贊成者在這些問題 

上發生了分裂（見上文第九十八段)。

國民，

一一三. 這是擬在民政黨、新政黨及民友黨團結 

成功後組成的政黨的暫定名稱。各方達致了協議，並 

於八月一日設立« 備委員會，合併這三個黨。成立大 

會訂於八月三十一日舉行。新黨建成之後，原有三黨 

即不復存在。

政府及政治括勤

一一四. 一九六二年將近結束，憲法修正案及其 

他立法正在擬訂時，朴將軍證實將於一九六三年一月 

- 曰起准許政治活動，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內選舉總統， 

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內選舉國會議員。最高會議將繼續 

存在，以待於一九六三年A 月內將政府移交文人統洽， 

並實施修訂後的憲法。他說最高會議的委員們如有此

意，可以退出軍役參加競選，他本人將加入他們所擬 

參加的政黨，如經該黨推薦，他願爲總統候選人。

一一五. 政府中的軍人願以文人身分參加政洽活 

動者大體均擬參加民主共和黨（見上文第九十一段)。 

但是該黨與最初使朴將軍採取措施把最高會議與政治 

活動分開的最高會議委員們發生了歧見，其後該黨所 

選主席金鐘泌，因此辭職並出國。

一一六. 各 "反對黨"雖致力於其本身組織的各 

項問題，進行了反對軍政府的運動,它們所要求者有：

( a )軍事領導人們應該厳格遵守革命諾言，諾言 

中曾謂他們將於政權移交文人後各回原任軍職；

( b )政治淸肅法35應予廢止，對一切政客的禁止 

參加政洽活動命令應予撤銷；

( c ) 朴正熙將軍不應競選總統；

(d) 總統選舉及國會議員選舉應分別自四月及五 

月延期舉行，以便各政黨有更多的時間完成它們的組 

織。

~ 七.依着這些路線的運動在二月份內不謝發 

展，不僅得有各政黨的支持，而且也有獨立政客的聞 

名人士的支持。此項運動增加了軍政府當時本身內的 

困難及其與民主共和黨的關係的困難。這又對全國産 

生了不安的影響。

- •一八. 面臨着這種情況，朴將軍於二月十八曰 

發表聲明（見上文第九十五段）,指出政黨發展中所遭 

遇的困難。他說他的政府"責有歷史性的任務，要産 

生一個健全的文人政府，不再需要稱爲革命的割洽手 

術" 在這個時期，政府與各政客間的政洽合作似爲最 

重要的事。

-*一九.爲求解決政洽僵局及準備平穩進向文人 

政府的目標的途徑計，朴將軍提出了九項提議。他說 

如果這些提議均被接受，他本人將不參加文人政府， 

對政客們的政治限制將全部撤銷（若干情節厳重者除 

外），選舉日期將延至五月以後。

一二0 . 在這九項提議中有：

" (a)軍險將堅決遵守政治中立，並支持人民

公意選舉的政府。

〜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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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來成立的政府應承認維持四月十九曰 

精神及五月十六日精神，並繼續革命任務。

" (c)主要革命力量人員得依照其個人意願， 

回任軍職或參加民政。

" (d)承認五月十六日革命爲正當，將來不得 

有任何方式的政治報復。

"(e) —切政黨不得從事課誘、造謠及其他類 

似舊日悪習的行爲，而應在政策及政綱的基礎上 

以君子的方式相競爭，此乃獲得人民信賴的惟一 

基礎。"
一二一. 二月二十七日，軍方及各主要政黨的代 

表們在公開儀式中接受了這九項提議。

一二二. 三月十一日，新任中央情報局長金在春 

少 將 （退役）宣怖拘捕了十九個人（見下文第一四九 

段）,罪狀爲陰謀推翻軍政府、消除朴將軍，最高會議 

各委員、內閣閣員、及若干政治領導人。被捕諸人中 

包括一位內閣部長（建設部長朴林極中將）及前最高 

會議委員金東河中將（退役）。

一二三，在二月二十七日公開承諾之後不久即宣 

佈此項所稱陰謀，在政府及軍除兩方均有反響。內閣 

閣員全體提出辭職，表示對此項發展負有責任。

一二四. 文人方面有若干小規模的示威運動，其 

後少數軍官也在最高會議總部前示威。後者要求朴將 

軍競選總統並延長軍事統洽。

一二五. 繼之，朴將軍於三月十六日發表宣言。 

他說二月十八日聲明及二月二十七日諾言是政府決心 

爲文人政府開路的表示，但是他又說："不幸,我不得 

不指出時間的問題，僅賴人力，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 

間內壽備文人政府。"朴將軍指出自從恢復政治活動後 

的情況，認爲在這種氣氣中建立文人政府只能引起另 

一次革命。他說軍險中略有不隱的跡象。他又說："我 

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又回到革命前的情況，而未能改頭 

換面。我們不能忽視政黨過多的毛病，政海中變幻無 

常的分合,它們的醜惡爭鬪等等。"他的結論是他"不得 

不堅持必須在將政權移交文人控制以前，建立一個軍 

政府過渡時期，以便保證産生一個健全的文人政府。"

一二六. 因此，他決定"經由國民投票探詢人民 

的意願，是否要將軍政府延長四年"。國民投票將儘可 

能從速舉行，同時所有各政黨活，均應暂停。他的理 

由是這種活動"可能妨碍人民的正確判斷"。

一二七. 如果人民投票表示反對，軍政府即將下 

台，將政權移交文人。但是如果人民投票表示贊成， 

軍事統洽當即繼續，最高會議改組.，以便文人廣泛參 

力口。此外並將設立各種諮詢機關。

一二八. 許多政客，尤其是各"反動黨"的領導 

人們，斜此項計劃有强烈的反響，他們促請朴將軍及 

政府遵守二月二十七日的諾言，照原定計劃於一九六 

三年八月中將政權交遺文人政府。

一二九. 總理宣稱所述四年的時期是可以有伸縮 

的，如果國家具備産生文人政府的條件，可能只要兩 

年甚或一年。

一三0 .  —些具有領導地位的政客們與朴將軍會 

談，他答應斜他的三月十六日提議暫不採取行動，到 

三月底爲止，如果"腐敗政客"們能婉同意脫離政洽， 

他可以董新考慮他的提議。

一三一. 但是尹谱善及許政聯合領導一個反對三 

月十六日宣言的運動。他們得到其所屬兩黨黨員的參 

加，在漢城舉行了示威運動。

一三二. 其後不久，軍厥的代表們集會，支持三 

月十六日宣言。朴將軍董申前旨，說：

"我再三考慮，在兩個辦法之中，一個是冒政

治混亂的危險而將政府移交文人，一個是實行過-
渡的軍事統治而建立健全的文人統治基礎，不知

何者更爲愛國。我的結論是最好的方法是將問題

提請人民解決。"

一三三. 但是，朴將軍、尹谱善及許政在較高的 

階層及政府人員與政客代表們在工作的階層上舉行了 

一連串的會議，建致了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爭端辦法。

一三四. 四月八日，政府發表了一件宣言，調和 

了它本身的意見與政客們的意見。依照此項宣言，政 

治活動可以恢復，舉行國民投票的問題延至九月中再 

作決定。

一三五. 但是其後不久，總理宣稱政府事實上已 

在壽備於本年內舉行總統選舉及國會議員選舉；朴將 

軍於五月十六日證實此說。他說我們現在決定以儘 

可能最公正的方式舉行全國選舉。"

一三六. 七月二十七日，朴將軍正式宣佈總統選 

舉將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中旬舉行，國會議員選舉將於 

~\一■月底舉行。國會將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前召集。在發表此項聲明時，他說："我確信人民以 

及政客們的熱烈願望是在新憲法的範圍內建立文人政 

府。" 他又說 "將採取一切措施，包括修訂選舉法律， 

以求保證公平選舉"。

D. 其他事項

政府内部更動

一三七. 內閣及最高會議的成員有若千更動。在 

整個檢討期內，金顧哲總理始終任職。 有一些人辭載 

是爲了私人的原因，其他則爲了政治原因。有一些人 

回任軍職。最高會議的成員的一次主要更動是在一九 

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有五位委員辭職，以便致力政 

治活動。另一次更動發生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曰， 

有四位委員退休，新任了七名將級軍官。

政治朦制

一三八. 依照一九六二年政治淸肅法，舊政客四， 

三六三名不准從事政洽活動，爲期六年。經過普遍查 

核之後，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共有一，三三六人 

經宣告免究。

- •三九. 其他的人也答應或可免究。第一批是在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i ^一日對舊政客一七一人宣告免 

究。第二批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對舊政客二六五人 

宣告免究。

一四0 . 朴將軍在他的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曰聲 

明 （見上文第一一九段）中請軍方及政客接受他的九 

點提議時說，政洽限制"將全部撒銷,但行爲妨害自由 

民主主義的基本秩序者、阻携，命者，以及非法投機 

尙未淸付罰金者、及逃往外國避免刑事起訴者除外"。

一四一. 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承諾會議之後，朴將 

軍宣稱對二,三二二名政客立即撒銷跟制。仍然被禁止 

活動者遺有二六九名政客。

調 查

一四二.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政府採取行動， 

調查若干所稱貪汚事件。朴主席當時說他將"對若干爲 

人民所深感疑慮的問題進行激底調查"。他又說："我 

將查明事實眞象，追究責任所在，並向人民公佈眞正 

的事實"。這些調查暴露了舞弊情事，負責者均交付審 

判。一個軍法會議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對事涉

韓國交易所的主要案件中受審的十名被告宣告無罪。 

陸軍檢察官向軍事上訳法庭提出上訴。

迷捕及拘押

一西三，八月十二日，政府宣佈拘浦宋堯讚中將 

(役)退，他曾在軍政府中任總理數個月，至一九六二 

年六月辭職。

一四四. 宋將軍被控於一九五0 年韓戰中以擅離 

職守的理由，將韓國軍官一名逕行處決。第二項罪名 

是他在陸軍參謀長任內，有在一九六0 年ra月暴動中 

命令軍險對示威的學生開II的嫌疑。

一四五. 這些罪名牽涉許多法律問題。它們的起 

因都可追溯到許久以前，兩者過去均曾經過調查。在 

過去的調查中，檢察官對這兩個案子均撤銷控訴。

一四六. 宋將軍自於一九六二年六月辭去總理職 

務後，就批評軍政府。在他被捕前三日，他發表了一 

個公開面，批評軍政府的政治及經濟政策。

一四七. 漢城區刑事法庭於八月十七日依據人身 

保護狀命令宋將軍免予拘押，以待正式審訊。"

一四八. 他在被釋放後，又受軍事檢察官詢問， 

其罪名爲散佈"虚鶴謠言"。這個罪名的根據是據說他 

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中批評軍政府，當時曾有人特別在 

軍厥中運動支持延長軍事統治時期的決定。

所鎭反政府陰諾

一四九.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宣佈有十九個人 

被捕 ,罪名爲陰謀推翻軍政府。據稱這個陰謀的目的是 

"處決或以其他方法消除" 軍政府所有領導人、內閣閣 

員、及解除政治限制的舊"政客" 們，以改建一個新政 

權。被捕者的名單達三十一人（見上文第一二二段)。

一五0 . 八月十日，陸軍軍法會議將前建設部長

朴林fS中將及其他二人判處死刑。有六名披告無罪，另 

五名判處徒刑。在一個有關案件中，空軍軍法會議於 

八月十四日判處一人死刑，另四人徒刑。

一五一. 委員會於其上次常年報告書的增編中曾 

指出前總理張勉博士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向軍法 

總會議上訳他在低級法庭所受的判決。38

關於內閣及最高會議內的更動，見附件二。

87本案現在法庭調查處理中。委員會將密切注意其發展， 

並將酌斜將於選舉後提出的補充報告書中報告其發展情形。

88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屈會，補編第十三號A(A/5213/ 
Add.l)第六段。



一五二.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陸軍參謀長 

宣告維持對張勉博士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的原 

判。張博士於三月五日向大法院提出上訴，不服原判， 

但是此次上訴未能成功。

國家再建運動

一五三. 此項運動着董於軍事革命的道德方面，

在檢討期間繼續工作（見下文第一六四段至第一六五 

段)。

一五四. 一九六二年■]'̂ 一月五日，最高會議修訂 

了管理該項運動的基本法律，承認它以民衆運動的方 

式存在，其目的爲養成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協助達 

到國家繁榮。此項訂正法律禁止其職員從事任何政治 

活動，以求加强該運動的政治中立地位。

第四章 

經濟方面的發展

A. 槪 論

引 言

一五五. 在檢討期間，韓國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動 

員充分的國內及國外資源，達致五年計劃中預定的成 

長率，而不引起金融紛擾。在作此項努力時，其經濟 

正遭遇若干困難，如潛在的通貨膨膜E 力，高度消費 

及輸入的偏向，又加以農業生産暫見底落，這是因爲 

一九六二年夏季大旱，一九六三年春季及初夏雨量過 

多，洪水爲災。

一五六. 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六二年）中， 

這些努力所得的成果反映了不同的趨勢。39爲上文戶月 

述，農業生産下降，但是工業生産上漲。固定資本形 

成總額及分期工業能力的利用率均有改進。

一五七. 除此之外，經濟所遭遇的各項基本間題 

仍與上次報告書中所列舉者相同，其中包括國家的繼

8»農業生産指數減少百分之A  , 工業生産指數增加百分之 

十六，A  (各部門成長率見附件五，第二表)。分期工業能力 

利用率增至百分之六十二• 八，去年爲百分之五十六，二。依 

照初步估t t , 照一九六一年市價全國生産總額增加百分之二， 

四，五年計劃所預期之增加率爲百分之五• 七。在每人平均額 

的基礎上，照現行價格計算，全國生産總額自一九六一年的毎 

人九，五四八園增至一九六二年的一0 , 七九六園，增加百分 

之十三 . 一 。 照一九六一年常數價格計算， 則自一九六一年的 
九，五四八園減至一九六二年的九，五四二園，減少百分之0 .  
0 六三。投資總額爲百分之十四，二，計劃的目標則爲百分之 

二0 ，一 （一九六一年價格)。 關於此敷，經濟計劃委員會主 

席元容爽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記者招待會中宣 

稱計劃中原訂一九六三年的經濟成長率爲百分之六，四，現將 

改低，以求符合國家所面臨的經濟現實，他又說應該顧及大韓民 

國所遭受的各種困難，將五年計劃加以調整。此外，在一九六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關經濟事項的各部長與商人間的會議中， 

元先生說經濟所遭遇的問題包括維持經濟穩定，增加輸出，及 

國內資本形成。

續分裂，高度失業，同時工業能力未能充分利用，熟 

練工人不足，工業及農業生産力低下，人口增加率過 

高，及高度低賴外援。董述這些問題，並非謂在處理 

其中若干問題方面沒有進展，但是進展頗慢，因爲它 

們俱屬長期性質，所以這也在意料之1̂ 3。進展的程度 

則各部門當然各有不同。

一五八. 在一九六二年頭八個月中爲處理這些問 

題而採的步驟,在上次報告書中已有充分說明。"關於 

此點，指出一件事也許是有用的，那就是生産，尤其 

是工業生産，不斷前進，直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的幣制改 

革時爲止。證券交易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中空前上漲， 

其後不得不暫停交易。在六月中有長時期的乾旱。六月 

中的幣制改革使不斷的進展受到震驚，直到一九六二 

年八月中，金融情況方開始恢復常態。 將在檢討期 

間爲解決韓國經濟所有的問題而採的步驟，說明如下。

經濟機構的改革

一五九. 在這方面，所進行的改革不如前一時期 

進行者廣泛。41過去的着重點是在建立適當的體構，在 

檢討期問則作加强這種體構的努力。

震 業

一六0 . 在這方面，去年開創的各項政策多半繼 

續推行。同時作了少數機構性質的改革，以求改善這 

個部門的工作。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第 

一 0 四段至第一三一段。

同上，第十六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4900),第A 十七 

段至第九十一段。



一六一. 一九六二年六月中設立了一個農業體制 
政策委員會，擬訂韓國農業現代化的辦法。42 一九六 

二年十二月以特別組織法設立了一個韓國漁業發展公 

司。43政府持有該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其主要任務 

爲利用政府自外國獲得的錢作漁業發展之用。此中包 

括自國外購入漁船及加工設備，促進內銷及輸出，以 

及訓練及教育技術人員。

一六二. 爲恢復農村地E信用供應的秩序及解除 

小債權人因實施農村及漁村高利貸償付法而受的損失 

計，政府通過了對該法的修正案。" 依照它的規定，對 

擁有五町步45 土地的小農、農田偏工、及軍人遣續的 

債務，在原規定的放寬一年期後，應於二年而非四年 

內償還。

一六三.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爲退伍軍人開辦的現 

代耕作及捕魚方法訓練方案繼續表現不斷進展。一九 

六一年受此項訓練的退伍軍人共五四，二七五人，一九 

六二年爲二三六,一一七人。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的 

人數是一五七，六九0人。

國家再建運動下的進展48
一六四. 在檢討期間，國家再建運動在其活動的 

許多方面俱有顧著的進展。這些活動主要集中於農村 

地區，其中包括懇荒，造林，灌槪，養魚,及識字運動。

一六五. 它在一九六三年初開始舉辦一個新"民 

主教育方案",經由演講及出版物向農村人民指示較好 

的生活方式。該方案對參加者作爲期三日的積極訓練。 

到一九六三年五月底止，該方案訓練了約六百四十萬 

人。

財政及金融改苹

一六六. 財政政策的基本目的是"集中一切資源 

及能力，在我們現有的情況下順利地完成第一次五年 

經濟發展計劃"。47具體言之，此中涉及國內資源的最 

高度動員，有效運用政府資源，預算廳額及通貨膨膜 

K力減至最低程度，及擎固國防。

42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七月份，第五十二頁。

« 同上，一九六三年一月份，第二十五頁。

" 同上，一九六二年十月份，第二十頁。

" 一英敏等於四. O A町步。

" 詳細情形見附件伍，第二十一表；又見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第六十五段至第六十七 

段及第一一二段至第一一三段。

47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二頁。

一六七. 政府爲了這種目的，修訂了關於直接税 

及間接税的各項法律。48這些修正案特別致力於增加 

税收而不增加税率或擴大現行課税範圉，糾正課税制 

度在一九六一年底徹底改，後所顯露的缺點，建立一 

個合理的課税制度，解除制度中專斷之處，及建立較 

好的簿記及報告制度。它也採取措施，改善其税牧機 

構。

一六八. 各修正案中若千重要規定49包括建立新 

的高所得組，適用高税率，市場登記有案的股票利息 

所得免积：,擴大豁免公司税的基本工業的範圍，使能包 

括懇荒，新墳海岸地及建築，並進一步減低煤擴税率。

一六九. 在銀行金融方面，政府修訂了幾種法律， 

並圖改革利率體制，以謀生産事業的利益。

一七0 . 對韓國銀行法的一項修正案授新設共濟 

儲蓄銀行以再貼現特權，規定抵押文件以一年滿期。M

一七一. 普通銀行法亦經修訂，放寬投資,以便銀 

行能在經濟發展中擔任積極的任務。51它們能夠投資 

於股票或三年以上滿期之債券或其他證券的款額， 自 

活期存款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二十五。爲了 

同一目的，財政部於一九六二年九月核准四家商業銀 

行得經營信託業務。52它與於利息及股息率規定了詳 

細條件。

一七二 . 一個新的共濟儲蓄貸款銀行法亦經公 
佈，代替前於一九六一年+  二月製定的那項法律。=3新 

法律使該行成爲一個特別法律個體，資本五億圖，半 

數由政府供給。此外，股東選舉的行長及董事必須經政 

府核准， 方能有效。

一七三. 新法律所規定的重要改革是在信用擴展 

方面。它規定與一個借款人貸出的普通貸款及共濟制 

貸款的最高額由內閣命令規定之。它也提高貸敦總額 

的比例， 共濟儲蓄貸款銀行可以貸放共濟制存款，儲 

蓄存敦及零存定期存款總額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用

48具體修正案爲：第一一A 四號營業税法；第一一八五號 

所得税法;第一一八六號公司税法；第一一八七號入場券税法； 

第一一九0 號商品税法；第一一九二號酒税法。

«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四

頁。

=»同上，一九六二年六月份，第五頁。該修正案於一九六 

二年五月內公佈。

同上，第十頁至第十一頁。

52同上，一九六二年十月份，第十七頁。

同上，一九六三年一月份，第二十一頁至第二十二頁，



國庫經費放出的貸款不受此項限制。因此共濟儲蓄貸 

款銀行貸款的整個能力大爲增加。

一七四. 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起，錢幣委員會決 

定減低若干種貸款的利率，以便減輕生産事業，尤其 

是取得外灌的生産事業的利息責擔。=4韓國銀行所收 

的貼現率亦比照減低，鼓勵各銀行擴大業務。

一七五. 依照此項政策，利率削減最多者爲對供 

應韓國軍厥所需的國內工業的貸款。其次則爲對供應 

韓境聯合國軍需要的工業及其他取得外的工業的貸 

款。創減最少者爲一般目的貸款的利率。

對外货易及支付

一七六. 政府深知在經濟演進的現階段中，可供 

經濟成長街需的外®資源與五年經濟發展計劃中所規 

定的成長率，有極關重要的連擊。外髓資源來自對外 

資易及劃髓如外國來的補助金，貸款及投資。因此政 

府特別着董促進輸出,將消費品輸入減至最低程度，並 

促進較大的外來劃髓敦額。

一七七. 在說明爲達致上述各項目的而採的步驟 

以前，董要的事是指出經濟的若干特點，這些特點造 

成對外» 資源的董大依賴性，同時使它難於促進商品 

輸出以取得外æ 資源。大韓民國缺乏現代資本財的部 

門，這就是說它的設備及配件必須自外輸入。它也沒 

有鑑大農業及礦業財富可以大量輸出，用以償付製成 

品的輸入。鋳是唯一可稱爲有重大國際需要的礦産品。 

因此它的輸出必須着董於人工技巧的産品，如製成品 

及手工藝品。要生産並促進這種輸出品，必須對人工 

技巧及製造部門作鎮大投資，鑑於平均及邊際消費傾 

向之高，這種投資必須取之於外來的片面劃ffl。後述 

因素爲經濟邀成內在的通貨膨張因素。因此，外來劃 

髓所用的方法與劃潤數額同樣董要。

一七八. 要說農産品沒有可供輸出的大量剰餘， 

它的意思並不是說不可能以採用改良耕作方法及精耕 

制度來改善現有的低下農業産量。在這個部門中，着 

重點也必須是發展及運用較高的技術技巧，因爲如鄰 

近諸國一樣，該國境內多山，擴大耕地面積的可能極 

其有限。

一七九. 雖然如此，政府依照下述各項途徑，作 

了增加外f i資源的努力。

促進输出

一八0 . 政府爲促進輸出目的而採行的一項新措 

施叫作"輸出輸入連繁制度"。55
一八一. 依照此項制度，一切私人輸入，不管是 

名列當然核准貨品單者或名列須經特別核准貨品單 

者，必須與個人商人的輸出成績紀錄連聲起來。例如在 

一九六三年一月至六月的時期內，商人得輸入其同期 

輸出紀鋒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製造業的輸入不受這種 

連擊制度的限制。同時，依照任何雙邊易貨賈易辦法 

而作的輸出，不能算作此項制度所用的輸出紀錄。

一八二 . 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政府與馬來亞聯 

邦及越南共和國綺結了賈易協定。M在一九六三年初， 

與菲律賓的實易協定的範圍及規定均有更動，使大韓 

民國能钩增加其對菲律賓的輸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 

中，第一次與巴西簽訂了貿易協定。

一八三 . 政府復以國家經費設立了一個韓國質易 

發展公司，調查並開發外國市場，並協助發展輸出及 

輸入 ,"俾得有助於改善收支平衡及建立自給自足的經 

濟"。" 它也在曼谷，洛山確，紐約及香港設立質易中 

心。

一八四. 在其他鼓勵輸出的措施中，可以提到的 

有擴大補助金的範圍以包括某些售給駐大韓民國境內 

聯合國軍的貨物，對輸出所得減稅，減少對輸出工業 

及依美國海外採購方案供應貨品者的銀行貸款的利 

息59,對某些輸出礦産品的運費給予較大的折扣^^及 

促進易貨賀易61。 爲提高輸出品的品質及名譽計，政 

府設立了一個輸出檢查委員會^̂
輸入限制

一八五. 輸入大爲減削，一般限於爲實施五年計 

劃各方案所必需的材料，及生産主要筒品所需的材 

料

同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三頁。

55工商部，第二九一0 號公告，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曰。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九 

頁，及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第五十四頁。

57第一0 五九號貿易發展公司法，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 
四日公佈。

M韓國貿易發展公司提供的情報。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A  

頁至第三十九貢。

上，一乂六三年六月份，第二十四頁至第二十五頁。
同上，一 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A頁至第三十九頁。
第一一六四號法律，一九六二年十月四日公佈。

0»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三十八 
頁至第三十九頁。



外來私人資本及援助

一八六. 上次常年報告書中曾說明建立適當國內 

氣氛以圖吸引外國私人資本的努力。^̂4爲進一步增强 

此項嫌法計，政府於一九六三年三月修訂了長期淸償 

辦法輸入資本財特別措施法65。修正案許可自與大韓 

民國無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入資本財，惟毎次須經 

內閣核准。此舉特別有助於使韓國在緩付貨款的基礎 

上自日本輸入資本財，因而有助於五年經濟發展計劃 

的實現。

一A七.現時一般意見爲今後應在國際方面多所 

努力此中包括織結避免雙董課税的條約，保證私人 

投資條約，及友好、通商及航行條約。67最近大韓民國 

與法蘭西簽訂了各在其本國內相互保護特許權的公 

約 。68

一八八. 爲增加經由外援而得的外涵資源計，政 

府正在與若干資本輸出國如美國、法蘭西、義大利及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行雙邊談判。關於此點，必須指 

出援助的種類" 及其» 款方法，對於通貨膨，張的潛能 

有董大影響，因爲韓國經濟在其演進的現階段，響應 

一般要求墻加的能力，頗爲有限。

B.檢討期間的經濟及金融發展

全國總生逢

一八九. 在一九六二年,71照時價計算，全國總生 

産達二七九，七七0,000,000園，與一九六一年 

的二四一，四一0,000,000園相比，增加約百分 

之十六。但是此項增加多半由於價格上漲。照一九五 

五年常價計算，一九六二年全國總生産建一二五，八 

五0 ，000，ooo圓，與~■九六~•年的一•二三,o四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牆(A/5213), 
第一三一段。

65第一三一七號法律，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公佈。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九月份，第十六頁。

67大韓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緯結了 一件投資保證條約及

一件友好通商及航行條約。

大韓民國，外交部。

無論是專爲實行某種方案者或爲支持牧支平衡者。

韓國銀行，一九六二年全國總生產初步估計，一九六

三年一月。

一九六一年一切數字均經修正。

0 , 0 0 0 ,  0 0 0 圓相比，增加百分之二，三。照一 

九六一年常價計算，一九六二年的數字爲二四七，二 

九0 , 0 0 0 , 0 0 0 圓，與一九六一年的二0 —，四 

一0 , 0 0 0 , 0 0 0 ■ 相比，增加百分之二，0 。

一九0 .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照一九五五年 

常價計算，一九六二年爲一六，五一0 , 0 0 0 , 0 0  
0 園，與一九六一年的一四，三三0 ,  0 0 0 , 0 0 0  
圓相比，增加百分之十五，二。照一九六一年常價計 

算，一九六二年爲三四，五三0 , 0 0 0 , 0 0 0 圓，一 

九六一年爲二九，七四0 , 0 0 0 , 0 0 0 園，增加百分 

之十六 . 一。照一九五五年常價計算，它們分別爲一 

九六二年及一九六一年全國總生産的百分之十三，一 

及百分之十一 • 六。照一九六一年常價計算，其百分 

比在一九六二年爲百分之十四• 0 , 在一九六一年爲 

百分之十二 . 三，顧示在一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十六，

*o

一九一，照一九五五年常價計算，政府消費支出 

在一九六二年爲一三，四六0 , 0 0 0 , 0 0 0 園，與一 

九六一年的一三，五四0 , 0 0 0 , 0 0 0 園相比，減少 

百分之0  • 六。照一九六一年常價計算,一九六二年爲 

三八，五六0 , 0 0 0 , 0 0 0 園，一九六一年爲三七， 

九一0 , 0 0 0 , 0 0 0 園，增加百分之一 • 七。照時 

價計算，它們自一九六一年的三七，九一 o , o o o , o  
0 0 鬪，增至一九六二年的四七，五二0, 000, 0  
0 0 圓，境加百分之二十五• 三。照時價計算，它們在 

全國總生産中所估比額一九六一年爲百分之十五，七， 

一九六二年爲百分之十七，0 。

一九二. 照一九五五年常價計算，私人消費支出 

在一九六二年爲一 0 四，二七0 , 0 0 0 , 0 0 0 圖，與 

一九六一年的九六，二一0 ,0 0 0 , 0 0 0 圖相比，增 

加百分之八•二。照時慣計算，一九六二年爲二二七， 

- 三0 ,0 0 0 , OOOH , —九六一■年爲一八九，0 七 

0 , 0 0 0 , 0 0 0 園，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照時價 

計算，它們在全國總生産中所佔比額自一九六一年的

百分之七十八 . 三增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八H-----
—0

蟲藥及漁業

一九三. 一九六二年的農業生産與一九六一年相 

比 ,有急遽減退。72這種減退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六、七

72韓國銀行，一九六三年經濟統計年鑑，第一五四買至第 

■*五七頁。



兩月大旱的結果。米産量自一■九六一■年的_ ■，七二九， 

六0 0 公喊減至一九六二年的二，三 0 九，九 0 0 公 

順，減少百分之十六。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0 年的平均 

常年産量爲二,二五一，二0 0 公嘲。夏穀産量自一九 

六一年的九七二，九0 0 公顺減至一九六二年的九三 

七，七0 0 公順 ,減少百分之三，六。在另一方面，雜糧 

産量自一九六一年，九七 , 0 0 0 公顿增至一九六二年 

的九九，六0 0 公囑，增加百分之二，七。豆類産量 

自一九六一年的一九0 , 三0 0 公顺減至一九六二 

年的一八一，九0 0 公順，減少百分之四，四。 碧 

類(甜養及白畫)産量自一九六一年的八六六，二0 0  
公順增至一九六二年的九七一，九0 0 公顺，增加百分 

之十二 . 二。

一九四. 在一九六三年夏季作物中，最近估計穀 

類産量爲四一一，四0 0 公順，與一九六二年夏季的九 

三七，八0 0 公順相比，減少百分之五十六，這主 

要是由於一九六三年夏季及初夏雨量過多，洪水爲災 

之故。此數爲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0 年平均年産量七 

八七，三0 0 公順的百分之五十二。73

九五. 水産品的産量有顯著增加。" 一九六二 

年達四五0 , 四0 0 公嘲，一九六一年則爲四一二，五 

0 0 公順。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水産量達一五 

三，八0 0 公囑，一九六二年頭六個月爲一九二，一0  
0 公顺。76

工 業

一九六. 一九六二年工業生産總指數爲一二三. 
五，與一九六一年的一0 五 • 七相比，增加百分之十 

六 ，八。76—九五九年的指數爲九一. 八。

一九七. 檢討期間的工業總生産毎月指數情況照 

常。它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中最低，然後不斷上升，直 

到五月底，六月中稍跌，八月中再告上升，於一九六 

二年十二月中達到高峯。它在二月中爲一0 四 ，五，

« 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委員會，初級工業局。

包括魚類，介類，海草類及雜類。

75韓國銀行，統計月報（韓文版），一九六三年A 月份，

第六十七表，第一0 三頁。

指數以一九六0 年爲一0 0 。詳細情形見附件五，第二 

表至第四表。

十二月中則爲一三六*八，這是近年來的最高峯。過 

去的最高點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到達的一二0 ，一。

一九八. 工業指數中的礦業，製造業及電力生産 

指數有不同的變動。製造業指數的分量最大，與總指 

數的趨勢相符。它也顯然反映貨幣改革的不利影響。它 

在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五月中上升百分之二十六。在六、 

七兩月中，由於貨幣改革的不利影響，它下降百分之

八。它在一九六二年七月至十二月中上升百分之十二. 
五，七、八兩月上升百分之九. 七。十二月份的指數 

比五月份高百分之三，五。擴業指數在六月份後有最 

驚人的增加。從六月到十二月，它自一二八.三增至 

一五五，二，上升百分之二十一。電力生産指數繼續 

有很大的漲落，直到這一年的末季，其時它增加了百 

分之十七。

一九九.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工業生産指 

數自一月份的一二七• 0 增至六月份的一四0 ，三， 

增加逾百分之十。製造業指數於同時期內增加逾百分 

之十一，礦業及電力指數各增加百分之六。

二0 0 . 當然，指數的增加在此期內並不均衡。每 

月指數的變動一段反映各種因素如厲行貨幣政策，外 

髓減少，因收成不好以致一般購買力低落，或增備存 

貨以待加價等。

二0 —. 在礦業方面，一九六二年産煤(無煙煤） 

七，四三0 , 四0 0 公顺，與一九六一年的五，八八四， 

三0 0 公順相比，增加百分之二十六，三。鐵礦砂 77 
産量自一九六一年的五0 四、八0 0 公嘱減至一九六 

二年的四七0 , 七0 0 公顺，減少百分之六，八。一九 

六二年鶴産量爲五，七九七公顺，與一九六一年的六， 

三0 三公顺相比，減少百分之A 。懷金産量一九六二 

年爲三，三五五公斤，一九六一年爲二，五九九公斤， 

增加百分之二十九。

二0 二 . 在製造業方面，水泥及肥料二門有顧著 

的進展。一九六二年的水泥產量增至七八九,七0 0 公 

順，與一九六一年的五二二，八0 0 公顺相比,增加百 

分之五十一。肥料（尿素)産量增至八一，三0 0 公顺， 

與一九六一年的六四，七0 0 公順相比,增加百分之二 

十六。在一九六三年頭七個月中，水泥産量爲因四九， 

五0 0 公顺，肥料産量爲五四，七0 0 公顺。在一九六 

二年同期內，二者的數字分別爲0 四一，六0 0 公顺及 

四七，九0 0 公顺。

含鐵量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十七。



二o 三 .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煤(無埋煤） 

産量爲四，二四0 ,  二 0 0 公順 ，一 九六二年同期爲三， 

五0 —，四0 0 公P®。在同時期內，鐵礦砂産量爲二三 

0 , 二0 0 公顺，一九六二年頭六個月則爲二三八，六 

0 0 公顺。一九六三年頭A 個月鶴産量爲二，五一七公 

m, 一九六二年同期爲三,0 —二公顺。一九六三年頭 

五個月内谏金産量爲一, 0 0 八公斤，一九六二年頭五 

個月內則爲一，二七九公斤。

二0 四. 在一九六二年內，發電量爲一，九七八， 

一0 0 , 0 0 0 近小時，其中水力發電量七0  —，九0  
0 , 0 0 0 近小時，熱力發電量一, 0 —六，七0 0 , 0  
0 0 近小時。其他方法發電量二五九，五0 0 , 0 0 0
抵小時。此數較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H 七。一九

六一年的數字爲總發電量一，七七0 , 五0 0 , 0 0 0  
近小時，其中水力發電量六五二，二0 0 , 0 0 0 ® 小 

時，熟力發電量一,一一八，三0 0 , 0 0 0 抵小時。79

二0 五. 在一九六三年頭七個月內，總發電量爲 

一 ,二三六，八0 0 , 0 0 0 近小時，一九六二年同期內 

爲一，一 0 七，三0 0 , 0 0 0 近小時。此中包括水力發 

電量四五三，八0 0 , 0 0 0 近小時，熱力發電量六一 

四，一* 0 0 , 0 0 0 近小時，其他方法發電量一六八，九 

0 0 , 0 0 0 近小時。在一九六二年頭七個月內的數字 

爲水力發電量三四0 , 九0 0 , 0 0 0 近小時，熱力發 

電量六二三，三0 0 , 0 0 0 近小時， 其他方法發電量 

一四四，一0 0 , 0 0 0 ® 小時。

財 政

二0 六.政府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公佈了 

一九六三會計年度（一月至十二月）預算。81估計支出 

總額七六，八七0 , 0 0 0 , 0 0 0 園，收入總額七二，

七三0 ,0 0 0 ,0 0 0 園。差額四，一 r a o ,000,0
0 0 鬪擬由國內借款彌補。

二0 七. 預算在製IT時抱有促進整個經濟穩定的 

目的。因此估計總額較一九六二會計年度預算少六八

78韓國銀行，統計月報(韓文版)，一九六三年七月份，第 

六十六表，第一0 二買；同上，第七十一表，第一0 八更。

79 —九六一年內其他方法發電量數字缺。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韓文版）,一九六三年八月份，第

六十一表，第八十六頁。

經濟計劃委員會，一九六三年度預算摘要，又韓國銀行，
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第四頁至第七頁。詳細情形
見附件五，第五表，第六表及第六表A。

0 , 0 0 0 , 0 0 0 圓，一九六二年度預算較一九六一 

年度預算多七，四八0 , 0 0 0 , 0 0 0 圓。其他的穩定 

證據是一般收入中對等基金比例自一九六二年度的百 

分之三十九，二五減至一九六三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五•
二九。同樣地，預算中國內借款所估的比例自一九六 

二年度的百分之九，一減至一九六三年度的百分之五•
三九。尤其値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三年度不自韓國銀行 

作任何透支，而一九六二年度的透支額達三,0 九0 , 
0 0 0 , 0 0 0 圖。此外又考慮對預算支出再加創減， 

以爲反通貨膨服政策的一部分。直接税預計估收入的 

百分之十一，間接税（除關税外）估百分之十八，關 

税估百分之八。這幾項的…九六二會計年度數字分別 

爲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六，及百分之七。

二0 八 . 在支出方面，一般費用佔百分之四十一， 

國防費估百分之二十八，投資及貸款估百分之三十。 

這幾項數字在…九六二會計年度中分別爲百分之三十 

九 ,百分之二十七，及百分之三十三。

二0 九 . 再者 ,在業經列入一般預算的對等基金、 

經濟發展、政府貸款基金業務、及非法資産處理賊戶 

以外的特別賊戶，計有收入四四，八九0 , 0 0 0 , 0 0  
0 園，支出四三，八0 0 , 0 0 0 , 0 0 0 圓，盈餘一， 

0 九0 , 0 0 0 , 0 0 0 園，一九六二會計年度中則有 

處純。

二一0 . 在一九六三年內，上述槪算曾作兩次修 

正。82在一九六三年0 月底，預計將預算支出減少三， 

五二0 , 0 0 0 , 0 0 0 園，以求促進財政穩定。在一 

九六三年八月中，提出了一件追加預算，增加二八0 ,  
0 0 0 , 0 0 0 園，以應夏季收成低下,雨量過多及水 

災引起的額外支出，並對牧入低微的政府傭員因近月 

來生活費用上漲，給予臨時津貼。

二一一. 這兩個計劃合在一起，岐一九六三會計 

年度之初的原估計支出減少三，二四0 ,  0 0 0 , 0 0  
0 圓，這個計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政府投資及貸款 

費項下減少三,三三0 ,0 0 0 ,0 0 0 園。因此擬將各 

方案儘可能改由私人辦理，並緩黯其他並非急需的方 

案或減少其經費。在技術合作費用項下亦減少九一 0 , 
0 0 0 , 0 0 0 園。但在一般費用項下i f加八二0 , 0

經濟計劃委員會，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追加修訂預算法橋 

要，一九六三年八月，第四頁至第七頁，及第三十三頁至第三 

十四頁。



0 0 , 0 0 0 園 ,國防費項下增加一八0 , 0 0 0 , 0 0  
0 簡。

二一二. 在收入方面，這兩個計劃中一個値得注 

意的特點是完全停止發行預算中原定的工業建設公債 

二，八四0 , 0 0 0 , 0 0 0 圓，又税收估計可增牧二， 

八 o o , o o o , o o o  園。

货常、鼓行及物慣 

5 1 言

二一三. 貨幣及銀行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要尋求一 

個政策，可以容許作五年計劃中所訂的投資支出而不 

過份影響貨幣的國內及國外價値。此項尋求反映了國 

內儲蓄與投資間的基本距離。它引起以腐欠辦法壽敦 

究竟能使此項距離縮短至何種程度的問題，尤其是在 

採取外援方式的外國儲蓄供應正遂漸減少的時候。

二一四. 這個基本困難在貨幣政策的發展中造成 

了四個顯著階段。它們是：貨幣大量供應政策時期， 

急遽改革時期，貨幣再行大量供應時期，及限制政策 

時期。

二一五. 在第一階段中，主要的想法是必須達成 

五年計劃中規定的投資支出目標。因此探取了寬大的 

貨幣政策，結果貨幣供應不斷增加。83依照此項政策， 

商人可以獲得銀行借敦，用以輸入外援所供應的貨品。 

在這以前，這種貸敦只有製造業方能獲得。銀行可以 

在銀行放敦毎季最高限額之外放款供製造特種商品之 

用。它們也獲准放款供購買設備，而不僅供周轉金之 

用。同時銀行放款每季最高限額亦告提高。

二一六. 由於上述寬大政策，通貨膨張的蟹力增 

加了。因此就經由貨幣改革，圖謀減少人民手中的購 

買力，而將游資導入生産投資。S4此項改革在一九六二 

年六月九日至三十日之間，使貨幣供應量減少百分之 

十七，破壞了貨幣運用與信用的旣有塑態，造成了經 

濟活動的低降。

二一七. 爲求恢復經濟活動及對貨幣的信任計， 

改革措施均被撤銷，重新採行寬大貨幣政策。它包括 

銀行存款解凍,減低準備定額，取消可作貼現用的商業 

票據數量最高限額。但在貨幣供應數量似有增加時，

便立即加以服制。準備定額提高二次，票據可以貼現 

的時期亦經縮短。但是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底起至九月 

底止，貨幣供應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二一八. 在一九六二年的第四季內，通貨膨膜的 

K 力大爲嚴董，因此實行了一種限制性的貨幣政策， 

以求促進經濟穩定。該季的銀行放款最高限額較第三 

季大爲減少。對股票市場交易用的信用受到了限制， 

許多放款亦經收回。唯一的寬大措施是上文所述的減 

少某些指定的利率。

二一九.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繼續推行了緊 

縮貨幣政策。此外又採取了許多其他措施，進一步緊 

縮信用。這些包括規定較低的商業銀行毎季放款最高 

限額，眼制商業銀行承作商業票據貼現的總額,86及一 

切銀行機關由定期存款擔保承作的放款總額以及 

禁止銀行放款供購買依美援方案供應的貨品。88
二二0 . 爲了同一目的，通過了兩項新法律。一 

項稱爲"筒品抵押借款條例",用以限制主要商品投機。 

另一項法律稱爲"依第四八0 號公法輸入剰餘農産品 

所需借款及償付保證暫行措施",用以促成迅速輸入剩 

餘穀類。

货帶供應

二二一，在一九六二年內，貨幣供應自三一，二 

二0 , 0 0 0 , 0 0 0 園增至三六，七一0 , 0 0 0 , 0  
0 0 鬪，增加百分之十八。一九六一年的增加率爲百 

分之四十三。

二二二. 整個增加率低降的原因不是由於通貨膨 

膜愿力的一般減退，而是由於上文所述貨幣政策時有 

變動而造成的不平衡增加。在貨幣改革以前的時期 

內，增加率爲百分之十九。其後，由於貨幣改革的結 

果，在三個星期的時期內減少了百分之十七。在六月 

底探取放寬信用的步驟之後，增加率又見增高。從六 

月底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在 

該年末季中，由於平穩政策的結果，貨幣供應量減少 

了百分之五。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八月份，第十二頁。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 
第一一七段至第一二四段。

85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八月份，第十四頁至 
第十五頁；同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份，第十三頁至第十七頁。

86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日決定一切銀行機關由定期存敦擔 

保承作的放敦，不得超過該日未收貸款數額。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五月份，第十五頁至 

第十六頁。

89見附件五，第七表。



二二三.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由於實施繼

績着董緊縮貨幣政策的金融穩定計劃的結果，貨幣供 

應量自一月底的三八，六七0 ,  o o o , o o o 園減至 

六月底的三五，五一0 ,  0 0 0 , 0 0 0 園，減少了百 

分之八。貨幣流通量減少了約百分之十二，活期存款 

額減少了百分之五。

银 行

二二四. 自一九六二年初起至六月底止，各喬業 

銀行的流通率增加了。在六月之後，它們的流通地位 

就開始不斷衰退。 它們的超額準備自一月初的七九 

一 ， 0 0 0 ,  0 0 0 園境至六月底的三，三六八， 0 0  
0 , 0 0 0 園。經過不斷減退之後，在十二月底爲四七 

三，0 0 0 , 0 0 0 園。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底爲七九 

一 , 0 0 0 , 0 0 0 園。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各 

商業銀行的流通地位繼續緊縮。此項麗力在四月至六 

月間略見輕鬆。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底，超額準備爲四 

四0 , 0 0 0 , 0 0 0 園。'•I

二二五.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底止，所有各種存 

款繼續增加。它們自一月初的一九，三一0 ,  0 0 0 ,  
0 0 0 園增至九月底的三一,二二三，0 0 0 , 0 0 0 ,  
H。在一九六二年第四季內，由於平穩政策的結果，它 

們轉見低落。它們自九月底的三一,二二三 , 0 0 0 , 0  
0 0 園減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的二九，0 五三，0 0  
0 , 0 0 0 園。活期存款及儲蓄存款有同樣的趨勢，僅 

略有差異。活期存款自一月初的一 0 ,0 八五 , 0 0 0 ,  
0 0 0 鬪增至九月底的一二，三三九，0 0 0 , 0 0 0  
圓。由於貨幣改革的結果,這種趨勢在六月份內曾告中 

斷。在一九六二年最後三個月內，由於緊縮貨幣政策的 

結果，它們自九月底的一二，三三九，0 0 0 , 0 0 0  
圖減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的一一，一一二，0 0 0 ,  
0 0 0 園。儲蓄存敦自一月初的六，三三一，0 0 0 ,  
0 0 0 圓增至十月底的一二，九八一，0 0 0 ,  0 0 0  
圖，六月份內增加特速，因爲貨幣改革規定須將活期 

存款改爲儲蓄存款。與活期存款相同，它們也自十月 

中的最高額一二，九八一， 0 0 0 , 0 0 0 圓減至一九 

六二年十二月底的一一，五九六，0 0 0 ,  0 0 0 圓。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第二十一頁 
至第二十二頁；又見附件五，第A 表及第九表。

' 同上，（韓文版) ，一九六三年八月份，第十表，第二十 

四頁0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內，所有各種存款均略見境加， 

只有在四月份內稍減。在六月底，它們的數額是二九， 

一二九 , 0 0 0 , 0 0 0 園。

二二六. 各商業銀行的放款及貼現業務不斷上 

升，直到一九六二年第四季之初。.它們的數量自一月 

初的一二，七七A ,  0 0 0 , 0 0 0 園增至十月初的二 

二 ,三八一，0 0 0 ,  0 0 0 圍。在貨幣改草後，票據 

貼現數額的增加尤爲顧着，因爲貼現的倏件放寬，以 

便和緩改革所造成的金融緊縮的現象。由於同樣的原 

因，自六月至十月間，放款數額亦有更大增加。在第 

四季的後部，由於金融平穩計劃的結果，二者的數額 

均見減退。

二二七.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由於上述緊 

縮貨幣政策的結果，商業銀行的放款及貼現業務極少 

變動。它們的數額自一月底的二二，四二三，0 0 0 ,  
0 0 0 園增至三月底的二三，三六三，0 0 0 , 0 0 0  
鬪，但在六月底減至二二，七六九，0 0 0 , 0 0 0 圓。

物 價

二二八. 一九六二年的批發物價指數上漲百分之 

十三，一九六一年則上漲百分之十八。平均常年指數 

自一九六一年的一九二 •三漲至一九六二年的二一八，

0 。"
二二九. 在一九六三年頭七個月中，批發物價指 

數有不斷上漲的趨勢。它自一月底的二二六，七漲至 

七月底的三0 六 ，0 , 上漲約百分之三十五。此項上 

漲多半是在穀價方面。在同期內，穀價指數上漲百分 

之一一0 • 二，無穀類除外的所有商品指數只漲百分 

之一0 ，四。

二三0 . 各部門的平均常年指數反映了不同的成 

長率。糧食指數上漲百分之十八，與一九六一年的上 

漲率相同。燃料及動力指數上漲百分之十四，五，一 

九六一年上漲百分之五十七，A 。礦産品指數上漲百 

分之四，六，一九六一年則爲百分之二十五• 四。金 

屬産品及機器指數上漲百分之四，六，一九六一年爲 

百分之三，五。

二三一. 對綜合指數的每月?J3T動加以檢討，可見 

它自一九六二年初的一九二，九漲至八月底的二二四. 
一，又跌到十二月底的二二三，七。如此，在一九六- 
二年頭八個月內，物價上漲百分之十六，最後0 個月

見附件伍，第十表；基數爲一九五五年=一0 0 。



則跌百分之o •—七。各部門指數的每月波動除礦産 

品外，有同樣的趨勢。後者自一九六二年初的一九九. 
六跌至六月底的一六六.三，然後穩定在一六八。在 

此方面，各種礦産品國際價格的波動起了董大作用。

二三二.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各項指數比較平穩， 

係此期內緊縮貨幣政策及擴大物價管制範圍的結果。03 
在該年上半年,因間接税加税，鐵道運費與肥料及煙草 

官價加價，所以物價大見高漲。

二三三. 一九六三年的穀類價格指數依照常態， 

於冬季及春季靑黃不接時上漲。但此次因有許多非常 

因素，所以漲風甚烈。在冬季，主要的原因是秋收大 

減，冬季嚴寒大雪，運輸困難。在一九六三年春季及 

夏季，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雨水過多，深懼影響夏 

收。慣格上漲於七月中尤爲顯著， 因夏季收成第一次 

估計反映重大減退，指數猛'漲百分之四十二。

股票市場

二三四. 股票市場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恢復 

交易。它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空前猛漲之後，交割淸 

算發生困難，所以在六月中停止交易。"
二三五. 恢復交易之後，政府雖然積極努力，市 

場並未能平穩活動。政府以各種方式圖使市場平穩活 

動，不再發生一九六二年五月那種投機風潮。它規定 

各證券公同須境加它們的主權憑證資源，提高每筆交 

易所需的押金數額，採取了比較可以伸縮的規定保證 

金額政策，加强菅制以銀行信用供買證券之用，有時 

禁止再行買賣某些股票，並限制每日交易的數量。由 

於採取這些管制方法的結果，防止了較大的投機風潮， 

但是股票市場不能照正常方式活動。它曾經若干次停 

止交易，主要因爲價格過低，及據說是銀行信用供應 

不足。

二三六. 爲使市場得趨健全計，政府後來在一九 

六三年四月末修11 了股票交易所法。 此項修訂中規 

定由政府指派所長及董事。它還規定於必要時由政府 

及商業銀行提供金融支持，穩定股票價格，此外股票

"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又有十三種貨物置於物價管制之 

下，因此受管制者共有十八種貨物。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第四十頁。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 
第一七二段至第一七五段。

M大韓民國，第一三三四號法律，一九六三年0 月二十七 

日公怖。

交易公司年息落至百分之六以下時，得免纖税，並免 

付政府所持股票的利息。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股票 

交易所依照訂正法律，恢復它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 

五曰開始停止的交易。

fi外賀易及牧女

二三七. 在檢討期間，大韓民國對外資易繼續劣 

差。97 —九六二年的商業輸出及輸入分別爲五四，八一 

三，0 0 0 美元及一七七，二0 七，0 0 0 美元。一九 

六一年分別爲四0 , 八七八，0 0 0 美元及一0 三，一 

三八，0 0 0 美兀。

二三八.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初步估計商 

業輸出爲三八，五0 0 , 0 0 0 美元，輸人(包括救濟 

物資）爲一五0 , 0 0 0 , 0 0 0 美元。在一九六二年 

同期內，數額分別爲二三，七0 0 ,  0 0 0 美元及八 

三，四0 0 , 0 0 0 美元。**8

二三九. 在一九六二年內，官方援助方案項下輸 

入爲二一三,七七三, 0 0 0 美元，各種救濟方案項下 

爲二四 ,二五三, 0 0 0 美元。一九六一年則分別爲一 

九六，八一八，0 0 0 美元及一六，一八六，0 0 0 美 

元。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內，官方援助方案項下輸 

入爲一一五，三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二年同期則 

爲一 0 八，三0 0 , 0 0 0 美元。9®

二四0 . 應該指出，大韓民國無形收入的數額很 

大，尤其由於對駐在該國的聯合國軍出售貨品及服務。 

在一九六二年內，對聯合國軍售品牧入爲八六，一0  
0 , 0 0 0 美元，遊覽業收入爲三，一0 0 ,  0 0 0 美 

元。在一九六三年頭七個月內，對聯合國軍售品牧入 

爲三四，二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二年同期爲四八， 

三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三年同期內遊覽業牧入爲 

一，七0 0 ,  0 0 0 美兀，一九六二年同期爲一，六0  
0 , 0 0 0 美元。

二四一. 因此，檢討此時期內的外æ 收支數額，就 

可以獲得比較正確的面貌。°9 一九六二年的此項收入 

爲三七四，0 六0 ,  0 0 0 美元，支出爲四二0 ,七一 

三> 0 0 0 美元，兩比藤四六，六五三，0 0 0 美兀。反 

之 ,一九六一年的收入爲三二二,七五二 ,0 0 0 美元，

"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五月份，第三十A 表， 

第四十九頁。

同上，（韓文版) ，一九六三年八月份，第四十七表，第 

六十六頁。

同上，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第四十四表，第六十八頁。



支出爲二七二，六五六，OOO美元，盈餘五0 , 0 九 

六 ，0 0 0 美 元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中，外 ®收 

入爲…八四，三九0 , 0 0 0 美元 ,支出爲二五一，三五 

0 , 0 0 0 美元，藤础六六，九六0 , 0 0 0 美元。在一 

九六二年同期內，牧入爲一七七，0 八0 ,  0 0 0 美 

元，支出爲一九七，九二0 , 0 0 0 美兀，廣細二0 , A  
四0 , 0 0 0 美元。

二四二. 作爲大韓民國國際金融情勢的另一個指 

標，韓國銀行所存黃金及外髓自一九六一年底的二0  
七，0 0 0 , 0 0 0 美元減至一九六二年底的一六七， 

四0 0 , 0 0 0 美元，減少三九，六0 0 , 0 0 0 美元。 

它們在一九六一年增加五0 , 0 0 0 , 0 0 0 美元。在 

一九六三年六月底，此項存額爲一0 九，五00,00 
0 美元。

二四三. 一九六二年輸出較一九六一年多一三， 

九三五 , 0 0 0 美元。 米及各種魚類産品有顯著的增 

力口。米輸出額爲五九，七0 七公順，値八，九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一年僅有三，六八七公顺，値五0 七， 

0 0 0 美元。魚及魚產品輸出額爲一九，七四四公顺， 

値八 , 0 六三，0 0 0 美元。一九六一年爲一一，四三 

二公顺，値四，0 —三 , 0 0 0 美元。在輸入方面，一 

九六二年內各部門輸入均較一九六一年增加。糧食及 

牲畜部門的槽加極微，但在許多其他部門則有恨大的 

增加。這一部分是由於五年經濟發展計劃中各項方案 

的支出。

二四四 . 如前所述，在一九六三年初，輸出遠高 

於一九六一年初。在此期內增加的一四，八二0 , 0 0  
0 美元中， 製造品，包括交保加工者在內，共估一二， 

六二0 , 0 0 0 美元。它們的輸出額爲一五, 0 0 0 , 0
0 0 美元，一九六二年同期爲二，三九0 ,  0 0 0 美
—1 10270 0

二四五 . 韓國的輸出型態略有改變。歐洲部分自 

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八增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十 

一，•北美部分（多半爲美利壁合衆國）自一九六一年 

的百分之十七增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三。亞洲 

部分自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七十減至一九六二年的百 

分之六十六。日本，美利堅合衆國及香港三地總額自

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二減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 

七十三。

二四六. 在輸入方面，美利堅合衆國，日本及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仍舊爲對韓國的主要供應國。它們的 

一九六二年總額爲百分之八十二。一九六一年則爲百 

分之七十五。

外授及私人資本

二四七. 政府繼續努力，促進大量外國技術，外 

援及私人資本流入該國。大韓民國在此期内自聯合國 

及其他國際組織獲得的援助頗有增加。韓國首次自國 

際發展協會獲得借款並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 

曰參加了哥倫坡技術合作計劃。

二四八，一九六二年八月，國際發展協會貸款一 

四，0 0 0 , 0 0 0 美元，供輸入鐵道車輔之用。此項 

貸款不取利息，但收手續費毎年百分之0 ，七五，分 

五十年淸償。

聯合國各機關的方案

二四九. 在與韓國政府協議之下，於一九六三年 

一月四日任命了一位技術協助局常駐代表兼特設基金 

會韓國工作主任。

二五0 .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規模不大，在一九 

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兩年期間，只有專家七名及研 

究員十六名。但是希望此項方案可以大爲擴充，經濟 

計劃委員會及常駐代表正在爲此目的進行討論。

二五一. 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 

織，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國際勞工組織均有經常的技 

術協助方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援助亦可於一九六 

三年下半年獲得。

二五二. 特設基金會有五項方案在進行中。I。4 它 

們爲海濱地開塑調查，指定流域的農業調查及示範工 

作，在韓國生産力中心進行管理訓練，電訊訓練所，以 

及土壤生産力及士壤研究。特設基金會對這些方案的 

捐助總額爲四,一一二，四0 0 美元。董事會指撥六七 

二，六0 0 美元作土壤調查之用,其工作計劃現正在與 

大韓民國政府筒討中。

la »同上，一九六三年八月份，第四十七表，第七十一頁。

見附件伍，第十一表至第十二表。

I»2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韓文版) ，一九六三年八月份，第 

四十八表，第六十七頁。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九月份,第三十四頁。 

I»4 見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 
第一八六段至第一八七段。



二五三. 請特設基金會協助進行一個投資前的森 

林調查,及一個洛東江流域調查,以便製訂包括水力發 

電，防洪及灌槪的協調發展計劃的要求,正在考慮中。

二五四. 六月中，聯合國財務主任宣稱聯合國韓 

國復與事務處經費餘額四五一,000美元已交由技 

術協助局執行主席供在韓各方案之用。政府提出的方 

案包括發展氣象服務用費一二七，七00美元；資助 

韓國科學及技術情報中心九七,000美元;以及無線 

電波頻率方面及手工藝品質管制方面的專家費用。所 

錄之數撥作研究補助金，多半用於經濟設計方面。

外 援

二五五. 在檢討期內，美國繼續爲對大韓民國的 

經濟援助的主要供絵者。

二五六. 依照初步估計，一九六二年的美援達二 

三二,三00,000美元。此數中有非方案援助一四

八、四oo、ooo美元，技術合作四、四oo、ooo 
美元，方案援助一二、二oo、ooo美元，依美國第 

四八0號公法出售剩餘農産品方式援助六七、三00、 

000美元。一九六一年美援總額爲一九九、二五0、

000美元，其中非方案援助一一八、二三o 、ooo
美元，技術協助八、五二o、ooo美元，方案援助二

七、五七o、ooo美元，出售剰餘農産品方式援助四

四、九三0、000美元。106
二五七. 在一九六三年頭六個月內，自美國收到 

的外援達九八、九七0、000美 元 其 中 有 方 案 援  

助二>七四o 、ooo美元，非方案援助四三、二三0、 

000美元，技術合作三、八三o、ooo美元，及依 

美國第四八0號公法出售剩餘農産品方式援助四九、 

一七o 、ooo美元。在一九六二年同期內，總數爲一 

一二、0九o、ooo美元，內有方案援助五、四九0、 

000美元，非方案援助七八、七oo、ooo美元，技 

術協助一、七七o、ooo美元及出售剩餘農産品援助

二六、三三o、ooo美元。

二五八. 美國國際發展總署核淮美國一九六三會 

計年度貸款共値三三、八五0、000美元，供各種資

本方案之用。這些貸款使一九五九年以來發展總署貸 

款累積總額達到七六、四00、000美元。1°7
二五九. 上述支援協助（補助金）及發展貸款的 

數字反映美國的援助政策自補助金改爲貸款。此種政 

策改變所引起的一個困難是貸款均県於指定的方案， 

不能如補助金那樣用於支持一般支付平衡。 因此， 

五年計劃中支持支付平衡所需數額與所能有的實際支 

持援助間的差異，就有擴大的趨勢。在一九六二年，此 

數估計短础五五、六oo、ooo美元，一九六三年可 

能增至六七、六00、000美元。

外国私人資本

二六0 , 吸引外國私人資本流入韓國的努力仍在 

繼續中。11°如前面所指出的，國內法律體制已於去年 

完成。此外，韓國遣派各種私人及政府代表團到許多 

工業化國家去促進私人資本投資。

二六一. 依照五年計劃，須於一九六二年內獲得 

五o、ooo、ooo美元的外國投資，一九六三年須 

有八八、七00、000美元。111在一九六二年底，外 

國投資倡導委員會核准了二十個方案，共計外國私人 

借敦一六六、八oo、ooo美元，另三個方案由外國 

私人直接投資四、六00、000美元。II2 —九六二年 

內這些方案實際獲得的私人外國投資額爲六八七、0 
00美元，其中外國私人借款一0八、000美元，直 

接投資五七九、000美元。II3
二六二. 在一九六二年，大韓民國政府擔保償遺 

外國借款値八一、七oo、ooo美元，包括十六個方 

案 。114

*0*韓國銀行，統t十月報（韓文版），一九六三年七月份，第 

五十九表,第九十二頁。各數係依據大韓民國會計年度計算，其 

起迄日期與日暦年度相同。依據美國會計年度（七月至六月） 

計算，一九六三會計年度撥劃援助經費爲二二二、三二 o、oo 
0 美元，一九六二會計年度爲二0 七、七一o 、o o o 美元，一 

九六一會計年度爲二六九、五二 o 、o o o 美元。

石油產品輸入數字不明，故不在內。

I»7 姜國駐韓工作團，美國對韓經濟按助摘要，一九五四會 

計年度至一九六三會計年度。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一月份，第八頁。

*0®同上，一九六三年一月份，第十一頁。

11»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第 

一三一段及第一九七段至第二0 五段；並參閱本報告書第一五 

五段至第一八八段。

1 »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九月份，第十三頁至 

第十四頁。

*12包括値一二o 、o o o 、o o o 美元的法蘭西及義大利方 

案，供輸入漁船之用。

韓國銀行，一九六二年韓國經濟研究，第八十七頁至第 

九十三頁，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一月份,第二十七頁。

此項擔保係依照題爲"擔保償還借敦法"的第--------五號法提

供的。



二六三. 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大韓民國政府與 

一個法蘭西及義大利私人公司的集團簽訂了有關六 

0 、六九一、0 0 0 美元外國投資的兩個合同。 —個 

合同値五八、六九一、0 0 0 美元用以輸入漁船，附 

件及設備，使能在當地製造。11*^它被認爲係一系列合 

同中的第一個，旨在協助韓國獲得一個現代漁業。另 

一個合同値二、o o o 、o o o 美元，可使韓國漁業發 

展公司輸入現代魚類加工設備。

五年經濟發展計劃的造展

二六四 . 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即一九六二年中， 

作了董要的基礎工作，以求在其後諸年內實現計劃的 

成長率。II7 作爲一種自然的並行工作，在該年內也擬 

訂了一個技術教育五年計劃。

二六五 . 在一九六二年， 投資總額建三五、四四 

o 、o o o 、o o o 園，當全國總生産額的百分之十四， 

二。11®其中固定資産投資額爲三四、五三o、ooo、o 
00圖。五年計劃預計投資額四九、三一 o 、ooo、o 
00園，當全國總生産額的百分之二0 . —。照現行 

價格計算，投資總額爲三九、一五0、ooo、ooo  
園，當全國總生産額的百分之十三，九。在這個總數 

中，固定資産投資額爲三八、六四0 、0 0 0 、0 0 0  
園，當全國總生産額的百分之十三. 八。

二六六 . 照部份計算，固定資産國內投資總額的 

私人部份估二一、0 四o 、o o o 、o o o 園，當百分之 

六0 ，九。政府部份估一三、四九0 、OOCXOOO 
圓，當百分之三十九，一 。 私人部份中最董要的投資 

部門爲製造業及地産。在政府部份中，役資集中於運 

輸及通訊部門。119
二六七 . 依照工業分類計算，固定資產投資的百 

分之七十二 . 二集中於三級工業。其中的主要部份係

U5 同上，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第五十二頁至第五十三頁。

11*=法蘭西供給三二、三一四、0 0 0 美元,義大利供給二六、 

三七七、0 0 0 美兀。

II7 韓國銀行研究處提供的情報。所有數字除另有說明者外， 

均爲一九六一年常數價格。

11®見附件伍，第十四表至第十六表。

11®運輸部門的方案包括擴建厨山及墨湖兩港。後者預期每 

年可處理二百萬順货物。其他類似方案如建築鐵路線及改建公 

路及橋棵等亦在進行中。其中包括建築鐵道一五一公里及工業 
用公路二八三公里，供富於礦藏的太白山地區使用。

在通訊方面，一九六二年中以九四五、三0 0 、0 0 0 圓 

供六項方案的經費，其中有擴充漢城及其他省區的電話設備及 
電報及其他有關設備，建築通訊督察設備，建築通訊波長管理 

設備，建築新郵局，及建築一個通訊訓練所。

投資於運輸及通訊部門。二級工業佔百分之十七• 四， 

初級工業化百分之一0 ，四。

二六八. 在固定資産投資總額三四、五三o、oo 
o 、ooo圍中，外國資本提供了六、九一o、ooo、 

000圓，當百分之二十。其餘由國內資本提供。

二六九. 外國資本的流入較計劃中預定的目標相 

差甚遠。實際流入額爲六四七、六六0 、0 0 0 園（0 、 

九八0 、0 0 0 美元）,而五年計劃預定流入額爲六、五 

o o 、o o o 、o o o 圍 （五o 、o o o 、o o o 美元）。 

在流入總額中，美國國際發展總暑提供了五五八、四 

o o 、o o o 園 （四、三o o 、o o o 美元），外國私人

資本提供了八九、三0 0 、0 0 0 B (六八0 、0 0 0
美元）（見上文第二六…段)。在一九六三年，預計自 

同樣來源流入的資本額將爲九、三四七、四o o 、o o  
0 圓 （七一、九o o 、o o o 美元)。

二七0 . 在一九六二年，預計工業設備的平均工 

.作率改進至百分之六十二，A 。一九六一年的工作率 

爲百分之五十六 . 二。…九六三年預計可達百分之七 

十 。120

二七一.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內，勞動力總數爲一

一、五oo、ooo人，其中就業者九、一oo、ooo 
人，失業者二、四0 0 、0 0 0 人 ,i n 五年計劃估計一 

九六二年年中的勞動力共有一0 、九0 0 、0 0 0 人， 

內就業者八、五oo、ooo人，失業者二、四oo、o 
0 0 人。因爲估計的日期不同，所以不能從這些數字 

獲得百分比數。

二七二. 一九六二年中少數主要工業達成的具體 

目標如下。I22發電量爲三0 五百萬冗，預計發電量爲 

三五0 百萬冗，達預訂目標的百分之八十七。I23在水

'2 »韓國銀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韓國經濟的趨勢， 

問题及政策，第三十A 頁。

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委員會，三級工業局。此數包括季 

節性失業人數。

122詳情見附件伍，第十七表至第十九表， 全年內加緊努 

力於慶尙南道S 山建築一個極大的工業中心這是五年計劃的 
一個主要部份。該中心的谏油廠，肥料廠，及綜合鋼鐵廠的建 
築地址已經選定。初步工程現正在進行中，預計在一九六三年 

中當可開始這三個廠的實際建築工程。

I2®在電力開發方面，建築了毎年發電量一一、八o o a 小 

時的光州發電廠及每年發電量六、0 0 0 近小時的往十里發電 

廠。依照五年計劃，共應完成十四個方案，其中包括七個熱電 

廠，三個水電廠，及兩個熱力及水力電廠的建築,修理或擴充。



泥生產方面，産額爲七八九、七0 0 公顺，預訂目標 

爲六五0 、000公P頓，其成就爲目標的百分之一二 

二。124鐵礦砂産額爲目標的百分之九十四。125煤的産 

額達到了目標。它的産額是七、四三0 、0 0 0 公顺， 

預訂目標則爲七、四四o 、o o o 公》頓。在肥料生産方 

面，達到了預訂産量的百分之九十六。126,在農業及漁 

業方面，成就亦大。就米而言，達到了預訂産額的百 

分之九十三。曹類及豆類的成就分別爲百分之一0 八 

及百分之一0 七。魚類生産成就爲百分之九十七，海 

草生産成就爲百分之一三0 。

技術救育的發展

二七三. 人們都知道現代工業經濟仰賴於熟練人 

力者極大。大韓民國深知此項事實，設法經由第一次 

E年技術發展計劃處理有技術訓練人員的供應不足問 

題。此項計劃的基本目的爲:127 ( a ) 發展第一次五年 

經濟發展計劃所需的技術人力資源；（b) 改善現有的 

技術水平，以求努力增加生産力及加速工業發展。

I24 —個能够每年生産一五o 、o o o 公顺的水泥廠將於一 
九六三年內完成。一個每年生產量二百萬碎的尼龍紗廠亦將於 

一九六三年內完成。

I25爲建造綜合鋼鐵廠，與以美國布勞—— 諾克斯公司爲首 

的建築團簽11 了合同，預計鋼廠將於一九六六年內完成。

I2®爲建造肥料廠，西德的魯爾基公司及0 木的神戶鋼公司 

提出了計劃書，政府正在檢討它們的建築計劃。

I27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委員會，第一次五年技術發展計劃 

一九六二年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的補編。

見附件伍，第二十表。

二七四. 爲了此項計劃的目的，在一九六一年舉 

行了一次技術人力資源調查。它顯示共有二九九、四 

一四名有技術訓練的人員在各種機構內供職，其中工 

程師八、六一六人（百分之二 . 九)，技師一一、一二 

A 人 （百分之三 . 七）技工二七九、六七0 人 （百分 

之九十三 . 四）。依照計劃，熟練人員的總數將於一九 

六六年達到六0 —、六七三人。I2®

本報告書係遵照一九五0 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 

三七六（五）第二段（C )分段的規定,提交秘書長轉 

送大會第十八届常會。

委員會對於秘書處在這一年內提供的服務，特在 

此誌謝。

公曆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於韓國漢城本委員 

會會址。

(茶名) JohnD.PETHERBRIDGE,激大利亞 

R. SUÂREZ BARROS,智利 

N. A. J. DE VOOGD,待蘭 

K. M. Sh e ik h ,已基斯坦 

Maximino G. BUENO,热律書 

Chan ANSUCHOTE,泰國 

Muammer BAYKAN, 土耳其

主任秘書

Ismail R. KHALIDI

附 件  

附件臺 

參加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各代表圃及聯合國秘書處人員

A . 參加委員會的代表團

一. 代表*名單

澳大利Æ 
代表

Mr. John D. Petherbridge

到代表

Mr. Cavan Hogue'̂
Mr. Geoffrey Vincent Bradŷ

智利

代表

Mr. Roberto Suarez Barros, 特命全權大使

荷蘭

代表

Mr. N. A. J. de Voogd, 特命全權大使

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曰止。 

b 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曰起。



糾代表

Mr. Gerardus J. Dissevelt®

B基新坦 

代表

K. M. Sheikh退役中將，特命全權大使 

菲律賓 

代表

Mr. Maximino G. Bueno, 特命全權大使

到代表 

Mr. Tiburcio C. Baja

泰國

代表

Chan Ansuchote少將，特命全權大使

到代表 

Mr. Klos Visessurakarn

士耳其

代表

Mr. Muammer Baykan

二.生席名單 

(a) 要员會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舉行的屆會 

Mr. de Voogd, 待簡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舉行的屆會 

Sheikh中將'已基斯坦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四日舉行的屆， 

Mr. Bueno,菲律赏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舉行的屆會 

Ansuchote少將，泰國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屑會 

Mr. Baykan, 土耳其

( b )轉國统一善後要員會分組要員會

一■九六二年

九月

Mr. Bueno, 3̂ 律赏 

十月

Ansuchote少將，泰國

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

十一月 

Mr. Baykan, 土耳其

十二月

Mr. Petherbridge,漢大利亞

一九六三年

一月

Mr. Bueno,菲律:赏

二月

Ansuchote少將，泰國

三月

Mr. Baykan, 土耳其

四月

Mr. Petherbridge, 澳大利亞 

五月

Mr. Bueno, 菲律書

六月

Ansuchote少將，泰國

七月

Mr. Baykan, 土耳其

八月

Mr, Petherbridge,澳大利亞

B .聯合國秘書處

主任秘當

Mr. Ismail R. Khalidi
政治事得專员

Mr. Ahmet H. Ozbudun
行改及財務專員

Mr. Reginald D。Bruce (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二

十四曰止）

Mr. Donald T. H. Richards (自一九六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起）

經濟事務■專！

Mir. Nalinkumar I. Almaula
通祝及運輸專员 

Mr. Johan Boe
主任秘書機要助理

Mr. Jesus Colet (至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止） 

Mr. Donald J. Rogers (自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起）



行政助理

Mr. Dwarka Nath Puri

秘書

Mr. Kidar N. Sawhney

中級巧究助理

Mr. Cho Dong Bin

研究助理

Mr. Moon Hae Shik

運輸及房舍、維讓助理

Mr. Chung Hak Joon

辦務助理

Mr. Sohng Ri Chan

辦事員

Mr. Choe Yohng Sohk

Mr. Lee In Son (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止）

Miss Chung Myung Hee ( 自一九六二年十月五 

曰起）

c . 組織

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分組委員會的四個國家的代 

表團設在漢城。委員會的三位委員駐在日本，有一個 

代表團的一位副代表亦駐在曰本。韓善委會秘書處亦 

設在漢城。

委員會及其分組委員會所需絵養繼續由聯合國軍 

司令部供絵，並獲得大韓民國國防部所派聯絡專員的 

合作與協助。

韓善委會秘書處繼續對駐在漢城的聯合國各機關 

代表提供協助。

附件 

大韓民國政府

A. 行政部門

共和國總统

朴正熙上將（代理）

内間首長— 總理

金顯哲

經濟計劃秦員會主席

金裕澤（自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至一九六三年二 

月六日）

劉彰順 ( 自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二曰） 

元容爽（自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起）

各部部長：

外交部：

崔德新退役中將（自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至一 

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金溶植（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

内政部：

韓信少將（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 

年十月十五曰）

朴環遠中將（自一九六二年+ 月十五日起）

財改部：

金世鎌（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一九六三年 

二月A 日）

黃鐘律（自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曰起）

司法部：

趙病日退役上校（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至一九 

六三年二月一日）

張榮淳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至一九六三 

年四月二十二曰）

閩復基（自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起）

國防部：

朴炳權退役中將（自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至一九 

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金聖恩退役中將（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

教育部：

金相決（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至一九六二年十 

月十五曰）

朴一慶（自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三年 

^ 月十六日）

李鐘雨（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



農林部：

張堀]淳少將（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柳炳賢准將（自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起）

工商部：

劉彰順（自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至一九六三年二 

月八曰）

朴忠動退役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八月 

九曰）

金 動 （自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起）

運輸部：

朴春植少將（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六日至一九六 

三年二月八曰）

金允基（自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起）

衡生及社食事務部：

鄭熙變退役准將（自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起）

適就部：

裴德鎮准將（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 

三年二月一曰）

金長動海軍退役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

新聞部：

李元雨（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一九六三年 

四月十二曰）

任星熙（自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曰起）

建設部：

朴林極中將（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一九六 

三年三月十一曰）

趙性理退役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

不管部a:
趙始衡退役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

金在春退役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起）

内閣執行部b:
金炳三准將（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 

三年二月一曰）

李錫濟退役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

B. 司法部門

大法院 

大法院長

趙鎭滿（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起）

C.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

虫席

朴正熙上將 

到主席

李肩一中將

常設委員會（由最高會議各小組委員會主席組成)° 

立法及司法要員會，主席：

辛錫濟退役准將（自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曰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吉在號上校（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 

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姜起千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起）

委员：

吉在號上校

内政要員會，主库:
趙始衡准將（自一九六一年九月四日至一九六三 

年一月二十六曰）

金畑1旭上校（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 

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曰）

金容陶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i 一̂日起）

委員：

朴圓彬上校（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至一九 

六三年二月二 H 曰）

金烦1旭上校（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至一九 

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曰）

朴榮錫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起）

外文及国防矣員會，主摩：

金東河陸戦除退役中將（自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曰 

至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金潤根陸戰厥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至二月二十一曰）

a 此項職位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設立。

» 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二日改名爲內閣執行部。 係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設立。



金熙德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七月 

十二曰）

柳楊沫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至七月十 

九日）

朴元錫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起）

委員：

金在春准將（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至一九 

六三年一月七日）

朴賢植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H 日起）

財改及經濟矣員會，主摩：

柳楊沫少將（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至一九六 

三年七月十二日）

金熙德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起）

吳定根陸戦險退役淮將（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 

二日至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朴泰俊准將

柳炳賢准將（自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至一九六 

三年六月二十四曰）

張志沫海軍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曰 

起）

教，及社會言務类責會，主摩：

金容瑜少將（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至一九六 

三年一月七曰）

金在春退役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至一九 

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洪鐘哲上校（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七月 

十二曰）

李元約准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起）

要員：

洪鐘哲上校（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至一九 

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曰）

鄭世雄陸戰險退役上校（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 

二日至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姜尙郁退役准將（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曰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 一日）

1年六月十二日至

運輸及通就參员會，主摩：

金潤根陸戦厥少將（自一九六-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玉昌鎮上校（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 

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曰）

朴斗先空軍淮將（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起

泰員：

玉昌鎮上校

指攀及計刻要貴會，主席：

臭致成上校（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至一九六 

三年二月二 H 曰）

金爛旭上校（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i 一日至七月 

十二曰）

張徊淳少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起）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其他要責：

金鐘五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閩戴植上將，韓國陸軍參謀長（自一九六三年六 

月一曰起）

李成浩海軍中將，海軍軍令部長， （自一九六一 

年六月十二日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李孟基海軍中將，海軍軍令部長（自一九六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起）

張盛焕空軍中將，韓國空軍參謀長 

金斗媒陸戰險中將，韓國海軍陸戦險司令官 

金振障少將，首都衞戌司令部司令官

a 前韓國陸軍參謀長金鐘五上將爲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成 

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首任主席。



附件春 

大韓民國的外交關係

A . 與外國政府的代表關係 B. 大韓民國駐外代表團

阿根廷& 約且a 大韓民國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辦事處（紐約）

澳大利亞•> 盧森堡a 大韓民國駐日內冗各國際組織常設代表團兼駐聯

比利時° 馬達加斯加a 合國歐洲辦事處常任觀察員辦事處（日內冗）

巴西d 墨西哥® 大韓民國駐日本代表團(東京）,代表團辦事處(大

加拿大a 摩洛哥0 坂及福岡）

智利a 荷蘭C
中華民國b 紐西蘭*̂ C . 大韓民國駐外總領事館

哥倫比亞a 尼加拉瓜a 開 羅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剛 果 （布拉薩市 挪威° 香 港 （英國協皇家殖民地）
哥斯大黎加a 巴拿馬a 火奴魯魯（美利堅合衆國）
丹麥<3 巴拉圭a 羅安琪（美利堅合衆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 菲律賓b 新德里（印度）

厄瓜多° 葡荀牙a 紐 約 （美利堅合衆國）

薩爾冗多a 沙烏地阿拉伯a 金 邊 （柬浦寨）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 塞內加爾a 仰 光 （麵甸）

馬來亞聯邦0 觸子山a 金 山 （美利墜合衆國）

法蘭西b 西班牙° 奈羅比（肯亞）

加彭"■ 瑞典

希IT 瑞士 e D . 駐大韓民國的外國領事館&
瓜地馬拉a 泰國b

比利時
教廷f 土耳其b

丹麥
宏都拉斯a 烏千達e

以色列
冰島°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

荷蘭
伊朗 聯合王國b

挪威
以色列g 美利堅合衆國b

瑞典
義大利b 上伏塔

牙買加a 越南共和國b E . 大韓民國於本報告書所述期間加

a 在尉方國家尙未派定使節時，大韓民國在對方國家內由 

兼任使節任代表。

b 各在對方首都派駐使節。 

e 兼任。双方使節均不駐在對方首都。

« 大韓民國使節駐在對方國家，但對方使節係兼任，駐在 

他處。

0 大韓民國使節駐在對方國家首都，但對方國家尙未派定 

使節。

f 教廷派有教廷代表。但尙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8 以色列派有兼任使® , 但大韓民國倚未派定使節。

入的國際組織協定及條約 f
a. 組織

公共行政東方E域組織- 
哥倫坡計劃.................

加入曰期

■■九六二年十月六曰 

■*九六二年i••一月十五日

h 此單僅列駐在漢城的名譽領事館，不包拾各大使館內附 

設的領事館或領事。

1 去年加入的國際組織，協定及條約名單見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七屆會，補編第十三號(a/5213),附件Ô, D。



麻醉品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亞非農村建設組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九曰

b. 條約
茶宇或加入日期

公共行政東方區域組織規 

章 ...............................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曰

大韓民國與國際原子能總 

署間技術協助專家服務 

(農業使用放射同位素）

協定............................. ...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

無國籍人地位公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曰

大韓民國與國際原子能總 

署間技術協助專家服務

(實驗核物理)協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韓民國政府與越南共和 

國政府間貿易協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大韓民國與馬來亞聯邦間 

貧易協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一日

關於聯合國技術協助局派 

常駐代表駐在大韓民國

事的協定..........................九六三年一月四曰

大韓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 

衆國政府間再借美國軍

艦 （二艘）協定.............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曰

大韓民國政府與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政府間設立德

國經濟顧問團協定.........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

亞非農村建設組織規章……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九曰 

大韓民國政府與法蘭西共 

和國政府間關税協定……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曰

大韓民國政府與國際原子 

能總暑間技術協助專家 

服 務 （放射化學）協定…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 

大韓民國政府與法蘭西共 

和國政府間互相保護特

許權協定.......................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大韓民國政府與巴西合衆 

國政府間貿易協定.........  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曰

F. 大韓民國於檢討期間參加的 

主要國際會議

聯合国

大會第十七屆常會- -派觀察員參加（紐約）

聯合國領事關係全權代表會議（維也納）

聯合國適用科學技術以謀發展較差地區福利會議 

( 曰內冗）

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特設基金會認捐會議 

(紐約）

亞洲遠東經濟要員會

第十九届會（馬尼拉）

聯合國故有科學文化組線

第十二届全體大會（E黎）

第二十五次公共教育國際會議（日內冗）

世界衡生組織

世界衛生大會第十六屆會（0 內冗）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印度太平洋漁業理事會第十届會（漢城）

世界糧食大會（華盛頓）

國際•腐手能總暑

國際原子能總署第六届全體會議（維也納）

核損害民事賠償責任國際會議. （維也納）

麻時品类員會

麻醉品委員會第十八屆會（曰內冗）

• f■條坡計劃

哥倫坡計劃諮詢委員會第十四届會（墨爾本）

哥倫坡計劃南亞及東南亞技術合作理事會第八十届 

會 （哥倫坡）

共行政東方區域組織

執行委員會會議及第一次工作團講習班C馬尼拉）

政府間海事誤商組織

大會特別屆會（倫敦）

亞洲生產力組織

各國生産力組織董事第三次工作會議（漢城）



附件肆 

法律條文

百次

A .大律民國富 法 .............................33

B .政黨法

第一二四六號法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 E，

十一曰頒行）...........................41
C .邀舉管理要員會法

F .
第一二五五號法律（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 

曰頒行， 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修訂）  44

I ) . 國會讓员避舉■法

頁次

第一二五六號法律（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 

曰頒行，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修訂） 47
經统遊舉法

第一二六二號法律（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 

頒行，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旧修訂）………66
處藍非常言態臨時措施法

第一三0七號法律（一九六三年三;!十六 

曰頒佈，經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以第 

一三一五號法律廢止）............   82

A. 大緯戾國憲法

前 文

我大韓國民具有悠久歷史與傳統，本己末三一運 

動之崇高獨立精神，依據四一九義舉及五一六革命之 

理想，從事建設民主共和國，因決心：

經由正義，人道及同胞愛輩固民族團結，

消除一切種類社會弊習，

建立民主主義制度，

使人人得有平等機會，

使人人得在政洽、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儘量 

發展其能力，

使人人得盡其義務及責任，

促進國內人民之福利，並力求維持永久國際和平， 

籍以確保吾人及子孫萬代之安全，自由及幸福， 

残經由國民投票，修訂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曰制 

定之憲法。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 （一）大韓民國爲民主共和國。

(二）大韓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國家一切權力 

來自國民。

系二條. 大韓民國國民之資格由法律規定之。 

第三條. 大韓民國之領土爲韓半島及其附屬鳥

明。

四條. 大韓民國致力維持國際和平，並棄絕一 

切侵略戦爭。

第五條. （一）依本憲法及一般承認之國際法規 

则批准及公佈之條約，與大韓民P國內法有同等效力。 

( 二）外國人之地位依國際法及條約保障之。

第5̂條 . （一）公務員爲全體國民之公僕,對國民 

資責。

(二）公務M之身分及政洽中立性依法播規定保

障之。

七條. ( - ) 政黨應准自由設立，多黨制應予保

障。

(二）政黨組織與活励應爲民主的，政黨應有必 

要組纖安排，使國民得參加政洽意志之形成。

(三）政黨應受國家保護。但於政黨之目的或活 

動違反基本民主秩序時，政府得提請大法院解散之，政 

黨應依大法院之判決而解散。

第二章 

公民權利與義務

第八條. 公民一律享有人的尊厳與價値，國家有 

儘量保障國民基本人權之義務。



系九條. （一)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性別， 

宗教或社會地位而在政洽、經濟、社會或文化生活方 

面有所歧視。

(二）社會特殊階級制度不得承認，且不得以任 

何形態創立之。

(三）動章及任何方式之榮典之授予，其效力僅 

限於領受者，不得因此建立特權地位。

第十條. （一）公民一律享有入身自由。除依法律 

之規定外，不得逮捕、拘禁、搜索、押收、審問或處 

罰；除因刑事宣判者外，不得迫其服强制勞役。

(二）公民一律不受任何方式之拷問，且不得迫 

其在刑事案件中作不利其本人之供證。

(三）於逮浦、拘禁、捜索或押收時，必須出示法 

官應檢察官之請而發付之令狀。但遇當場犯罪者或犯 

長期三年以上徒刑之罪行者有逃脫或消滅證據之可能 

時，調查當局得於事後請求發付令狀。

( 0 ) 被逮捕或拘禁者均有迅速獲得律師協助之 

權利。刑事披告人不能因其己力獲得律師協助時，國 

家應依法律規定指定律師爲被告服務。

(五）被逮捕或拘禁者均有請求法院審查逮捕或 

拘禁是否合法之權利。一人之人身自由遭另一私人不 

法侵害時，應有請求法院補救之權利。

(六）遇被告之自供被認爲係用拷問、暴行、脅 

迫、長期拘禁或欺罔手段獲得而違反其本意時，或遇 

被告之自供爲與其不利之唯一證據時，不得以此項自 

供爲判定有罪之證據，亦不得以之爲處罰之理由。

第十一i条. （一)一人之行爲若非在發生行爲時經 

法律規定爲罪行者，不得作爲罪行起訴，其同一行爲 

不應受二次審理。

(二）公民之政洽權不得加以限制，其財産權亦 

不得以追溯立法予以剝奪。

第十二條. 公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千三條. 公民有選擇職業之自由。

第十四條. 公民之住所不受侵犯。如須在住所內 

搜索或押收時，須出示法官之令狀。

第十五{条. 公民之通訊秘察應受保障。

第十六條• .（一）公民有宗教之自由。

(二）國教不淮設立，宗教與政洽應予分離。

第十七條. 公民有良知之自由。

系十八條. （一）公民有言論及出版之自由，並有 

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二）言論及出版不受登記領照之限制亦不得施 

以檢查，集會及結社不需要得到許可。但爲維持公衆

道德及社會倫理計，得對電影及戯劇施行檢查。

(三）報紙或通訊之出版設備標準得以法律規定

之。

(四）戶外集會之時間及場所，其條例得以法律 

規定之。

(五)言論及出版不得損害他人之名譽或權利，亦 

不得侵害公衆道德及社會倫理。

第十九A务. （一）公民有科學及藝術之自由。

(二）著作者，發明家及藝術家之權利由法律保

障之。

#二十i务. （一）公民之財産權應受保障。其內容 

及限制以法律規定之。

(二）財産權之行使應符合公共福利。

(三）若因公共福利而徵收，使用或限制私有財 

産時，應依法律規定補償之。

$ 二十一條. 公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照法律規定 

選舉公務員之權利。

第二十二條.公民有依照法律規定擔任公職之權

利。

第二十三條.公民有依照法律規定向任何國家機 

關提出書面請願之權利。H家機關有審查此項請願書 

之義務。

第二十四條. （一)國民有依照法律受經憲法及法 

律認爲合格之法官審判之權利。

(二）公民非現役軍人或軍屬者，不受軍法審到， 

但從事軍事間課行爲者或犯有關於放哨、哨所、供給 

有害食物等罪行者，或身爲法律規定之俘膚者，以及 

遇大韓民國境內宣佈非常戒嚴時，不在此例。

(三）公民有受迅速審判之權利。如無正當理由， 

不得稽延對刑事被告之公開審判。

第二千五條. 受拘禁之刑事被告被判決無罪後， 

有權依照法律規定要求國家賠償。.
，二千六條.一人因公務員職務上不法行爲而受 

損害時，得向政府或公共團體要求賠償；關係公務員 

亦不得免除責任。

第二十七條. （一)公民有依照其能力受平等教育 

之權利。

(二）公民有在其養護下之兒童者，有使其兒童 

受初等教育之義務。

(三）此項初等教育兔費。

(四）教育之獨立及政治中立應受保障。

(五）有關教育制度及其實施之基本事項以法律 

規定之。



第二十八條 . （一）公民有工作之權利。國家應設 

法經由社會及經濟方法促進工人就業。

( 二）公民有工作之義務。工作義務之內容與條 

件，以法律依照民主主義原則規定之。

(三）工作條件之標準以法律規定之。

(四）工作婦女及兒童應受特別保護。

第二十九條 . （一）工人爲改善其工作條件，有獨 

立結社權、集體交涉權及集體行動權。

(二）身爲公務員之工人除法律規定許可者外， 

不得有結社權、集體交涉權及集體行動權。

第三十條 . （一）公民有享受適當的人的生活之 

權利。

(二）國家應促進社會安全。

(三）公民不能自謀生活者應由國家依照法律保

護之。

第三^*一條.公民之婚姻純潔及健康由國家保障

之。

第三十二條 . （一)公民之自由與權利不得以未經 

憲法列舉之理由而加忽視。

(二）公民之一切自由與權利惟有在爲維持秩序 

及公衆福利所必需時，始得以法律限制之。在實施此 

項限制時，不得侵害自由與權利之主要質素。

第三十三條• . 公民有依法律納税之義務。

第三十四條 .公民有依法律保衞國家領土之義

務。

第三章 

統治機構

第 一 飾 國 食

第三十五條 . 立法權由國會行使之。

第三十六條 . （…)國會由公民以普遍、平等、直 

接、秘察選舉之議員組成之。

(二）國會議員之數額，以法律規定之，它不得 

在一百五十人以下及二百人以上。

(三）願爲國會議員候選人者應有其所屬政黨之

推薦。

(四）有關國會議員選舉 ;i 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三十七條 . 國會議員之任期爲四年。

第三十八條. 國會議員於任期中脫離或變更其黨 

籍或其所屬政黨解散時，即爽失其議員資格。但遇因 

政黨合併而致改變黨籍或被其所屬政黨臉名時，不適 

用本條之規定。

第三千九條 . 國會議員不得兼任總統、國務總理、 

國務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法律規定之任何其他公 

私職務。

第四十條 . 國會議員不得濫用其地位，與國家或 

公共團體或法律規定之任何企業 ,以契約或處分方式， 

求取財産或地位上之任何權利與利益，亦不得爲他人 

求取此項權利與利益。

第四十一 j条. （一）國會議員於國會開會期中，除 

係當場犯罪者外，非經國會之同意，不得加以逮檢或 

拘禁。

(二）國會議員於開會期前被逮捕或拘禁者，險 

係當場犯罪者外，得因國會之要求，於會期中釋放。

第四千二條.國會議員在國會中因職務上所爲之 

發言及表決，對會外不貴責任。

第四十三條 . （一)國會經常届會依照法律規定毎 

年召開一次。

(二）如有緊急需要，國會議長得應總統或依法 

當選並就職之議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要求，公告召開國 

會臨時届會。

(三）經常届會之會期不得超過一百二十日，臨 

時屆會之會期不得超過三十曰。

第四十四條 . 國會應選舉議長一人，副議長二人。

第四十五條 . 除憲法或法律另有規定外，國會之 

決議以依法當選並就職之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議 

員過半數之同意爲之。可否同數時視爲經國會否决。

嚴四十六條 . 國會會議應公開之。但於經出席議 

員過半數同意時，得不公開。

第四千七條.向國會提出之法律案及其他議案不 

得因属會期間未對之作決議而被棄置。但國會議員任 

期廣滿時不在此例。

第四十八條 .法律案得由國會議員或政府提出

之。

第四十九條 . （一）國會通過之法律案應移送政 

府，由總統於十五日內公佈之。

(二）總統對法律案持有異議時，得於前項所述 

時期內附具反對理由將該案遺交國會，並得要求再議。 

總統於國會休會期間亦得採取此項行動。

(三）總統不得要求歲會重議法律案之一部分或 

提議修正案。

(四）國會於遇有重議法律案之要求時，應董議 

之。國會如以依法當選並就職之議員過半數出席及出 

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照原案再通過該法律案時， 

敦案應即成爲法律。



(五）總統如於第（一）項所述時期內不公佈法 

律案，亦不請國會董議，該法律案應即成爲法律。

(六）總統應立即公怖依上述第(四）項及第(五） 

項確定之法律，不得稽延。如總統於依上述各項確定 

法律後或依第（四）項移送政府後五曰內仍未公佈該 

法律時，國會議長應公佈之。

(七）除另有規定者外，法律於公佈後二十曰開 

. 始生效。

第五十條. （一）國會應審議並決定國家預算。

(二）政府應編製每一會計年度預算案，並於會 

計年度開始前一百二十日內提送國會。國會應於會計 

年度開始前三十日內議定預算案。

(三）如預算案未能於前項所述時期內通過，政 

府得於國會通過預算案以前，於收入之範圍內，並依 

照上一會計年度之預算，支付下列支出：

一. 公務員薪給及處理政務之基本費用。

二. 依憲法或法律'設置之機關之維持費用及法律 

規定之必要支出。

三. 預算已有規定之方案之繼續費用。

第五十一條. （一)遇有繼續支出期必須超過一個 

會計年度以上時,政府應決定此項繼續支出之時限。此 

項繼續支出應由國會通過。

( 二）談置準備金以供預算未規定之意外支出或 

超過預算之支出，應由國會事先通過之。準備金之支 

出應由國會下一届會核准之。

第五十二條. 預算通過後，如因情況變更而有修 

改預算之必要時，政府得編製追加訂正預算，提送國 

會。

第五十三A条. 國會如未經政府同意，對政府提出 

之預算案，不得增加任何支出項目之金額，亦不得設 

置新支出項目。

第五十四條，政府如計劃發行國債或餘結可能於 

預算外增加國家財政負擔之契約，應獲得國會事先議 

決。

第五千五條. 租税之種目及税率以法律規定之。

第五千六i条. （一)國會對於相互援助或安全保障 

條約、有關國際組織之條約、通商條約、漁業條約、嬉 

和條約、爲國家或國民造成財政貴擔之條約、領士內 

外國軍險地位條約、或有關立法事項之條約之餘結與 

批准，應有同意權。

(二）國會對於宣戦通告，遣派軍險前往外國，以 

及外國軍厥駐留大韓民國領域，亦應有同意權。

第五十七i条. 國會得調查國家行政，要求提出必 

要文件，要求證人親自出席，及要求提出證言或意見。 

但國會不得千涉司法審判、進行中之罪犯偵查及起訴。

第五十八條. 國務總理，國務委員及政府代表得 

出席國會或其委員會會議，報告政務狀況，或陳述意 

見並答覆質問，如經國會、國會委員會、或國會議員 

三十人以上之要求，應出席國會之任何會議，答覆質 

問。

第五十九條. （一)國會得建議總統解除國務總理 

或任何國務委員之職務。

( 二）前項所述之建議應有依法當選並就職之國 

會議員過半數之同意。

(三）第 （一）項及第（二）項所述之建議提出 

後，總統除有特殊原因外，應予同意。

第 六 千 （一)國會得於法律範圍內制定關於其 

議程及內部管制之規則。

(二）國會審查議員之資格,並對議員施行懲誠。

(三）議員除名，應以依法當選並就載之國會議 

員之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爲之。

(四）依 第 （二）項及第（三）項採取之處分不 

得向法院提訳。

第六  ̂ 條 . (一■)總統、國務總理、國務委貝、fT
政部門部長、法官、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監查 

委員，及法律規定之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如有違背 

憲法或其他法律情事，國會應有權對之通過彈劾案。

( 二）前項所述之彈劾案應有國會議員三十人以 

上提議，且須有依法當選並就職之國會議員過半數贊 

成，方得構成彈劾。 ^
(三）被彈劾人在彈劾案判決以前，應暫停行使

職權。

系六十二f条. （一)彈劾案件設彈劾審判委員會審 

判之。

(二）彈劾審判委員會由大法院院長及大法院法 

官三人及國會議員五人組成之，以大法院院長爲主席。 

但於審判彈助大法院院長案時，由國會議長任委員會 

主席。

(三）彈劾案之決定以彈助審判委員會委員六人 

以上之同意爲之。

(四）彈劾案之決定以罷免公職爲限。但被彈劾 

人不因此免除其民事或刑事責任。

(五）有關彈劾審判之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 二 愈 政府

一 >總统

第六十三條. （一）行政權屬於以總統爲首之政

府。

(二）總統對外代表國家。

# 六十四條. （一）總統由人民普遍，平等、直接、 

秘密投票選舉之。但於總統出缺且所餘任期不到兩年 

時，應由國會選舉總統。

( 二）國民具備國會議員候選人資格，且於總統 

選舉日連續居住國內五年以上，年滿四十歲者，得被 

選爲總統。因公務被派往外國之時間應視爲國內居住 

之時間。

(三）願爲總統候選人者應有其所屬政黨之推

薦。

(四）有關總統選舉之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六十五條. （一)在國民總統選舉中獲票最多之

總統候選人有一人以上時，應由國會於依法當選並就 

職之議員過半數出席之公開，議中複選之，獲得多數 

票者當選爲總統。

(二）總統候選人僅有一人時，必須獲得選舉人 

總敷三分之一以上之選票，方得當選爲總統。

第六十六條. （一)國會選舉總統時，經依法當選 

並就職之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之會議以三分之 

二以上票選者，當選爲總統。

(二）如無人獲得前項所述之票數，應舉行第二 

次投票，如仍無人獲得前項所述之票數，而僅有一人 

得票最多時，於得票最多者與得票次多者之間，作決 

選投票，如有一人以上得票最多時，則於得票最多者 

之間，作決選投票，於此項決選中獲得多數票者當選 

爲總統。

第六千七條. （一)總統選舉於現任總統任期届滿 

前七十日至四十日內行之。

(二）總統出缺時，應立即舉行選舉。總統當選人 

死亡或因法院判決或其他理由喪失總統資格時亦然。

第六千八條. （一)總統於就職前應宣誓如下:"余 

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保衛國 

家 ,增進人民自由及福利,並忠實執行總統之職務。"
(二）前項所述之宣誓，由國會議員及大法院法 

官監誓。

第六千九條. （一）總統之任期爲四年。

(二）總統出缺時，繼任總統之任期至補足原任 

總統未潇之任期爲止。

(三）總統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七十f条. 總統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國務 

總理及依法律規定先後次序之國務委員代行其職權。

第 七 '條 . 總統縮結並批准條約，任命，接受 

或遣派外交使節，宣戰及嬉和。

系七十二f条. （一)總統依憲法及法律之規定統率 

國軍。

(二）國軍之組織及編制以法律規定之。

第七十三條. （一)總統於內亂、外患、夭災、或 

厳董經濟財政危機，心須採取緊急措施，以維持公共 

安寧與秩序，但又不能適時召開國會時，有權作最低 

限度之財政及經濟部署，並發佈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二）總統於交戰狀態下，又不能適時召開國會， 

遇國家安全需要時，有權發佈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 三）第 （一）項及第（二）項所述之命令及部 

暑應從速送請國會認可。

(四）如不能獲得前項所述之認可，此項命令或 

部暑即告無效。經此項命令修訂或廢止之法律於國會 

不同意此項命令之時起恢復效力。

(五）總統應將有關第（三）項及第（四）項之 

情況及理由立即向國民公佈之。

第七十四條. 總統得就有關法律特別規定範圍內 

之事項及執行法律所需之事項，發佈總統命令。

系七十五條. （一)總統於戦爭、事變、或類似國 

家非常狀態，有使用軍力之必要，或必須動員軍除，以 

維持公共安寧與秩序時，得依照法律規定，宣佈戒嚴。

(二）戒厳應分非常或厳及警備或嚴。

(三）宣饰戒嚴後，得依照法律規定，對令狀制 

度、言論、新聞，集會及結社自由，或對政府及法院之 

權力，採取特殊措施。

(四）總統應將戒嚴之宣佈立即通知國會。

(五）總統應於國會要求時解嚴。

第七千六A t ,總統依照憲法及法律之規定任命公 

務員。

第七十七條. （一)總統依照法律規定，得命令特 

赦 ,減刑及復權。

(二）總統於命令大赦時，應有國會之同意。

(三）有關特赦、減刑、及復權之事項以法律規

定之。

弟七千八條. 總統依照法律規定授與助章及榮

譽。

第七十九i条. 總統得出席國會發言，或以書翰向

國會表示意見。



第八十條. 總統依法所爲之行爲應以文書爲之， 

此項文書均須經國務總理及有關國務委員之副署。軍 

事事務亦然。

第八十一條. 總統不得兼任國務總理、國務委員、 

行政各部首長或法律規定之其他公私職務，亦不得從 

事私有營業。

第八十二條. 總統於任期內除犯謀亂或叛國罪 

外 ,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二.國務會議

系八十三 条̂. （一)國務會議審議政府權限內之重 

要政策。

( 二）國務會議由總統、國務總理及十人以上至 

二十人以下之國務委員組成之。

第八十四條. （一)國務總理由總統任命之，國務 

委員由國務總理提請總統任命之。

( 二）軍人必須退役後方能被任爲國務總理或國 

務委員。

(三)國務總理得提請總統解除國務委員之職務。

第八十五條. （一)總統任國務會議主席。

(二）國務總理協助總統，任國務會議副主席。

第八十六條. 下列事項應交由國務會議審議：

(一）國政基本計劃，及政府一般政策；

(二）宣戰、嬉和，及其他重要外交政策；

(三）條約案、法律案、總統命令案；

(四）預算案、決算，國有財産處置基本計劃，縮 

結增加國家財政負擔之契約，及其他重要財政事項；

(五）宣佈戒嚴及解厳；

(六）董要軍事事項；

(七）要求召開國會臨時届會之事項；

(八）授與榮譽；

(九）特赦、減刑、與復權；

(十）劃定行政各部間權限事項；

(十一）政府內部權限委授或分配之基本計劃；

(十二）國政處理狀況之平衡及分折；

(十三）行政各部董要政策之蔓定及調整；

(十四）解散政黨之提訴；

(十五）審查向政府提出或移送政府處理之有關 

行政政策之請願書；

(十六）任命總檢察長、國立大學校長、大使、各 

軍參謀長、陸戰除司令官、公使、法律規定之其他公 

務員，及董要國營企業主管人員；

(十七）總統、國務總理或國敦委員提出之其他

事項。

第八十七條. （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備供總統 

諮詢，擬訂有關國家安全之外交軍事及內政政策，送 

請國務會議審議。

( 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總統任主席。

(三）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組織，職務範圍及其 

他有關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三.行政各部

系 八 十 条 ，行政各部長由國務總理於國務委員 

中提請總統任命之。

第八千九條. 國務總理奉總統之命令，統轄行政 

各部之行政。

第九十條.國務總理或行政各部長得於其管轄範 

圉內，依法律或總統命令之授權，或依其職權，發佈 

國務總理令或部令。

系九十一條. 各部之設置、組織，及職務範圍以 

法律規定之。

四.盟查院

第九千二， . 監查院秉承總統，審查歲入及歳出 

決算帳目，國家及法律規定之其他團體之帳目，並監 

察各行政機關及公務員之行政載務。

第九十三條. （一)監查院包括院長在內，由五人 

以上至十一人以下之監查委員組成之。

(二）監查院院長由總統經國會之同意任命之。 

院長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

(三）院長出缺時，繼任院長之任期至補足原任 

院長未滿之任期爲止。

(四）監查委員由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任期四 

年，得依照法律規定連任。

第九十四條.監查院應每年審查歲入及歲出決算 

帳目，並於次年向總統及國會報告其結果。

第九十五條. 監查院之組織，職務範圍，監查委 

員之資格，應受監查之公務員範圍，及其他必要事項， 

以法律規定之。

第三鄧法院

第九十六條. （一）司法權屬於由法官組成之法

院。

(二）法院包括爲國家最高法院之大法院及各級

法院。



(三）法官資格以法律規定之。

第九十七條. （一)大法院得分設各部。

(二）大法院法官人數在十六人以下。

(三）大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規定之。

第九十八條. 法官應依據憲法及法律,本其良心， 

獨立審判。

露九十九條. （一)大法院院長由總統依法官推薦 

委員會之推薦並經國會同意任命之。總統依法官推薦 

委員會之推薦，提請國會同意，於得到國會同意後任 

命大法院院長。

(二）大法院法官由大法院院長得到法官推薦委 

員會同意後提請總統任命之。此項提請提出後，總統 

應照讀任命。

(三）大法院院長及大法院法官以外之法官，由 

大法院院長經大法院法官會議之決議任命之。

(四）法官推薦委員會由法官四人，律師二人，總 

統提名之法律學教授一人，司法部長及總檢察長組成 

之。

(五）有關法官推薦委員會之事項以法律規定

之。

第一百條. （一） 大法院院長任期六年，不得連

任。

(二）法官任期十年，得依照法律之規定連任。

(三）法官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退休。

第一百零一條. (一)法官非受彈劾或刑事處分， 

不得免職；非受懲戒，不得停職或減棒，或受其他不 

利措施。

(二）法官因身心障碍以致不能執行職務時，得 

依照法律規定，解除職務。

第一百零二條. （一)大法院於法律是否違背憲法 

問題爲審判之先決條件時，有對之作最終檢討之權。

(二）大法院於行政命令，條例及處分是否違背 

憲法或法律間題爲審判之先決條件時，有對之作最終 

檢討之權。

第一百零三條，解散政黨之決定應有大法院法定 

法官人數五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第一百零四條. 大法院得於不違背法律之範圍 

內，制定訴訟程序，及處理法院內部綴常事務之規則 

及條例。

第一百零五條. 法院審理與判決應行公開；但於 

審理有破壞公共安寧與秩序及有害善良風俗之可能 

時，得由法院決定不公開之。

第一百零六i条. （一)軍法會議爲管轄軍事審判之 

特別法庭。

(二）大法院管轄軍法會議之最終上訴審判。

(三）非常戒厳下之軍事審判限於軍人及軍屬犯 

罪，軍事間讓罪，法律規定之哨兵、哨所、供絵有害 

食物，及俘膚等罪之初審。

第四愈避舉營理

第一'百零七條. （一)選舉菅理委員會以公正管理 

選舉爲目的。

(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由總統任命委員二 

人，國會推選委員二人及大法院法官會議推選委員五 

人組成之。委員會主席由姜員會委員互選之。

(三）委員會委員任期五年，得連任之。

(四）委員會委員不得加入政黨，亦不得參加政 

治活動。

(五）委員會委員除受彈勘或刑事處分者外，不 

得免職。

(六）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得於法律及命令範圉 

內制定有關選舉之條例。

(七）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之組織，職務範圍及 

其他必要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一百零八條. （一)選舉運動於各級選舉管理委 

員會菅理下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應碑保機會均等。

(二）選舉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由政 

黨或候選人負擔。

第五節地方☆治

，一百零九條. （…)地方自治團體處理有關居民 

福利事項，管理財産，並得於法律及命令範圍內制定 

有關地方自治之規則及倏例。

(二）地方自治團體之種類以法律規定之。

第一百十條. 地方自洽團體應設有議會。

(二）地方議會之組織，權限及議員之選舉，地 

方自治團體首長選舉方法，及有關地方自治團體組織 

及工作之其他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四章

經 博

第一百千一條. （一)大韓民國經濟秩序以尊董個 

人於經濟事務上之自由及創造思想之原則爲基礎。



以應全體國民基本生活需要之必要之範圍內，管制並 

協調經濟事務。

第一百十二j条. 礦藏及一切其他重要地下資源， 

水産資源、水力，可供經濟利用之自然力，得依照法 

律規定，特許在一定時限內探取、開發或利用。

第一百十三條. 個農制度應依照法律規定禁止

之。

第一百千四條. 國家得依照法律規定，規定有效 

利用農田及林地所需之限制或義務。

第一百十五條. 國家應鼓勵以農民、漁民、及中

小企業者自助精神爲基礎之合作社之發展，並應保障 

其政治中立。

第一百十六條，國家應鼓勵對外貿易，並應菅制 

及協調之。

系一百十七條. 私營企業除因法律規定以應國防 

或國民經濟之迫切需要者外,不得移歸國有或公有，亦 

不得由國家控制或管理之。

第一百十八條. （一)經濟及科學審議會議備供總 

統諮詢，擬訂有關國家經濟發展及爲此目的提倡科學 

之重要政策，供國務會議審議。

(二）總統任經濟及科學審議會議主席。 ,
(三）經濟及科學審議會議之組織，職務範圍，及 

其他必要事項，以法律規定之。

第 五 章  

憲法修改

第一百十九條. （一）修改憲法之提案，應由依法 

當選並就職之國會議員三分之一以上提議，或由有國 

會議員選舉權之選民五;h萬人以上贊成。

(二）憲法修正案i 提案應由總統作三十日以上 

期間之公告。

第一百二十條. （一)國會應於憲法修正案提案公 

告後六十日內對之有所決議。

(二）國會對憲法修正案提案之決議應有依法當 

選並就職之國會議負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一百二十一條. （一）憲法修正案通過後，應於

六十日內提付國民投票，並須獲得有國會議員選舉權 

之選民過半數投票及投票者過半數之贊成。

(二）憲法修正案於獲得前項所述之贊成票後， 

憲法修改即行確定，總統應立即公佈之。

附 则

第一條•，（一)本憲法於依據本憲法組成之國會首 

次召開會議之日起生效。但制訂實施本憲法所需之必 

要法律，依據本憲法選舉總統及國會議員，以及其他 

準傭事項，得於本憲法生效以前爲之。

( 二）國家再建非常措置法於本憲法生效時喪失

效力。

第二4条.依據本憲法舉行之第一次總統選舉及國 

會議員選舉及第一次召開國會，於本憲法公佈日後一 

年內爲之。依此當選之總統及國會議員，其任期自第 

一次召開國會之日起，至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三{条.依據國家再建非常措置法制訂之法律，命 

令及條約與本憲法不相'抵觸者, .繼續有效。

第四條. （一）特殊犯罪懲處辦法特別法,選舉舞 

弊關係人處罰法，政洽活動淨化法，非法營利處理法， 

及其他有關法律仍舊有效，不得加以反對。

(二）政治活動淨化法，非法營利處理法，及其 

他有關法律不得予以修訂或廢止。

第五條. 依據國家再建非常措置法或依據以該法 

爲根據之法令所爲之審判，預算或處分，繼續有效，不 

得以本憲法爲理由提起訴訟。

第六條. 本憲法生效時在職之公務員及政府任命 

之企業機關職員視爲依據本憲法任命之人員。但經本 

憲法變更其選任方法之公務員，應繼續任職，以待依 

據本憲法選任之繼任人員接替。

第七條. （一)本憲法生效時，執行屬於依據本憲 

法新設機關管轄之職務之機關，應繼續執行職務，以 

待依本憲法設立之新機關成立。

( 二）依據本憲法新設之機關應於本憲法生效後

一年內構成。

(三）依據本憲法設立最初地方議會之時期，以 

法律規定之。

第八條. 國士收復後，國會議員之人數以法律另 

行規定之。

第九條. 本憲法生效時已有之總統命令，國務會 

議命令及內閣命令，應視爲依據本憲法頒佈之總統命 

令。



B. 政黨法 

第一二四六號法律的非正武譯本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佈）

第一條. （目的）

本法之目的爲確保政黨之必要組纖，參加國民政 

治意見之形成，並保證政黨之民主組織及活動，使能 

對民主政體之健全發展，有所貢獻。

第二條. （定義）

本法稱政黨者， 爲國民之志願組織，爲謀國民之 

利益，參加國民政治意見之形成，主張責責之政治主 

張或政策，並於公職選舉中推薦或支持候選人。

第三條. （構成）

第一項 . 政黨由設於首都所在地之中央黨部及分 

設於各國會議員選舉區之地方黨部構成之。

第二項. 黨支部僅限於漢城特別市，簽山市，各 

道、市、直、郡內設置之。

第四條. （成立）

第一項 . 政黨於其中央黨部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登記後成立。

第二項. 政黨前項所述之登記以前，應具備第 

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所述之條件。

第五條 . （發起人）

政黨於壽備建黨時應有三十人以上之發起人。

第六條. （發起人資格）

有國會議員選舉權者得爲政黨發起人。但公務員、 

國營企業機關及經內閣命令規定之官股過半數之企業 

機關之職員，以及經其他法律或命令禁止作政治活動 

者不在此例。

第七條. （建黨》備委員會）

政黨之建黨活動由以發起人組成之建黨壽備委員 

會爲之d
第八條. （呈報）

第一項. 建黨壽備委員會成立後，其代表人應將 

下列事項呈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 . 發起之趣旨。

二. 政黨名稱或暫訂名稱。

三. 發起人及代表人之姓名及住址。

四. 會計負責人之姓名及住址。

五. 內閣命令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二項. 建黨壽備委員會得於作前項所述之呈報 

後開始活動。

動。

第九條. （建黨壽備委員會之活動範圍）

建黨»備委員會只得在建黨目的範圍內從事活

第十條. （建立地方黨部）

第一項 . 壽備建立地方黨部須有十人以上之發起

人。

第二項 . 地方黨部之建立，須有中央黨部或建黨 

壽備委員會之認可。

第三項. 地方黨部建黨壽備委員會成立後，其代 

表人應照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向主管選舉管理委員 

會呈報。

第四項. 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九條之規定，準用 

於地方黨部之建立。

第十一i条. （申請登記）

建黨壽備工作完成後，中央黨部建黨壽備委員會 

代表人應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申請登記，地方黨部 

建黨壽備委員會代表人應向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申請 

登記。

$ 十二條 . （中央黨部申請登記事項）

第一項 . 中央黨部申請登記時載明事項如下：

一 . 政黨名稱。

二. 地方黨部及黨支部之所在地及名稱。

三. 事務所所在地。

四. 黨 綱 （或基本政策）及黨章。

五 . 代表人，幹事及會計貢責人之住址及姓名。

六 . 黨員人數。

七.地方黨部及支部代表人及地方黨部會計貢責 

人之住址及姓名。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申請登記時，應附送現任代 

表、幹事及會計負責人之同意書，以及地方黨部登記 

書.鈔本，此等散處於漢城特別市，签山市等五個市道 

之地方黨部，其數目應等於或超過法律確定之地方黨 

部數目。

第千三條. （地方黨部申請登記事項）

第一項 . 地方黨部申請登記時載明事項如下：

一 . 政黨名稱。



二 . 事務所所在地。

三. 代表人，幹事及會計負責人之住址及姓名。

四. 黨員人數。

.第二項依前項規定申請登記時，應附送現任代 

表、幹事及會計責責人之同意書，以及中央黨部或建 

黨壽備委員會發給之建黨許可書鈔本，及同等或超過 

法定黨員人數之入黨申請書鈔本。

第十四條. （變更登記）

前二條所述申請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於二星 

期內申請變更登記。但黨員人數變更不在此例。

第十五i条. （登記及發給登記證及公告）

第一項. 依前三條所述收到登記申請書之選舉菅 

理委員會應於牧到登記申請書之日起七日內完成登 

記，並發給登記證。

第二項. 前項所述登記完成後，主管選舉菅理委 

員會應立即公告之。

第十六條. （登記申請書之受理等）

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收到登記申請書後，如申請書 

具備各項手續，不得担絕之。

申請書如不完備，委員會應命令於適當時期內補 

完手續。如申請人經兩次以上命令補完手續而仍不照 

辦時，得拒絕其申請。

第十七條. （黨員資格）

具有國會議員選舉權者均得爲黨員。

但公務員經內閣命令規定之，國營企業機關及官 

股佔多數之企業機關之職員，以及經其他法律或命令 

禁止作政治活動者除外。

弟十八條. （國人黨員資格）

非大韓民國國民者，不得爲政黨黨員。

第十九條. （禁止强制入黨等）

第一項，除有本人自由同意外，任何人不得被强 

迫加入或退出政黨，但除名處分不在此例。

第二項.任何人不得同時爲一個以上政黨之黨員。

第三項. 黨員名册中未列名者，不得認爲黨員。

第二十條. （申請入黨）

第一項. 願爲某政黨黨員者，應向該政黨地方黨 

部或其建黨壽備委員會提出入黨申請書，上蓋本人海 

指印。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入黨申請書，應有同等或超 

過法定黨員人數之黨員在入黨申請書上簽名。

第二十一條. （居住條件）

黨員必須有與法定黨員人數相符之人數居住於有 

關地方黨部之地域內。黨員入黨申請書中應附有居住 

證明書。

第二十二條. （黨員名册）

第一項. 地方黨部應保有黨員名册。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黨員名册除主管選舉菅理委 

員會持有法院命令必須查核關於黨員之事項者外，任 

何人不得强迫查閲。

第三項. 如因犯罪調查之目的而有查閲黨員名册 

之必要時，關係公務員應取得法官發給之搜查狀。關 

係公務員不得將其於執行職務時獲悉之事實向外人浪 

露。

第二千三條. （退出政黨）

第一項. 自願退出政黨之黨員應向其所屬之地方 

黨部提出退黨申請書。

第二項. 地方黨部於牧到退黨申請書後，應於收 

到此項申請書之日起二日內將此人自黨員名册中除 

名，並發給退黨證明書。

第二十四條. （退黨人名册）

地方黨部應保有退黨人名册。

第二十五條. （法定地方黨部數）

政黨得有依國會議員選舉法所設地域選舉區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之地方黨部。

第二十六條. （地方黨部之分怖）

前條所述之地方黨部應分佈於五個或五個以上之 

市及道中，包括漢城特別市及签山市。

第二十七條. （地方黨部法定黨員數）

地方黨部應有黨員五十人或五十人以上。

第二十八條. （黨綱等公開）

政黨應公開其黨綱（或基本政策）及黨章。

第二十九條. （政黨機構）

第一項. 政黨爲維持其內部民主秩序及反映黨員 

集體意見計，應有地方黨部代表會議，中央黨部幹部 

會議，及其所屬國會議員之國會議員總會議。



第二項. 前項所述機構之組織、權力、及其他事 

項，以黨章規定之。

第三十條. （活動自由）

政黨依照(大韓民國）憲法及法律有活動之自由。

第三十一條. （推薦公職選舉之候選人）

政黨推薦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以民主方式爲之， 

其程序以黨章規定之。

嚴三十二條. （政黨所屬國會議員之除名）

政黨断屬之國會議員必須於遵行黨章規定之程序 

後，經該黨所屬國會議員過半數贊成，方得除名。

第三十三條. （財産狀況等之報告等）

第一項. 政黨應將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産 

狀況，牧入及支出詳細報告書，於次年二月十五曰以 

前提送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詳細報告書中，不必記載捐 

助、贊助、或捐出財産者之詳細情況。

第三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於牧到第一項所述 

之報告書後，應公佈其要點。

第 三 十 四 (禁止募集捐款法免予適用）

政黨不受禁止募集捐敦法之限制，得接受捐款。

第三十五條. （禁止接受捐助）

政 黨 （包括建黨壽備委貫會）不得接受屬於下開 

或款之人之捐助、贊助、或任何其他財産捐輸：

外國人，外國法人，及外國團體。但大韓民 

國國民領導下之外國法人或外國圃體不在此例。

二. 國家或公共團體。

三. 國營企業機關，政府直接管轄或監督之圃體， 

或官股估半數以上之企業機關。

四. 金融機關或金融團體。

五. 勞工圉體。

六. 學校基金會。

七. 宗教團體。

第三十六條. （要求提出報告及資料等）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 

得因監督上之必要，要求政黨提出報告，賤簿，文件 

或其他資料，但黨員名册除外。

弟三十七條. （經常報告）

中央黨部及地方黨部應將每年十二月三i ^一曰止 

之黨員人數及活動情況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報告主菅選 

舉管理委員會。但遇有欠缺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所規定之條件時，應於發生此項欠缺之日起十五曰內 

報告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十八條. （撤銷登記）

第一項. 政黨如不具備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所規定之必要條件，主管選舉菅理委員會應撤銷該黨 

之登記。但於國會議員選舉日前三個月內發生欠缺必 

要條件時，應延至選舉日後三個月方撤銷登記，在上 

述情形外，應於發生欠缺必要條件時起三個月後撤銷 

登記。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撤銷登記時，主管選舉菅理 

委員會應立即公告之。

第三十九條，（自動解散）

政黨得以地方黨部代表人會議之決議，自行解散。 

遇此種情事時，該黨代表人應立即將此事報告中央選 

舉管理委員會。

第四十條. （解散及« 除登記）

依前條規定提出報告或輕法院作成解散政黨之判 

決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除該政黨之登記，並 

立即公告之。

第四十一條. （政黨解散訳訟）

第一項. 政黨解散訴訟準用行政訳訟法第九條及 

第十四條之規定。但不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 

五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百零六條，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一條之規 

定。

第二項. 政黨解散訴訟應較任何其他訴訟優先迅 

速審判。

第三項. 在政黨解散訴訟提出，訴訟終止，或法 

院裁判確定時，大法院院長應將事實通知國會及中央

選舉管理委員會。

系四十二條. （禁止建立代替政黨）

政黨依法院判決解散後，該政黨代表人及幹部不 

得建立與經解散之政黨政綱（或基本政策）相同或相 

似之政黨。



第四千三條T.(第一反斜黨代表人辦公費）

非總統所屬之政黨，但在國會中佔有最多譲席者， 

其代表人應領與國會議長年捧數額相等之辦公費。

第四千四條. （免税；）

政黨接受之捐款，贊助及其他財産捐助免税。

第四十五條. （厳守秘密之義務）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在職中及退職後 

均應嚴守職務上之秘密。

第四十六條. （非法成爲發起人或黨員罪）

違背第六條但書及第十七條但書之規定而爲政黨 

發起人或黨員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二萬園以下 

之罰金。

第四十七條. （强迫入黨罪等）

不顧他人之自由意願而强令其加入或退出政黨 

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四萬園以下之罰金（被政黨 

除名除外。）

第四十'V條，（非法加入政黨罪）

違背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爲二個或二個以上政 

黨之黨員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二萬圖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九條. （强迫查閱黨員名册罪）

强迫查閲黨員名册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第五十條. （有關報告書等罪）

違背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九條之規定不提出詳細 

說明書或報告書或所報不實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 

十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五千一條. （有關捐款等罪）

第一項. 違背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接受捐款，贊助 

或任何其他財産捐助者，處五萬園以上十萬園以下之 

罰金，其捐款或捐品沒收之。如不能沒牧時，應按値 

索敦。

第二項. 第三十五條各款所列之人對政黨捐款， 

贊助或作任何其他財産捐助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 

五萬圓以上十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五十二條. （淡露公務上知悉之事實罪等）

第一項. 違背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後段之規定，拽 

露其所悉有關黨員名册之事實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 

或監禁。

第二項. 違背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

第五十三條. （串請登記不實罪）

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申請登記而陳報不 

實者，處四年以下之徒刑或四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五十四條. （疏忽職務罪）

第一項 . 違背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不保有黨員名册或退黨人名册者，處一年以下之 

徒刑或一萬園以上五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違背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者，處二 

萬園以下之罰金。

附则

本法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C. 選舉管理委真食法 

第 -‘二五五髓法律之非正式譯本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公佈y
第一條 . （目的）

本法規定負責公正管理選舉及有關政黨事務之選 

舉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及載務。

第二條 . （選舉管理委員會之種類及委員名額）

第一項 .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管轄〕下設下列 

各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 . 漢城特別市選舉管理委員會， 签山市選舉管 

理委員會，道選舉管理委員會；

二. 地域選舉區選舉菅理委員會；

三 . E 、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

四. 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漢城特別市選舉管理委員會，签山市選 

舉管理委員會，及地域選舉匿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各 

定爲九人，圆、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及投票區選舉管 

理委員會委員各定爲七人。

第三項. 每一國會議員地域選舉區設一地域選舉 

區選舉菅理委員會。二個或二個以上匿，市，及郡合 

併組成一國會議員地域選舉區時，於不設地域選舉區 

選舉管理委員會之E , 市及郡設區，市，郡選舉管理 

委員會。

* 經以第一三八五號修正法律修訂，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六 

曰公佈。此非正式譯本係韓國法律中心所供給。



第四項. 設置地域選舉E 選舉菅理委員會之區， 

市及郡，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五項. 同一E ,市,郡中設有二個或二個以上國 

會議員地城選舉區時，應設置數目相同之地域選舉E 
選舉管理委員會，但不設置匿,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六項. 地域選舉E選舉管理委員會與區,市，郡 

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大韓民國總統選舉及國會議員選舉 

時爲開票IE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條. （委員會之職務）

第一項. 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依據法律與命令， 

統轄並菅理選舉事務及有關政黨之事務，並指揮監督 

下級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其他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依據法律與命 

令，管理其職權範圍內之事務，並指揮監督其下級選 

舉管理委員會。

第四條. （委員之任命）

第一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依憲法規定選 

任或指派之。

第二項. 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委 

員會之委員爲當地主管法院推薦四人,內法官二人，漢 

城特別市長、签山市長、及道知事推薦之教育工作者 

一人，新聞工作者一人，學識淵博德高望董之士一人， 

以及政黨推薦者二人，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任命之。

第三項. 地域選舉IS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應爲 

地域選舉E 內之居民，於法官，教育工作者或學識淵 

博德高望董之士中選定七人，政黨推薦二人，由漢城 

特別市長，签山市長或道知事任命之。

第四項. E , 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應爲 

當地居民，於法官，教育工作者或學識淵博德高望重 

之士中選定五人，政黨推薦二人，由漢城特別市長，签 

山市長或道知事任命之。

第五項. 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於IE或市 

內投票區管轄地帶內或管轄投票區:之邑或面區域內居 

住之學識淵博德高望重之選舉人中選定五人，政黨推 

薦二人，於設有區，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之處由K 、 

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任命之，於不設區、市、郡選 

舉管理委員會之處由菅轄投票E之地域選舉區選舉管 

理委員會任命之。但在邑或面區域內除軍人外別無選 

舉人時，其投票 ®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得於居住管轄 

此項投票區之區、市、郡或地域選舉匿選舉管理委員會 

區域內之選舉人中任命之。

第六項. 地域選舉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區、市、郡 

選舉菅理委員會，或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中之 

法官，法院公務員，及教育公務員不受居住地區之限 

制。

第七項. 除法官,法院公務員及教育錢務員外,其 

他公務員不得任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

第八項. 依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規定由政黨推薦之 

委員，應由總統所屬之政黨（以下稱政府黨）及非總 

統所屬但擁有多數國會議席之政黨（以下稱第一反對 

黨）推薦。

第九項. 前項所規定之推薦，各級選舉管理委員 

會之委員由當地黨部推薦之（投票IE選舉管理委員會 

委員由管轄當地之黨部推薦）；但於無黨部可推薦委 

員時，由其上級黨部推薦之。

第十項. 第八項所述之政府黨及第一反對黨遇有 

變更時，國會議長應將變更事實通知中央選舉菅理委 

員會；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通知有關政黨及下 

級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十一項. 政黨推薦之委員出缺時，有關選舉管 

理委員會應依第九項之規定通知有關黨部。

第五條. （常任委員）

第一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漢城特別市，餐 

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各有常任委員一人。

第二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常任委員由總統 

指派之委員及國會選舉之委員互選之。

第六條. （主席及副主席之舉及職務）

第一項.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設主席及副主席各 

一人。

第二項.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之主席及副主席由 

其委員互選之。

第三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及漢城特別 

市，签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爲各該選 

舉管理委員會之常任委員。

第四項. 主席代表委員會並統轄委員會之事務。

第五項. 副主席協助主席，並於主席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時，代行主席職務。

第六項. 主席及副主席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委員會委員互選臨時主席，代行主席職務。



第七條 . （委員之任期）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五年 , 期滿得連任。

第八條 . （委員解職之理由）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除因下列理由外，不得 

解職，解任或免職：

一 . 加入政黨或捲入政治；

二. 因彈劾而決定被免職；

三. 受徒刑以上之刑之宣告。

第九{条. （委員會會議之法定人數）

第一項 . 各級選舉菅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 

員出席， 其決議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贊成爲之。

第二項. 表決結果可否同數時，由主席投票決定

之。

第十條 . （委員之待遇）

第一項 .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之非常任委員爲名 

譽職，僅付給日費及旅費，其他費用實報實銷。

第二項 .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常任委員照閣員 

例致酬，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委員 

會之常任委員照二級甲類國家公務員例致酬。

第十一條. （委員之身分保障）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於選舉公告日至開票終 

了期間， 除當場犯罪者外，不得拘禁，但犯內亂，外 

患，外交，爆炸物，放火，满片，貨幣，有價證券，郵 

票，印章，殺人，暴行，逮浦，監禁，僚竊，强盜，及違背國 

家保安法及反共法者， 不在此例。在上述期間，兵役 

召集得淮緩召。

第十二條. （選舉指導等）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經常努力鼓勵選舉人行使 

主權之意識，於選舉時尤須協助選舉人明瞭投票程序 

及任何其他必要選舉事務,並應教育並指導選舉事項。

第十三條. （委員會之輔助機關）

第一項 .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下設事務局，其下 

分設總務科，選舉管理科及政黨科。

第二項. 事務局設局長一人，科設科長一人。事 

務局長爲二級公務員， 科長爲三級公務員。

第三項. 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 

委員會各設專任幹事一人，爲三級公務員。地域選舉 

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各設專任幹事一人，爲四級公務員。

第四項. 二級及三級公務員之任免由中央選舉管 

理委員會主席經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決議爲之，四 

級公務員之任免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爲之。

第五項. 各公務員，第二項與第三項所稱者除外， 

得派往任何級選舉管理委員會服務，惟區，市，郡及 

地域選舉區管理委員會不在此例。

第六項. 前項所述之公務員，其職類及名，額依內 

閣命令之規定決定之。

第七項. 專任職員之任命，報酬，服務及身分保 

障除本法規定者外，並適用國家公務員法。

第八項.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經與有關行政機關 

首長建商後，得自擔任選舉事務之公務員中任命選舉 

事務幹事，書記及事務員。

第九項. 事務局長，科長及專任幹事應各秉承上 

級長官之命令，管理其主管事務，並指揮監督其所屬 

職員。

茶 十 四 (事務合作）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因執行職務之必要，請行政 

機關作事務合作時，該機關應優先查照辦理。

第十五條，（經費貴擔）

有關選舉及政黨事務所需之經費由國家責擔，交 

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支付，以便舉行選舉及辦 

理有關政黨之事務。

第十六條T .(施行令）

實施本法之必要事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附 则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第二條. （政黨推薦委員）

本法實施後但於第一次國會成立以前，雖有第四 

條第八項之規定，政黨推薦委員由本法公佈日在中央 

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有案之地方黨部最多之二黨推薦 

之；如地方黨部之數目相等，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於有關政黨中抽》決定之。

第三條.

第四條第一項所稱之〔大韓民國〕憲法爲一九六 

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佈之憲法。



D. 國食議員選擧法 

第一二五六號法律之非正式譯本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公佈 )b 

第一章 

總 則

, 一條. （目的）

本法之目的在使國民能以自由意志，公正選舉國 

會議員（以下稱議員）,以求民主政治原則之發展。

第二條. （選舉人之定義）

本法稱選舉人者，爲有選舉權且名列選舉人名册 

之人。

，三i条. (選舉事務之合作）

官署，公暑及其他公共機關經請就選舉事務作必 

要合作者，應優先照辦。

第四條. （保證選舉權之行使）

公務員，學生，或受其他人雇傭之人，因查閲選 

舉人名册或投票所需之時間，不得視爲嚷職或嘯課。

第五條. （人口基準）

本法所稱之人口以依照統計法之規定調查所得之 

最近人口統計爲根據。

第六條. （議員任期之開始）

第一項. 議員之任期於總選舉選出之議員任期届 

滿之次日開始。

第二項. 補缺選舉當選議員之任期自當選之日開 

始，至其前任之未滿任期届滿爲止。

第七條. （公務員之範圉）

本法規定中所稱之公務員，其範圍以內閣命令規 

定之。

第二章 

選擧權與被選擧權

第八條. （選舉權）

公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權。

經第一三八三號修正法修訂，並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公佈。

第九條，（被選舉權）

公民年滿二十五歲者有被選舉權。 '

第十條，（年齢計算基準）

選舉人與有被選舉權之人，其年齢照選舉日之年 

齢計算。

第十一條. （無選舉權者）

下列各人無選舉權：

一 . 受禁治産或限制治産之宣告者；

二. 受監禁或較重之刑之宣告,尙未執行終了，或 

斜其刑之執行尙未確定者；

三.選舉犯彼科五千圓以上之罰款後未滿二年 

者，或經宣告處監禁或較重之刑，確定不執 

行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四年者；

四. 經法院判決停止或喪失選舉權者。

系+ 二條. （無被選舉權者）

下列各人無被選舉權：

一 . 前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規定之人；

二.選舉犯被科五千園以上之罰款後未滿四年 

者，或經宣告監禁或較董之刑，確定不執行， 

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七年者（受緩刑之 

宣告，期滿後未滿三年者）；

三. 因逃避兵役經宣告監禁或較重之刑，確定不 

執行，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七年者（受 

緩刑之宣告，期滿後未滿四年者）。但本款 

之規定不適用於其刑執行終了或免刑或確定 

不執行後服兵役期滿者；

四，經法院判決或依法律規定停止或喪失被選舉 

權者。

第三章 

選舉區域與議員名額

第千三條. （選舉區）

議員選舉區分地域選舉區(以下稱地域E )及全國 

選舉圆(以下稱全國區)二種。註 :地域IS爲單議員區。

第十四條. （地域區之劃定及其議員名額）

第一項. 地域區之人口最少爲二十萬人，但於劃 

定地域E 時，須顧及行政區域，地勢，交通及其他情 

況，使各地域區之人口大致相等。但一個區，市，郡 

不得分開屬於兩個地域®。



第二項. 每一地域區選舉議員一人。

第三項. 第一項所述之地场匿見附表。

第十五條. （全國區議員名額）

全國區議員名額爲地域區選出議員名額之三分之

一 。 一以下之尾數作一名計。

第千六條. （地域區之變更）

因行政E域變更或人口增減以致附表有改正時， 

須俟舉行下届總選舉時方在所增減地域® 內舉行選 

舉。

第十七條，（投票區）

第一項. 區及市之洞及郡之邑及面設投票區。投 

票區應爲H；及市之洞區及郡之邑區及面區。區長，市 

長及郡守（以下稱匿，市，郡長）得經地域匿選舉管 

理委員會之決議，於同一洞，邑或面設數個投票匿,或 

於二個以上之洞設一個投票區。但選舉日一經正式公 

告，即不得變更選舉區。

第二項 . 投票區設立或變更時，或將舉行選舉時， 

E , 市，郡長應依照內閣命令之規定， 公告投票區之 

所在地及區域。

第四章 

選舉人名册

第千八條 . （編製選舉人名册）

第一項 . 舉行選舉之前，医，市，邑，面長應依 

據居民登記證編製其菅轄®域內各投票1E照選舉公告 

曰之合格選舉人名册，至遲於選舉前二十日編成之。

第二項. 名列選舉人名册之人，因下開原因之一 

f 能親至投票所投票者,應照內閣命令規定之方式,於 

選舉日前十五日向區，市，邑，面長申報缺席。

一 . 選舉人名册登載於選舉®外作長期旅行者。

二.軍人依法律或命令長期寄居於軍營或艦艇 

者。

三. 長期寄居於醫院，療養院，墙導所，或船舶 

者。

第三項. 區，市，邑，面長於收到前項所述之申 

報後，應於選舉人名册中註明，並另編缺席申報人名 

册。

第四項. 選舉人名册應載明選舉人之姓名，住扯， 

性別 ,生年月日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五項. 同一人不得名列二個或二個以上選舉人 

名册。

第六項. 選舉人名册之格式以内閣命令規定之。

第七項. 區，市，邑，面長於缺席申報人名册編 

製確定後，應將錢本一份立即送交地域區選舉管理委 

員會。

第十九條. （查閲名册）

第一項. 區，市，邑，面長於選舉日前二十曰起， 

將選舉人名册存放區，市，邑, 面公署或區，市，邑， 

面長指定之處所，供公開查閲五曰。

但爲選舉人之便利計，洞或里選舉人名册鈔本得 

存放洞或里公所，以備查閲。

第二項. 選舉人有自由查閲選舉人名册之權。

第三項. 第一項所述之查閱處所及時間應於開始 

查閲之日前五日公告之。

第二十條. （提出異議）

第一項. 選舉人認爲選舉人名册有遣漏或錯誤 

時，得於查閲期間以口頭或書面向E , 市，邑，面長 

提出異議，要求改正。

第二項. 區，市，邑，面長於接獲前項所述之異 

議後，應於三日內查明並決定。如決定異議合理，應 

立即修正選舉人名册，並通知提出異議者，關係人，及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如決定異議不合理，應通知 

提出異議者。

第二十一條. （對異議決定之上訴）

第一項. 提出異議者或關係人對依前條規定所作 

之決定不服時，得於收到通知書後三日內以書面申請 

有關地域E選舉管理委員會再議。

第二項. 地域區選舉菅理委員會於收到再議申請 

書後，應於三日內查明並決定。如決定申請合理，委 

員會應立即通知有關區，市，邑，面長修正選舉人名册， 

並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如決定異議不合理，應通知 

申請人及有關區，市，邑，面長。

第二十二f条. （名册之確定及效力）

選舉人名册於選舉日前三日確定，與該年內舉行 

之選舉爲有效；但缺席申報人名册於申報期終了之次 

曰確定。



第二十^ 條. （選舉人名册之董編）

第一項. 因發生天災，地變或其他事故而有需要 

時，區，市，邑，面長應重編選舉人名册。

第二項. 前項所述選舉人名册之編製，查閱，確 

定，有效期間及其他必要事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五章 

議員候選人

第二十四條. （登記）

第一項. 地域區候選人由政黨依毎一地域直登記 

一人之數，於選舉日公告後七日內向主管地域區選舉 

管理委員會申請登記，並提送正式候選推薦書。

第二項. 全國區候選人由政黨於前項所述限期內 

照不超過規定全國區選舉議員名額之數，連同該黨推 

薦之全國匿侯選人名册，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申請 

登記。

第三項. 政黨提出之全國E候選人名册應載有政 

黨自定之先後次序。

第四項. 政黨不得撤回或變更已登記之候選人， 

亦不得變更其全國區候選人名册之先後次序。

但因辭退；死亡，或除名以外之理由而致登記無 

效時，不適用本項之規定；全國區候選人由先後次序 

中次於已登記之候選人者遞補登記。

第五項. 登記申請書應附有候選人承諾書。

第六項.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應於每日午前九時至 

午後五時接受之，公假日亦然。

第七項. 登記申請書提出後，中央或地域區選舉 

管理委員會應即接受之；如申請書未附有必要證明文 

件，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斜此事項進行調查。

系二十五條. （追加登記）

第一項. 已登記之候選人於候選人申請登記時期 

終了後死亡時，推薦該候選人之政黨得依照前條之規 

定，於選舉前十五日以前申請登記另一候選人。

第二項. 如前項所述之追加登記人爲全國區候選 

人時，其先後次序應後於已登記之候選人。

第二十六條. （禁止二重登記）

第一項. 一人於全國區或地域匿或一次選舉中登 

記爲候選人，又於另一地域區或同時舉行之另一選舉 

中登記爲候選人時，所有登記均無效。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同時舉行之另一選舉爲依法 

舉行之國家或地方自治圉體之公職選舉，二者之選舉 

曰公告日至選舉日之期間適相同者。

第二千七條. （登記無效）

第一項. 候選人登記後，如經發現候選人無被選 

舉權，或候選人所屬之政黨解散，或候選人脫黨或變 

更黨籍時，其登記無效。

第二項. 登記經決定無效後，關係選舉管理委員 

會應立即通知候選人及有關政黨，並說明登記無效之 

理由。

#二千八條. （公務員或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 

之候選資格）

第一項. 公務員或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之願爲候 

選人者,應於議員任期屆滿前一百八十日解除載務(如 

係再選舉，補缺選舉或延期選舉時，應於選舉日公告 

曰後五日內解職)。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國會議員。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解載於公務員任載處所之長 

官 （如係地方議會議員，則於其所屬議會之議長）接 

受該員辭職書時，或選舉管理委員會接受其委員辭職 

書時起生效。

第二十九條. （申報退出候選）

候選人自願退出候選時，應親赴主菅選舉管理委 

員會提出書面申報，並附緣其所屬政黨之退出候選同

<琶、目0

第三千條. （關於候選人之公告）

候選人登記，退出，死亡，或登記無效後，主管 

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公告之，並分別呈報上級選舉 

管理委員會及通知下級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六章 

競選蓮動

第三十一條. （定義）

第一項. 本法稱競選運動者，指旨在使候選人當 

選或不當選之行爲。

第二項. 單就選舉表示意見及思想或爲候選作準 

備行爲，不作爲競選運動之一部分論。



第三千二條. （競選運動之時期）

競選運動只可在候選人登記完畢至選舉日前之期 

間內爲之。

第三千三條. （競選運動之範圍）

鏡選運動限照本法規定之方式爲之。

第三十四條. （不得從事競選運動者）

第一項. 除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演說員 

競選事務新或連絡室負責人，或與候選人同屬一政黨 

之競選事務員外他人不得從事競選運動。

第二項，公務員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不得爲競 

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入，競選費用支 

出具責人(以下稱會計責責人），競選事務員或公共集 

會之演說員。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國會議員或地方議會議員。

第三十五條. （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之設置）

第一項. 政黨爲進行競選運動，得於漢城特別市 

設全國医競選事務所，於各地域區設地域區競選事務 

所，並於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各道，E或市洞，邑，

面各設競選運動連絡室。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競選事務所及競選運動連絡 

室得照內閣命令規定之方式，掛置告牌。

第三十六條. （關於競選事務所，連絡室及其 

責責人之申報）

第一項. 政黨於競選事務所或競選運動連絡室設 

立後，應立即將其所在地及負責人之姓名住址申報主 

管選舉管理委員會。所報事項有變更時亦應立即申報。

第二項. 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貴責人應與候選人 

同屬一政黨。

第三十七<条. （禁止設置類似機關）

第一項. 除依前二條設置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 

外，不得爲候選人設置選舉促進委員會，後援會，或 

其他類似機關，組織或設施。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一政黨中央黨部及漢城特別 

市，签山市及各道支部與各地方黨部設置之選舉對策 

機構。

第二項. 選舉菅理委員會發現有違反法令規定設 

置之競選事務所，連絡室或任何其他組織或設施時，應 

立即命令封閉。

第三十八條.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員及演 

說員）

第一項. 一政黨應爲全國區及各地域區各選任競 

選事務長一人。

地域區競選事務長之選任應得地域區候選人之認

可。

第二項. 競選事務長得於全國區偏用選選事務員 

三十人，地域區傭用競選事務員七人，辦理有關競選 

事務。

張貼公告演說會壁報之工人不視爲競選事務員。

第三項. 地域區候選人召開之演說會或政黨召開 

之演說會得使用演說員。

第四項. 競選事務長及演說員應與候選人同屬一 

政黨。

第五項. 政黨，地域區候選人，或競選運動經理 

於競選事務長，演說員或競選事務員經選定，任命或 

解職後應立即申報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六項，選舉管理委員會牧到前項所述之申報後， 

應呈報或通知其他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七項.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 

人，演說員，及競選事務員應持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 

絵之身分證明書，解職後應立即將身分證明書緣遺。

第A 項.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收到請發給前項所述 

身分證明書之申請後，應即照發。

第三十九條. （選舉關係人之身分保障）

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貢責人，競選事務所 

或連絡室負責人，觀察人，演說員，或競選事務員等 

之身分保障,準用選舉管理委員會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四十條. （壁報）

第一項. 競選運動所用之宣傳壁報依人口每百人 

一張之比例服率，全國直選舉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擬製，地域區選舉由地或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擬製，由 

各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張貼。

第二項. 前項所述壁報之標準，格式，內容，張 

貼方法，及其他必要事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三項. 依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公告 

演說會所用之壁報，由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擬製，應 

政黨或地域區候選人之申請發給之。

第四項. 前項所述壁報張數爲毎次演說會三十 

張，其標準、尺寸及內容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 四千一条 . （壁 報 手 稿 ）

第一項. 前條第一項所述壁報之手稿必須爲候選 

人登記時期截止前提出者，方得張貼；但於追加登記 

地域區候選人時，得與追加登記書同時提出。

第二項. 依照前項規定已提出之手稿，不得撤回， 

亦不得修正。

第四十二條. （壁報費用責擔）

第一項. 政黨應照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規定， 

於提出壁報手稿時，遵照第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 

規定以現金向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交付壁報之費用。

政黨得請領僅爲一次選舉或僅在一部地域張貼之 

壁報，僅纖納其所需之壁報之費用。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壁報未經印製時，新纖金額 

應照内閣命令之規定發遺之。

第四十三條. （選舉公報之發行）

第一項.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發行選舉公 

報，內載地域E候選人之姓名，住址，年齢，所屬政 

黨，履歷，政見，像片，所屬政黨之政綱及政策，及 

全國區候選人之姓名，與其他必要事項。

第二項. 政黨及地域區候選人應於候選人登記期 

截止日前將選舉公報揭載用之原稿及像片提送主管地 

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項. 前項所述公報揭載之文字以二千字爲

限。

第0 項.選舉公報揭載候選人之次序依其所屬政 

黨之號數次序。

第五項，選舉公報之標準尺寸，格式，及其他必 

要事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四十四條. （選舉公報之遞送）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日前九日以前， 

將選舉公報郵寄地域匿內每家一份，並寄缺席申報人 

名册登載之選舉人，毎人一份。

此項郵件免收郵資。

第四十五條. （揭示候選人之姓名等）

第一項. 地域區選舉菅理委員會應於每一投票區 

內二或三處地點，揭示全國E及地域E候選人之姓名， 

年齢，及所屬政黨，使選舉人肩知。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揭示應於選舉日前十日起至 

選舉日止爲之。

第三項. 第一項所述揭示之候選人揭載次序，依 

其所屬政黨之號數次序。

第四項. 有關揭示候選人姓名等必要事項，以內 

閣命令規定之。

第四千六條. （禁止非法製作之書籍及圖畫）

第一項. 競選運動期間，任何人不得以本法規定 

以外之方法，張貼或演出揭示、著作、戯劇、電影、廣 

告、或其他類似材料，表示對任何候選人或政黨及其 

他政治組織之支持，推薦或反對。

第二項. 各級選舉管理委員會於發現有違反前項 

規定情事時，應立即命令停止或撤回，並採取必要措 

施。

第四十七條. （報紙廣告及旗幡）

第一項. 政黨得於各日報登載有關選舉其全國區 

候選人之廣告限一次，並於各日報登載有關其政黨政 

綱，政策，及選舉標語之廣告服五次。

第二項•政黨得於日報二家登戴有關其地域區候 

選人之廣告暇一次。

第三項. 政黨爲進行競選運動，得備蓋有主管選 

舉管理委員會印之旗織，於區；、 市選舉區內限十幅， 

邑、面限一幅。

第四項. 報紙廣告及旗幡之格式及其他必要事 

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四十八條. （聯合演說會）

第一項. 地域®選舉委員會應召開聯合演說會。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聯合演說會於候選人登記期 

截止後於區，市舉行五次以上，郡屬邑，面舉行一次 

以上，舉行之時期及地點須妥善規定，毎一候選人應 

平等配定二十分鐘或二十分鐘以上之演說時間。

第三項. 除當地地域直候選人外，他人不得參加 

演說會並發表政見。

第四十九條，（舉行聯合演說會之公告）

地域®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舉行前條所述之聯合 

演說會日之二日以前，於所管區：域內五十處以上之場 

所，張貼聯合演說會時間與地點之公告，並通知地域 

E 各候選人及各競選事務長。

第五十條. （聯合演說會中演說人之次序）

聯合演說會中演說人之發言次序抽鎭決定之。演 

說人於預訂發言時期不到場者作放棄發言時間論。



第五十一條. （維持聯合演說會場之秩序）

地域區選舉菅理委員會主席或其指定之委員於有 

人在聯合演說會中妨碍演說或破壞會場秩序時，應加 

制止，若不服制止，得强令離場。

第Æ*十二條. （候選人召開之演說會）

第一項. 地域區候選人得召開演說會。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演說會乃事前規定時間及地 

點，於競選運動中集合多數人，以發表個人政見，從 

事座談或討論之集會。

第三項. 願召開前項所述之演說會者，須於預訂 

集會時間前二十四小時以前,依照內閣命令之規定，以 

書面申報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四項. 前項規定之申報有二個以上申請在同一 

場所舉行時，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依內閣命令之 

規定，.排定其次序。

第五項. 演說會場所之使用,每次以三小時爲限。

第六項. 於第一項規定之演說會中，每次演說者 

以四人爲限。

第七項. 候選人召開之演說會次敷不得超過有關 

地域區：內之投票區數。

第八項. 召開演說會者得依內閣命令之規定，以 

標誌指示演說會之場所。

第五十三條. （政黨召開之演說會）

第一項. 政黨得於競選運動期間召開演說會，爲 

其所推薦之候選人進行競選運動。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舉行之演說會，其次數不得 

超過關係匿域內之投票E數。

第三項. 於依第一項規定舉行之演說會中，除全 

國區或地域區候選人外，演說者以三人爲限。

第四項. 前條第二項至第五項及第八項之規定準 

照適用於本條所述之演說會。

第五千四條. （召開聯合演說會特對其他演說 

會之限制）

於第四十八條所述聯合演說會預定召開時刻前二 

小時起至預定終了時刻後二小時止之期間，又於聯合 

演說會召開場所於區，市在三百公尺以內，於郡在五 

百公尺以內，不得召開任何其他競選運動演說會。

第五千五A务. （公共設施之利用）

第一項. 政黨或候選人得依內閣命令之規定，免 

費使用下列設施爲召開演說會之場所：

一. 學校，公共會堂，公園，運動場，或市場；

二. 內閣命令指定之其他建築物或設施。

第二項. 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管理人於收到依前

項規定提出之使用請求時，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推許 

使用。

第五十六條. （禁止演說地點）

下列地點不得舉行競選演說：

一.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或國營企業機關所有或 

菅理之建築物或設施；

二. 火車、電車、飛機、船舶或公共汽車停驻場 

內；

三. 醫院、診療所、圖書館、研究所、試驗所、及 

其他進行醫療或文化研究之設施。

嚴五千七條. （係用擴音裝置及汽車之跟制）

第一項. 除聯合演說會或候選人或政黨召開之演 

說會外，不得使用擴音裝置。

第二項. 競選運動使用之汽車，船舶及擴音裝置， 

每一候選人以每種使用一具爲限。

第三項. 政黨使用之汽車，船舶，及擴音裝置，每 

一地域區以每種一具爲跟。

第四項. 停戰線八千公尺以內之地處內不得使用 

擴音裝置。

第五項.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擴音裝置，汽車 

或船舶，於競選運動期內應貼有內閣命令規定之標誌， 

此項汽車或船舶不受關於行驶距離之任何限制。

第六項. 在他人舉行演說會時，任何人於區市跟 

會場三百公尺以內，於郡距會場五百公尺以內之地點， 

不得使用擴音裝置。

第七項. 競選時不得使用錄音機。

第五千八條. （禁止虛傳廣播）

廣播電臺經營人不得對候選人或選舉作虛鶴事項 

或歪曲事項之廣播，以圖妨碍公正選舉。

第五十九條. （公正廣播個人履歷）

第一項. 國營廣播設施管理人應依內閣命令之規 

定，於關係匿域內廣播各候選人之姓名，年歲，所屬 

政黨及其他董要履歷，俾使選舉人周知。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廣播應於登記截止日起至選 

舉前一日止之時期內，廣播三次以上，廣播次敷及內 

容，對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均須公正。

第三項. 非國營廣播設施經營人願作上述廣 

播者，應免費爲之，其廣播之次數與內容，對所有政 

黨及候選人均須公正。

第六十條. （廣播設施之使用）

第一項. 政黨爲其候選人進行競選得依中央選舉 

管理委員會之規定，使用廣播設施。

第二項. 除本法規定者外，任何人不得爲競選使 

用廣播設施。

茶六十一i条. （對於非法使用報紙雜誌等之限制）

任何人不得以使特定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與報 

紙 （包括通訊社，下同此）雜誌，或其他出版物之經 

營人、編輯人、採訪人或撰稿人提供，或表示願意或 

允諾提供金錢或物品，招待及其他利益，使其登載有 

關選舉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報導或評論。

摩六十二條. （禁止虛鶴評論或報導）

報紙，雜誌，或任何其他出版物之經營人或編輯 

人不得爲使特定人當選或落選之目的，登載有關選舉 

之虚鶴事項或歪曲事實。

第六十三i条. （禁止以非常方法分發報紙或雜誌）

任何人不得以非常方法分發載有關於選舉之文字 

之報紙或雜誌。

第 六 十 四 (禁止利用特殊關係作競選運動）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利用與學生或未成年人之特 

殊關係，進行競選運動。

第二項. 任何人不得利用與教育機關或宗教或職 

^ 圓體之特殊關係，進行競選運動。

.第六十五條. （禁止人家訪間）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作人家訪

問。

問。

第二項. 任何人不得爲通知召開演說會作人家訪

第六十六j条. （禁止請人簽名蓋章運動）

在競選期間任何人不得爲任何目的，請人簽名蓋
■nV‘  -̂ 0

第六十七條. （禁止舆論測驗投票）

任何人不得作預測任何候選人當選或落選之與論 

測驗投票或假投票。

第六十八條. （禁止供給飮食）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的，於任何處所 

或以任何籍口提供飮食。

第六十九條. （禁止騒擾行爲）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自的，於街道上列 

厥遊行，或連聲高呼候選人姓名。

第七十€ ■ ,(禁止夜間演說）

任何人不得於夜間（午後十時至午前六時）召開 

演說會。

第七千一條. （禁止緋誇候選人）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爲影響候選人之當選或落選 

之目的，對候選人之身分，履歷，或人格，或其所屬 

之政黨，宣述或傳佈虚偽事項，或公然指摘任何事實 

作私人攻計。

第二項. 演說員於聯合演說會或候選人或政黨召 

開之演說會中作違反上項規定之演說時，選舉管理委 

員會應依職權或應候選人或其代表之請求，對演說員 

提出警告，如不服警告時，得中止其發言。

第七十二條. （捐助行爲之限制）

第一項. 候選人或願爲候選人者於國會議員任期 

届滿日前一百八十日至選舉日之期間，不得對與該次 

選舉有關之選舉匿內人士作任何捐助行爲。

第二項. 政黨，候選人之父母，配偶，子女，兄 

弟姊妹(以下稱家屬），競選事務長，會計貢責人，演 

說人，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責責人，競選事務員，或 

與侯選人有關之公司，法人或團體，於國會議員任期 

届滿前一百八十日至選舉日之期間，不得以可能披認 

爲候選人所爲之方法及任何籍口，對與該次選舉有關 

之選舉匿內人士作任何捐助行爲。

第三項. 政黨，候選人或其家屬，競選事務長，會 

計責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人，或 

競選事務員於國會議員任期届滿前-*百八十日至選舉 

曰之期間對選舉人或其家屬提供金錢，免息貸款或免 

費轉讓物品或設施，免除或減輕債務，或提供其他任 

何利益之行爲，應視爲捐助行爲。



第四項. 以上各項所逃之捐助行爲，其在候選人 

登記時因表示禮貌或有關職務上之行爲而爲之者，不 

在上述限制之列。

，七十三條. （禁止勸暮或要求捐助）

任何人不得因選舉而接受政黨、候選人或其家屬、 

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所或連 

絡室責責人、競選事務員，或與候選人有關之公同之 

捐助或向彼等勸暮或要求捐助。

第七十四條. （禁止接受捐助行爲）

任何人不得因選舉而接受或要求外國人、外國法 

人、或外國團體之捐助。

但政黨或候選人自大^|民國國民管理下之外國法 

人或外國團體接受捐助時，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七+五條. （禁止提供交通便利）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目的，對選舉人提 

供汽車或其他交通便利。

第七十六條. （禁止於選舉日後答禮）

任何人不得因當選或落選於選舉日後向選舉人酬 

群或答謝。

第七章 

競選費用

第七十七條. （定義及負擔）

第一項. 下列各項競選費用由政黨或候選人責

擔；

一 . 競選事務所及競選連絡室之租金及維持費；

二. 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競選事務所或連 

絡室貴責人，演說員及競選事務員之津貼及 

實支償款；

三. 政黨或候選人召開演說會所需費用；

四. 擴音裝置，汽車，及船舶租金及維持費；

五.投票觀察員及開票觀察員之津貼及實支償 

款；

六. 廣播設施使用費，報紙廣告費，及競選旗織 

費用；

七. 候選人本人競選所需之實支費用；

八. 其他競選連絡工作所需費用。

第二項. 本法稱 "競選費用" 者，係指候選人登 

記後至選舉結果決定日之期間，前項所列各款所需之 

金錢，物品，確定債務，及其他財産慣値。

第三項. 本法稱 "支出" 者，係指競選費用之提 

交，支付，或承諾。

第七千八條. （競選費用限額）

第一項 . 全國區之競選費用，其支付不得超過中 

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限額。

第二項，地域區候選人之選舉費用，其支付應依 

照前條規定之各款，並須經漢城特別市，普山市或各 

道選舉管理委員會之認可，且不得超過地域區選舉管 

理委員會規定之限額。

第七十九條. （競選費用限額之公告）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及各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應於選舉日公告後三日內公告前條規定之競選費用暇 

額。

第八十條. （指派會計負責人）

第一項 . 推薦全國匿或地域區候選人之政黨應於 

候選人登記日之翌日將會計責責人之姓名及住址報告 

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 地域匿候選人於該地Ü：內未設其所屬政 

黨區黨部時，應於候選人登記日之翌日指派會計負責 

人，並報告有關地域區之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項 . 會計負責人得自競選事務員中任用一人 

爲會計助理員。

第/ V I 條 .（更動會計負責人）

會計負責人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或被免職或去 

職後，依前條規定具有指派權力之人應於上述事故發 

生之翌日另派會計負責人，並報告主管選舉管理委員 

會。

第入千二條. （會計負責人職務之開始）

會計負責人於完成第八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與前 

條規定之申報後，方能執行爲政黨或候選人支付競選 

費用之職務。

第八十三條. （帳簿之備置及登載）

第一項. 會計責責人備置帳薄，並登載下列各款 

規定之事項：

一 . 競選費用之一切支出；

二. 競選費用收取人之姓名，住址，及載業，支 

付曰期，及支付數額（所提供者爲金錢外之 

財産時， 記載其市慣數額)。



第二項、前項規定帳簿之格式，種類及登載方法， 

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八十四條. （除會計養責人/ f ,禁止他人支付）

除會計負責人外，他人不得支付競選費用。

系入十五條. （收據及其他證明文件）

會計責責人於支付競選費用時應取得收據或其他 

證明支付之文件。

第八十六條. （支出報告書）

第一項. 會計負責人應依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帳簿登載事項，登載競選費用，並於選舉後十五曰 

內報告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有關支出報告書之必要事項，由中央選 

舉菅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八十七條. （帳簿及其他文件之保存）

第一項. 會計責責人應將第A 十三條規定之帳簿 

及第八十五條規定之收據及其他證明文件，自選舉曰 

起，保存一年。

第二項. 會計責責人得請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保 

管前項所述之帳簿及其他證明文件。

嚴八千八條. （查閲帳簿及要求提出資料）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漢城特別市，餐山市，或 

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或各地域直選舉管理委員會得 

查閲有關支出報告書之帳薄及其他出納文件，或請候 

選人，會計貝責人或其他關係人提出報告書或任何其 

他必要資料。

第八十九條. （不認爲競選費用之支出）

下列各款支出不得認爲本章所逃之競選費用。

一. 緣付國家，地方自洽團體或選舉管理委員會 

之一切有關選舉之織付金及手續費；

二. 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之電話費，電力費，水 

費，及其他維持費等於選舉公告日以前由政 

黨或候選人支付者；

三 . 選舉日後淸理未了事務所需費用。

第九十條. （鏡選事務人員之報酬及實支償款）

第一項.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 

人，會計負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員，及觀察員得 

支領每日生活津貼及實支償款。

第二項. 前項所述毎日生活津貼及實支償款之種 

類及數額，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八章 

選舉日與投票

第九千一條. （選舉日公告）

第一項. 總選舉於國會議員任期届滿前六十曰至 

二十日之期間舉行，選舉日由總統最少於選舉前三十 

曰公告之。

第二項. 補缺選舉於經國會議長通知出缺後九十 

日內舉行，其選舉日由總統依前項規定公告之。

第九十二條. （選舉方法）

第一項. 選舉以記標投票法爲之。

第二項. 選舉根據一人一票,直接或經郵遽爲之。

第三項. 選舉票上不得表示選舉人之姓名。

第九十三條. （投票所之設置）

第一項. 投票區各設投票所，投票區選舉管理委 

員會應於選舉前二十日以前，將投票所之正式名稱及 

地點公告之。

但遇有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時，得變更之。

第二項. 遇有前項但書所述情況時，應立即公告 

選舉人肩知。

第三項. 投票所應依次序設於學校內，或邑、面 

洞公所內或公共會堂內。

但因不得已原因而須設於他處時，由地域匿選舉 

管理委員會決定之。

第四項. 投票所不得設於軍營內。

第五項. 投票所之記標場所應有使他人不能窺見 

之設備，其內不得有任何標誌。

第六項. 投票所應依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規 

定，以選舉人易於了解之方式，張貼全國區侯選人之 

姓名及其屬政黨。

第七項. 政黨、候選人、或競選事務長得要求改 

正投票所之設備。

第八項、投票所應派有投票事務工作人員，協助 

投票工作。

第九項. 投票事務工作人員由投票區選舉管理委 

員會自主管行政機關公務員或教育公務員中選擇任 

命，於選舉前三日前公告其姓名。



第九千四條. （投票時間）

第一項. 投票所於午前七時開放，午後五時關.閉；

但於規定關閉時在場等候投票之選舉人尙未投票 

以前，不得關閉。

第二項. 投票開始前，投票直選舉管理委員會委 

員應檢查投票箱內外有無異狀，投票所觀察員應參加 

檢查。

但觀察員於投票開始時尙未到場時，即不適用本 

項之規定。

第三項. 郵遞選舉票應於投票日午後五時以前寄 

達地域IS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九十五條. （選舉票）

第一項. 選舉票印有政黨名稱及地域E候選人姓 

名，以及其標號。

但政黨在地域匿內無候選人者，僅印政黨名稱及 

其標號。

第二項. 選舉票所印標號應依所印政黨之次序以 

I, II, III等標明，政黨名稱及地域區候選人姓名應以 

韓文及漢字並書之。

第三項. 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於候選人登記截止 

後二日內，於政黨代表人或其代理人在場參觀下，以 

抽簌方法決定政黨列名之次序。

第四項. 追加登記時期截止後，候選人雖退出競 

選或死亡，或其登記無效，選舉票上所印候選人姓名 

仍應保存。

第五項. 選舉票應有編號。

第九千六條. （選舉票之印刷與投票箱之製造）

第一項. 選舉票與投票箱由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 

會印刷製造，於選舉日前發交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使用，其格式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投票箱每一投票區限備二 

具。但在投票時不同時使用二個投票箱。

第三項. 郵寄投票用之投票箱另設。

第四項. 選舉票應由推薦候選人之各政黨抽簌選 

定之政黨代理人二人在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加蓋印

早0

第五項. 如無前項規定之政黨代理人，或代理人 

因事故不能蓋章時，由地域n: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在 

選舉票上蓋章。

第九十七條. （公告選舉票樣張）

地域匿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前十日於各役票 

IS公告選舉票之樣張。

第九千八條. （遞送投票通知單）

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應依內閣命令之規定，於 

選舉前一日向選舉人名册登載之選舉人遞送投票通知 

單。

第九十九條. （領取選舉票）

第一項. 選舉人須親往投票所，向司招待之觀察 

員提交投票通知單,證明確係本人，並於投票匿選舉管 

理委員會委員前在選舉人名册上簽名或蓋梅指印，領 

取選舉票一張。

第二項. 郵遞投票用之選舉票應於選舉前十日午 

前九時於地域1E選舉管理委員會內，在政黨，候選人 

或競選事務長在場親視之下，將投票紙編號剪去，放 

入封套，外加寄回用封套，再加寄發用封套封画之，並 

於二日內寄發。

第三項. 郵遞投票用投票紙之寄發及寄回，以免 

費掛號郵件交寄。

第四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對於選舉人是 

否確係本人發生懷疑時，應於聽取選舉人居住之洞或 

里長或其鄰近居住人之證言後，決定是否確係本人。

第五項. 投票E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於選舉人未 

帶有前條規定之投票通知單，但經確定其人係名列選 

舉人名册之選舉人時，應仍發給選舉票。

第一百條. （投票限制）

第一項. 選舉人名册中未列名者不得投票。

但持有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二 H 條第二項規定 

之決定書者，應准投票。

第二項. 名列選舉人名册但於選舉日無選舉權 

者，不得投票。

第三項. 名列缺席申報人名册之投票人只准以郵 

遞投票法投票。

第一百零一條. （畫標手續）

第一項. 選舉人於他人不能窺見之隔離場所，於 

選舉票上畫標，選擇票上所列政黨及候選人欄或政黨 

欄 （於該地域區內無候選人者）,將選舉票擢叠，使所 

畫標號不爲他人所見，於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 

及投票觀察員之前將編髓紙剪下，另投一箱，再將選 

舉票投入投票箱。



第二項. 選舉人汚損選舉票時，不予補發。

第三項. 選舉人目盲或因殘疾不能自畫標號時， 

得由家屬或選舉人自行指定者二人伴同協助投票。

第四項. 除前項所述情事外，同一晝標所同時不 

得有二人或二人以上進入。

第一■§•零二條. （畫標方法）

選舉人於選舉票上畫標時，僅得畫一"圏" ( 0 )。

嚴一百零三條.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到場人數

投票所應有投票匿選舉管理委員會過半數委員到 

場，彼等至遲須於投票開始前一小時到達。

第一百零四條. （觀察投票所）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或競選事務長得遣派觀 

察員觀察發絵選舉票情形及投票情形。

第二項. 政黨，候選人，或競選事務長應於選舉 

前三日起至投票開始前三十分鐘止之時期內，將觀察 

員姓名通知主管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此項通知得 

於選舉日在投票所爲之。

觀察員得隨時更換。

第三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易於觀察發 

給選舉票及投票情形之處所，設置觀察員席次。

第四項. 毎一政黨應於毎一投票區選派觀察員四 

人，分爲二班，每班二人。

第五項. 投票所觀察員不得干涉投票事務工作， 

亦不得拉票，或以任何方式作可能影響選舉之行爲。

第六項. 投票所觀察員於發現有干涉投票情事或 

其他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要求糾正時，投票15選舉管 

理委員會應於認爲要求合理時糾正之。

第七項. 投票所內發生事故時，觀察員得對投票 

情形攝影。

第一百零五條. （檢察官等禁止進入投票所及 

維持秩序）

第一項. 檢察官，警察，或現役軍人除以選舉人 

資格投票外，不得進入投票所。

第二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於經委員會 

議決，認爲投票所內秩序極端混亂，不能進行公正投 

票時，得請武裝警察協助維持投票所秩序。

第三項. 依前項規定之要求進入投票所之警察， 

應遵循投票E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之指示，秩序恢復 

後或經主席要求後，應立即退出役票所。

第一百零六條. （禁止進入投票所）

除選舉人，投票所觀察員，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 

會委員及職員，上級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及 

其他有關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投票所。

第一'百 零 七 (禁止携帶武器及器）

除第一百零五條第二項所述情況外，不得携帶武 

器，览器或爆炸物進入投票所。

第一百零八條. （禁止於投票所內外喧啤騒擾）

第一i身.有人於投票所內或距投票所一百公尺之 

範圉內喧障騒擾時，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應加 

制止，如不服制止，得命令其退出投票所或退出上述 

距離。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披令退出之投票人應於他人 

投票完畢後最後投票。

但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認爲他不致再行擾 

亂投票所秩序時，得准其較早投票。

第三項. 任何人不得於選舉日佩戴臂章，胸章或 

其他可能影響選舉之標誌。

第一百零九條. （保證投票秘密）

第一項. 投票秘密應保證之。

第二項. 選舉人無陳述其所選舉之候選人姓名或 

政黨名稱之義務，國家或任何機關不得詢問或要求陳 

述。

算一百+ 條. （封鎖投票箱）

第一項. 投票E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於到達關閉 

投票所之時間時，應將投票所入口關閉，俟已在投票 

所內之選舉人投票完畢後，於觀察員監視下，會同出 

席之全體委員將投票箱上鎮並加封。

但委員會中委員如無正當理由而柜絕上鎮加封或 

觀察員拒絕監視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投票紀 

錄中載明此事。

第二項. 投票箱之输匙，剩餘之選舉票，投票通 

知單，及編號紙應照前項規定，分別封存。

第一百十一條. （編製投票紀鋒）

投票匿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應編製投票紀鋒，與 

出席之全體委員於其上簽名蓋章。

但委員會中委員如無正當理由而担絕簽名蓋章 

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投票紀鋒中載明此事。



第一百十二條. （送纖投票箱）

第一項. 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應於投票完 

畢後，將投票箱，投票箱输匙，投票紀錄，及剩餘選 

舉票立即送纖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或區、市、郡選 

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送緣投票箱時，應由每一政 

黨或候選人派觀察員一人同行，又隨行護送之武裝警 

察以二人爲限。

第一百十三條. （有關投票之文件之緣存及保管）

第一項. 投票E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 

後，將選舉人名册及其他一切有關選舉之文件送纖主 

管地域匿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第二項. 前項所遮之文件應於當選人任期內妥 

爲保存。

第九章 

點 票

弟一百十四條. （點票管理）

第一項. 點票由地域E選舉管理委員會與區、市、 

郡選舉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點票管理委員會）爲之。

第二項. 點票時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

第三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前五日公告於 

區、市、郡公署內設置之點票所。

第四項. 點票菅理委員會應協助點票員點票。

第五項. 點票員由點票管理委員會自有關行政機 

關或法院公務員中選任，其姓名應於選舉前三日公告 

之。

第一百十五條. （點票所出入限制及維持秩序）

第一項. 除點票菅理委員會及上級選舉管理委員 

會之委員或職員、點票員、候選人，及點票觀察員外， 

任何人不得進入點票所。

第二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主席輕委員會之決議， 

認爲因點票所秩序極端混亂，不能公正點票時，得請 

武裝警察協助維持點票所之秩序。

第三項. 依前項規定之要求進入點票所之警察須 

遵循點票管理委員會主席之指示，並於秩序恢復後或 

主席要求時立即退出點票所。

第四項. 除前項規定之情況外，任何人不得携帶 

武器，ilL器或爆炸物進入點票所。

第一百千六條. （開始點票）

第一項. 點票於各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之投票 

箱全部緣到後開始。

但因交通情形或其他不得已情況，以致一部分投 

票箱在途延誤時，得於三分之二以上投票箱纖到後開 

始點票。

第二項. 點票觀察員得檢查投票箱封鎖狀況，並 

觀察管理情形。

第三項. 郵遞投票由地域E 選舉管理委員會接 

牧，並立即投入缺席申告人投票箱保存，於選舉曰午 

後五時起，由候選人及競選事務長或點票觀察員參加 

檢查郵遞投票箱，查明各票是否本人所發。確認無誤 

後，所有封套待行拆啓，將選舉票投入普通投票箱內， 

混合,點票。

第一百千七條. （投票箱啓封）

第一項. 投票箱啓封時，主席應予宣告，並與全 

體出席委員檢查封鎮狀況後，啓封之。

但如並無正當理由而委員柜絕檢查或觀察員柜絕 

監視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點票紀錄內載明詳 

情。

第二項. 投票箱啓封後,主席應計算選舉票數，並 

與投票紀錄中所載發出選舉票數核對。

第三項. 投票箱應依次啓封，同時點數之投票箱 

不得超過二具。

第四項. 各政黨及各候選人所得票數以投票區爲 

單位發表之，由出席之點票管理委員會委員於發表前 

檢核所得票數。

但如有委員並無正當理由而滞延開票工作時，應 

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開票紀錄內載明此事。

第一百十八條，（觀察點票）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或競選事務長得遣派點 

票觀察員於點票所內觀察點票情形。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點票觀察員由每一政黨或候 

選人選派四人，於點票開始之前或之後將姓名申報點 

票管理委員會，分成二班，每班有二人觀察。

第三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應將點票觀察員席位設 

於點，票員之對面，以便候選人或觀察員於近跟離內(一 

公尺至二公尺）明白觀察點票之內容。

第四項. 候選人或觀察員得隨時巡廻觀察。



第五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遇候選人或觀察員要求 

糾正關於點票之違法情事時，如其要求合理，應糾正 

之。

第六項. 候選人或觀察員得於點票所內對點票情 

形攝影。

第七項. 一般人士如持有點票管理委員會發絵之 

參觀證，得於指定地點參觀點票情形。

第八項. 前項規定之參觀證數額應參酌投票所之 

情形，妥爲規定，並公允分配各政黨及候選人。

第九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應於一般參觀人席装置 

必要設備，以便維持秩序。

第一百十九條. （廢票）

下列各項役票爲廢票：

未用正式選舉票者；

二 . 各欄均未晝有標號者；

三 . 於二欄或二欄以上晝有標號者；

四. 所晝標號難以確認究在何欄者；

五. 畫字母或其他符號而未晝圃（0 ) 者；

六 . 除圈外且書有其他事項者；

七. 郵遞投票未封碱者，或未能確認選舉人是否 

本人者。

，一百二十條. （對於投票效力所提異議之決定）

對於投票之效力提有異議時，由點票管理委員會 

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E分選舉票）

點票完畢後，選舉票應按各投票區分別分爲有效 

票及廢票，有效票又依每一政黨或候選人區分之，分 

別放入封套，由點票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出席委員 

加封。

嚴一百二十二條. （編製選舉紀鋒，點票紀錄，總 

數紀鋒及報告）

第一項. 點票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公告點票結果， 

同時編製點票紀鋒。

第二項. 匿，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將前 

項規定之點票紀錄報告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項.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計算並公佈各 

政黨及候選人所得之票數，同時編製地域區選舉之選 

舉紀鋒或全國區選舉之總數紀錄，連同點票紀錄，報 

告上級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四項. 漢城特別市，蹇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委 

員會於牧到前項規定之報告後，應點淸並公佈各政黨 

於全國區所得票數，同時編製總數紀錄，連同前項規 

定之選舉紀鋒及總數紀錄,報告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五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收到前項規定之 

報告後，應立即計算並公佈各政黨於全國區所得票數， 

同時編製選舉紀錄。

第六項. 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出席委員應於選舉紀 

鋒，點票紀鋒，及總數紀錄上簽名蓋章。

但如有委員會委員並無正當理由而柜絕簽名蓋章 

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選舉紀鋒，點票紀鋒及 

總數紀錄中載明此事。

第七項. 選舉紀錄，點票紀錄及總數紀鋒之格式， 

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茶一百二十三條. （選舉票,選舉紀鋒及點票紀錄

等之保菅）

第一項，選舉完畢後區，市，郡選舉管理委員會 

應將選舉票，投票紀鋒，投票箱，點票紀鋒及有關選 

舉之其他一切文件送交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第二項.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在當選人任期 

內保管選舉票，投票紀鋒，投票箱，選舉紀鋒，點票紀 

錄 ,及有關選舉之其他一切文件;漢城特別市，基山市， 

及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應在當選人任期內保管選舉紀 

鋒及有關選舉之其他一切文件；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應在當選人任期內保管有關全國直選舉之一切文件。

第十章 

當選人

第一百二十四條，（地域直當選人之決定）

第一項. 地域匿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以所獲有效 

票較其他候選人爲多者爲當選人。

但候選人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同數時，以年長 

者爲首依次決定之。

第二項. 地域E候選人登記截止時只有一候選人 

登記時，仍應舉行投票。

系一百二十五條. （全國E議席之分配及當選人 

之決定）

第一項. 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依第二項至第十一 

項之規定，對各政黨分配全國區議席，但在地域區選 

舉中未能獲得三個以上議席或有效票總額百分之五以 

上之政黨除外。



第二項. 居第一位之政黨（以後糖第一黨）所得 

票數百分比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時，全國 ®議席之分配 

依各政黨所得票數之百分比爲之。

但第一黨所分得之議席數不得超過全國區議員規 

定名額之三分之二。

第三項. 第一黨所得票數百分比不到百分之五十 

時，第一黨應分得全國議席之半數，其静議席由第二 

黨及其下各黨依所得票數之百分比分配之。

第四項. 於前二項規定之情況下，第二黨得票數 

不超過第三黨及其下各黨得票總數之二倍時，第二黨 

應分得所餘議席之三分之二，其餘議席由第三黨及其 

下各黨依所得票數之百分比分配之。

第五項. 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所述之得票數 

百分比爲以有資格參加議席分配之所有政黨得票總數 

除毎一政黨得票數所得之百分數，其小數點後第五位 

數字依四捨五入計。

第六項. 議席依第五項規定計算所得數字之整數 

分配之，但邁尙有剩餘議席時，依分敷之大小，依次 

分配每政黨一席。

第七項. 於第六項所述之情況中，有二個或二個 

以上政黨分數相同時，議席應分給得票數較多之政黨， 

如得票數相同時，由關係政黨抽簌分配之。

第八項. 《除。

第九項. 政黨於選舉期間將其推薦之候選人除名 

時，該候選人於全國區選舉中所得票數作爲推薦該候 

選人之政黨所得票數論。

第十項. 政黨分得之全國匿議席超過該政黨推薦 

之全國E候選人數時，多出之議席應空懸。

第十一項.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依各政黨提出之 

候選人名單所列之次序，決定分配各政黨之議席之當 

選人。

第十二項.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遇由於第一百三 

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一條、或第一百三十 

三條所述之原因，致全國選舉結果未能終結時，應依 

第一項至第十一項之規定，照自全國匿議席數減去以 

全國人口數除有關地區人口數所得商數乘全國IS議席 

數所得數字之整數之議席數分配之，並決定其當選人。

第一百二十六條. （通知當選人及公告）

第一項. 地域區當選人決定後，地域區選舉管理 

委員會應通知當選人，並立即公告當選人之姓名。

第二項. 全國區當選人決定後，中央選舉管理委 

員會應立即通知各政黨及當選人，並公告其名單。

第一百二十七條.（因被選舉權喪失以致當選 

無效）

第一項. 於選舉日無被選舉權者不得爲當選人。

第二項. 當選人於議員任期開始前喪失被選舉 

權，或脫離黨籍或變更黨籍，或其所屬之政黨解散時， 

其當選無效。

但因政黨合併而致改變黨籍或被政黨除名者不適 

用本項規定。

第一百二十八條. （當選決定錯誤之更正）

第一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或地域區選舉管理 

委員會發現當選決定顯有錯誤時，應於選舉日後十曰 

內更正關於當選人之決定。

第二項.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前項規定之更 

正時，應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加以審核。

第一百二十九條.（當選人之再決定及議席再分 

配）

第一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全國區當選人在 

議員任期開始前死亡或辭退或因第一百二十七條之規 

定當選無效時，應依政黨候選人名單所列之次序，決 

定原當選人所屬政黨推薦之另一候選人爲當選人。

但因政黨解散而致當選無效時，其議席應空懸。

第二項. 如因依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所作之決定 

係屬違法而判決當選無效，地域E選舉管理委員會應 

立即再決定何人當選。

第三項. 如因依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所作之全國 

匿議席分配及當選人決定係屬違法而判決當選無效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再分配議席，並再決定何 

人當選。

第0 項.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全國匿選舉因第 

一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敦、第一百三十一條、或第一 

百三十三條所述之原因舉行選舉時，應對依第一百二 

五條第十二項規定減除後所餘議席，照所得票數百 

^ 比分配之，並決定何人當選。

第十一■章 

再選舉與補缺選擧

第一百三十條. （地域區之再選舉）

第一項. 遇下列各敦情事之一時，應舉行地域區 

再選舉：



一. 無人當選；

二. 經判決全部選舉無效；

H .當選人於任期開始前辭退或死亡；

四.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當選效力喪 

失；

五.當選人因第一百七十條至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規定當選無效。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再選舉於事由確定之日起九 

十日內舉行，選舉日由總統準用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 

規定公告之。

第一百三••I'條■ ,(選舉延期）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無可避免之理由以致地域區之 

選舉不能舉行或不能完成時，總統應將選舉延期，或 

另訂選舉日。

第一百三十二條.（因選舉部分無效而舉行之再 

選舉）

第一項. 經判決選舉部分無效時，地域直選舉菅 

理委員會應於選舉無效之投票匿內舉行再選舉，並決 

定當選人。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再選舉於接獲確定判決通知 

書後二十日內舉行，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再選 

舉前十五日公告再選舉日。

第三項. 前二項規定之再選舉，除判決另有明示 

者外，雖有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應使用有關選舉所用 

之選舉人名册。

第四項. 部分再選舉中有關競選運動，競選費用 

及其他諸事項，由地域®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 （因天災地變等而舉行再投票）

第一項.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避免之情況，不 

能於一投票區或數投票區投票，或投票箱毁滅或喪失 

時，地域IS之當選人應於再投票後決定之。

第二項. 前項所述情況不可能更動地域區選舉之 

結果時，應不經再投票即行決定地域IE當選人。

第三項. 第一項規定之投票日應於情況消除後， 

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公告之，有關競選運動，競選 

費用及其他諸事項，由地域IS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一百三十四條. （舉行延期選舉等）

總選舉時因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 

三十一條、或第一百三十三條所述之理由，以致選舉

延期，未能舉行選舉或未能完成選舉之諸地區中之再 

選舉及再投票，在可能範圍內應同時舉行。

第一百三十五條. （補缺選舉）

第一項. 地域區選出之議員出缺時，應舉行補缺 

選舉。

但補缺選舉所擬選議員之任期不滿六個月時，或 

依第一百三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有關選舉 

之訴訟尙未終結時，不舉行補缺選'舉。

第二項. 全國區選出之議員出缺時，中央選舉管 

理委員會應於接獲出缺通知書後十日內，依該議員於 

當選時所屬政黨提出之全國區候選人名單所列之次 

序，決定出缺議席之承繼人。

但依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規定當選無效或因政黨解 

散而致議員出缺時，不適用本項規定。

第 十 二 章  

選 舉 斬 訟

弟一百三十六條. （選舉訴訟）

第一項. 選舉人，政黨，或候選人對選舉效力有 

異議時，得於選舉後三十日內，以地域區選舉管理委 

員會主席爲被告，向大法院起訴。

第二項，前項規定爲被告之主席死亡或辭職時， 

以副主席爲披告，副主席死亡或辭職時，以主管選舉 

菅理委員會之全體委員爲被告。

第 一 ■三十七條. （當選訴訟）

第一項. 政黨或候選人對當選效力有異議時，得 

於當選決定日後三十日內以當選人爲被告，向大法院 

起訴。

但如起訴之理由係因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所作 

之決定爲違法時，以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爲被告。

第二項. 前項規定爲被告之當選人死亡或辭退， 

或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喪失當選效力時，以 

菅轄該地域區之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爲被告。

第一百三十八條. （選舉無效之判決）

大法院於前二條規定之訴訟中確有違背選舉法規 

情事時，必須確認此項情事影響選舉結果，方能判決 

選舉之全部或部分無效，或當選無效。

第一•百三十九條. （訴訟處理）

選舉訴訟應較任何其他訳訟優先裁判。



第一百四十條 . （行政新訟法之準用）

第一項 . 選舉訴訟除本法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 

法第九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

但不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 

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二百零六條、第 

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一條之規定。

第二項. 政黨或候選人於點票完畢後，依第一百 

三十六條或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起訳時，爲保全證 

據之目的，得向菅轄有關地E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申 

請保管投票箱，選舉票，及投票紀錄。

第三項. 法官於接獲前項規定之申請後，應親往 

現場，作成調查書，並採取適當保管方法。

第四項 . 前項規定之保管，如無人依第一百三十 

六條或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起訴，即喪失其效力。

第一百四千一條. （選舉訳訟之通知）

提起訴訟、或訴訟終止、或判決確定後，大法院

院長應分別通知國會，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及主管地 

域E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十三章 

罰 則

第一百四千二條. （登記舞弊罪、頂冒蓋章罪、作 

證不實罪）

第一項 . 以偉詐方法使其姓名登記於選舉人名册 

者，於第九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之事項中頂冒 

簽名蓋章或f乍證不實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或科一寓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有關選舉事務之公務員故意於選舉人名 

册中不登記有選舉權者之姓名或作不實記載者，處一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二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三條. （收賈或威嚇利誘罪）

第一項 .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 

或監禁，或科六萬圖以下之罰金。

一 . 以當選或使某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 對選舉 

人，或另一政黨或候選人之競選事務長、會 

計負責人、演說員、觀察員、競選事務所或 

連絡室貴責人，或競選事務員提供或表示或 

承諾提供金錢、物品、車馬，招待，或其他 

財産利益或公私職位者；

二.對選舉人或另一政黨或候選人之競選事務 

長、會計負責入、演說員、觀察員、競選事 

務所或連絡室負責人， 或競選事務員作前款 

提定行爲之一，以使之投票或不投票，進行 

惑不進行競選運動，或爲作此等韓旋或勸誘 

以索取報酬者；

三. 對學校、公共機關、社會團體、靑年團體、退 

役軍人團體或氏族團體等提供或表示意願提 

供金錢或物品等財産利霞，以圖在競選運動 

中加以利用者；

四. 在前述各敦規定之行爲中任韓旋或勸誘者；

五.接受或要求提供第一款至第三敦規定之利益 

或職位者,或對此項提供之意願表示接受者。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載員， 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前項規定之罪行者，處四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银一百四千四條. （牧買或威嚇利誘多數人罪）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五年以下之徒料或監禁, 
或科十寓園以下之罰金。

一 . 爲謀財産上之利益，爲某一政黨或候選人對 

多數選舉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責責人、演 

說員、觀察員、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人， 

或競選事務員犯有或使他人犯有前條第一項 

所列罪行之一者；

二. 從事或使他人從事前款規定之行爲者。

第一百四千五條. （收買或威嚇利誘候選人罪）

第一項.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五年以下之徒 

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以使候選人或願爲候選人者退出候選或不爲 

候選人爲自的， 犯有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菲行之一者；

二.以使他人不爲候選人或退出候選而索取報酬 

爲目的， 對願爲候選人者或已爲侯選人者犯 

有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敦規定罪行之 

一者；

三. 就前二款規定之行爲從事韓旋或勸誘者。

第二項 . 接受或要求提供前項第一敦或第二款規 

定之利â 或載位者，或對提供之意願表示接受者， 處 

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圖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有第一項規定之罪行者，處 

六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四十六條. （收買或威嚇利誘當選人罪）

第一項.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一 . 以使當選人辭退當選爲目的， 犯有或使他人 

犯有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罪行 

之一者；

二. 接受或要求提供前款規定之利盒或職位，或 

對提供之意願表接受者。

第二項 . 於前項規定之行爲中從事幹旋或勸誘 

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圓以下之罰 

金。

第一百四十七條. （非法利用報紙雜誌罪）

違反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者，處三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牧買或威嚇利誘罪所獲利得 

之沒收）

因前五條規定之行爲而獲得之利得沒收之。

此項利得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九條（妨害選舉自由罪）

第一項 . 犯有下列有關選舉之罪行之一者，處五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對候選人，願爲侯選人之人,競選事務長、會 

計負責人、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責責人、競 

選事務員、演說員、選舉人、觀察員、選舉 

工作人員(包括投票及點票工作人員)，或當 

選人加以脅迫、暴行、或緋架， 或非法逮捕 

或拘留者；

二. 擾亂集會、演說，或交通，或以傳計、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妨害選舉自由者。

第二項 . 檢察官、警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 

罪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及五年 

以上之停止資格。

第一百五十條. （軍人妨害選舉自由罪）

軍人以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用暴力、 

脅迫，或其他方法妨害其謙屬下之軍人或軍屬行使選 

舉權者， 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五十一條. （濫用職權妨害選舉自由罪）

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警察、有關選舉事 

務之公務員，或有關編製選舉人名册之人員，有故意 

妨碍查閱選舉人名册，放棄或遺誤職責，不寄發投票 

通知單，無正當理由而尾隨候選人，或未經許可擅入 

其住宅及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或於請其退出時拒不 

退出等濫用職權情事，妨害選舉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圍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二條，（損害壁報或其他宣傳品罪）

第一項. 無正當理由而毁損或撤去壁報，候選人 

姓名通告，及製成或張貼之其他宣傳品者，處二年以 

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有前項規定之罪行者，處三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或辦理選舉 

工作之人員非法或無故製成、張贴、或分發、或並無 

正當理由而不執行第四十條規定之壁報，第四十三條 

規定之選舉報告書，或第四十五條規定之張貼候選人 

姓名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 

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三條. （侵害投票秘密罪）

第一項. 侵害投票秘密、或要求選舉人表示其所 

擬投票選舉之政黨或候選人或其已投票選舉，之政黨或 

候選人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圓以 

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檢察官、 

警察、軍人、或有關選舉事務之公務員犯有前項規定 

之罪行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五十四條，（干涉投票或點票罪）

第一項、於投票所或點票所內，並無正當理由而 

干涉投票或點票、或勸誘投票，或有可能影響投票或 

點票之行爲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檢察官、警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罪 

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五千五條. （有關投票箱罪）

第一項. 非法開啓投票箱、或取去、破壞、毁 

損、隱匿、或奪取投票箱或投票箱內之選舉票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檢察官、警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罪 

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五十六條. （對有關選舉事務之，人員或設

施之暴行或擾亂罪）

對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或有關選舉事務之 

公務員施以暴行或威脅者，擾亂投票所或點票所者，扣 

留、毁損、或奪取選舉票、選舉人名册，有關選舉之 

其他文件、或有關選舉之印章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或監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七條. （擅入投票所或點票所罪）

第一項 . 携帶武器、3a器、爆炸物、或其他可能 

殺傷他人之物品擅入投票所或點票所者，處五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 違反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十五條第一 

項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圍以 

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千八條 . （多數人妨害選舉罪）

第一項 . 多數人集結犯有前三條規定之罪行者， 

照下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 . 主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二，指揮他人行動或率領他人行動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三 . 盲從他人行動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或科二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多數人以集結起來欲從事前三條規定之 

行爲，經主管公務員三次以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時，其 

領導人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餘處六個月以下之 

徒刑，或科一萬圖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九條. Ç投票舞弊菲）

第一項 . 以傷名或k 他偽詐方法投票或企圖投票 

者，並非選舉人而投票或企圖投票者，處二年以下之 

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 或選舉工作人員犯有或使他人犯有前 

項規定之罪行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 

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六十條. （偽造或增減選舉票罪）

， 第一項. 偽造選舉票或增減選舉票之數量者，處 

一年以i l 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選舉工作人員犯有前項規定之罪行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乾禁。

第一百六十一條. （宣傳虛傳事實罪）

經由演說，報紙，雜誌，壁報，宣傳文件，或其 

他方法，宣傳或使他人宣傳有關某人之社會地位，思 

想，身份，職業，或經歷之虚傷事實使其當選或不當 

選爲議員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園 

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六十二條. （緋誇候選人罪）

第一項 . 經由演說，報紙，雜誌，壁報，宣傳文 

件，或其他方法，公開摘示事實緋誇候選人以使其不 

當選或使另一候選人當選爲議員者， 處三年以下之徒 

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圍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前項行爲係根據正確事實並以公共利â  
爲目的者不罰。

第一百六十三條. （不正當利用廣播罪）

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或第六十條第二 

項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圖 

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六十四條. （非法競選運動如先期運動） 

利用特殊地位及人家訪問等罪，

第一項 . 有下列各款行爲之一者，處二年以下之 

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違反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七項， 

或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從事競選運動者；

二.違反第五十六條或第六十五條至第七十條之 

規定從事競選運動者。

第二項. 公務員利用其地位從事競選運動者，處 

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六十五條. （違反各項限制規定罪）

有下列各項行爲之一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監 

禁，或科四萬圍以下之罰金：

一 . 違反第四十條、第因十三條或第四十五條之 

規定，製作或使用文書，圖畫，或其他宣傳

, 品者；

二. 違反第四十六條之規定者；



三.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 

三項或第五項至第八項，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七條之規 

定從事競選運動者。

系一百六十六條. （違反捐助禁止或限制罪）

第一項.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人， 

違反該條規定作捐助者,或違反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者， 

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鬪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違反第七十四條之規定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且得併科十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違反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園以下之罰金。

系一百六十七條. （非法支出選舉費用罪）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 

人、或會計助理員，違反第七十八條之規定，支出或 

使他人支出競選費用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 

科十萬H 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政黨、候選人、或會計責責人違反第八 

十二條至第八十八條或第九十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 

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六十八概. （違反各項限制罪）

第一項. 除第一百四十二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所 

規定者外，對本法有關選舉之各項規定有所違反者，科 

五千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怠忽本法'所定有關選舉之申報義務者， 

科五千園以下之怠忽罰金。

第一百六十九條. （煽動選舉罪行罪）

經由演說、壁報、報紙、或其他方法，煽動他人 

犯本章規定之罪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 

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七十條. （選舉費用支出過多以致當選 

無效）

地域區：會計負責人因支出超過依第七十條規定公 

告之費用總額致被處徒刑或監禁時，該地域區候選人 

之當選無效。

但爲誘導或挑動他人，使關係候選人之當選無效 

而支出者，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一百七十一條.（因當選人選舉犯罪以致當選 

無效）

當選人因於關係選舉中犯本法規定之罪，被處徒 

刑或監禁，或科一萬園以上之罰金時，其當選無效。

第一百七十二條.（因競選事務長等人選舉犯罪 

以致當選無效）

第一項. 競選事務長或會計負責人於關係選舉中 

因犯第一百四十三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之罪，被 

處徒刑或監禁時，其政黨於該地域®內推薦之候選人 

之當選無效。

第二項. 前二條及本條規定之犯罪經裁判確定 

後，主管法院院長應將判決書鈔本送達國會，中央選 

舉管理委員會。及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一百七千三條. （起訴通知）

檢察官對當選人、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責 

責人，或政黨關係人以選舉犯罪起訴時，應通知有關 

地域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百七十四條. （起訴時效）

本法規定各罪之起訴時效於選舉後三個月後消

滅。

但犯人在逃者，起訴時效於一年後清減。

第一百七十五條. （裁判管轄）

選舉犯罪人及其同犯之第一審裁判屬地方法院合

議庭管轄。

附 则

第一條. （實施曰期）

本法自公佈日起實施。

衆二條. （人口基準）

本法實施後第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之人口基準，不 

論第五條之規定如何，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根據 

居民登記法調查所得之人口統計。

第三條. （投票區之設置）

第十七條規定之投票區應於本法公佈日起三十曰 

內設置之。

第四條. （公務員與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之解職） 

公務員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願於本法實施後第 

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中爲候選人者，不論第二十八條之 

規定如何，於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解除職務。



第五條. （同前）

本法實施後第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中，國家再建最 

高會議各委員應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

第六A务. （捐助行爲之限制）

本法實施後之第一次國會議員選舉，以本法公佈 

曰爲第七十二條規定之國會議員任期届滿前一百八十 

曰之曰。

嚴七條. （廢止法律）

第五百五十一號法律國會議員選舉法着即廢止。

但該法實施時因選舉犯罪在審訊中或處罰中者， 

不在此例。

E. 總统選擧法

第一二六二號法律之非正式譯本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公佈）

第一章 

總、 貝IJ

第一條. （目的）

本法之目的在使國民能以自由意志，公正選舉大 

韓民國總統，以求民主政治原則之發展。

第二條. (選舉人之定義）

本法稱選舉人者，爲有選舉權並名列選舉人名册 

之人。

第三i条. （選舉事務之合作與協助）

官署、公署，及其他公共機關經請就選舉事務作 

必要合作及協助者，應優先照辦。

第四條. （保證選舉權之行使）

公務員，學生，或受他人循傭之人查閱選舉人名 

册或投票所需之時間不得視爲嚷職或囑課。

系五條. （人口基準）

本法規定之人口基準以依照統計法規定調查所得 

;^最近人口統計爲根據。

經第一三八四號修正法修訂，並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第六{条. （總統任期之開始）

第一項 . 總統任期於前任總統任期届滿之翌曰開

始。

第二項. 補缺選舉當選之總統，其任期自當選之 

曰開始，至前任總統之未滿任期届滿爲止。

第七條 . （公務員之範圍）

本法所稱之公務員，其範圍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二章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第八條 . （選舉權）

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權。

第九條. （被選舉權）

國民於選舉日止在大韓民國境內連續居住滿五 

年，年滿四十歲者，有被選爲總統之權。因公務被派 

往外國之時間視爲在大韓民國境內居住時間。

第十j条. （年齢計算基準）

選舉人與有被選舉權之人，其年齢照選舉日之年 

齢計算。

第十一I条. （無選舉權者）

下列各人無選舉權：

一 . 受禁治産或限制洽産之宣告者；

二. 受監禁或較重之刑之宣告,尙未執行終了，或 

斜其刑之執行尙未確定者；

三.選舉犯被科五千園以上之罰金後未滿二年 

者；或經宣告監禁或較重之刑，確定不執行 

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四年者；

四. 經法院判決停止或喪失選舉權者。

第十二條，（無被選舉權者）

下列各人無被選舉權：

一 . 前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四項規定之人；

二.選舉犯被科五千圖以上之罰金後未滿四年 

者；或經宣告監禁或較重之刑，確定不執行 

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七年者，（受緩刑之 

宣告，期滿後未滿三年者）；

三. 因逃避兵役經宣告監禁或較重之刑，確定不 

執行或執行終了或免刑後未滿七年者（受緩 

刑之宣告，期滿後未滿四年者）；



但本款之規定不適用於其刑執行終了或免刑 

或確定不執行後服兵役期滿者；

四.經法院判決或依法律規定停止或喪失披選舉 

權者。

第三章 

選舉區域

第十三條. （選舉匿）

選舉E以全國爲單位。

嚴十四條. （開票區及投票區）

第一項. 匿、市、郡爲開票區。

但在總統選舉公告日，區、市、郡設有國會議員 

選舉法規定之地域選舉區二區以上者，以此項地域選 

舉匿爲開票E。

第二項. 投票國爲在總統選舉日公告日，國會議 

員選舉法規定之投票區。

讓十五條. （選舉區域變更）

自選舉公告日至選舉日之間,因行政IS城之廢置， 

變更，或分合，致前條規定之國會議員選舉法中選舉 

匿及投票區有變更時，總統選舉之選舉匿不變。

第四章 

選舉人名册

第十六條. （編製選舉人名册）

第一項. 舉行選舉之前，區、市、邑、面長應依投 

票區分別調查於選舉前四十日居住各該管轄E 內之合 

格選舉人，於選舉前三十H編製選舉人名册。

第二項. 選舉人名册應載明選舉人之姓名、住址、 

性別、生年月日，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三項. 同一人不得名列二個或二個以上選舉人 

名册。

第四項. 選舉人名册之格式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五項. 區、市、邑、面長於選舉人名册編製完 

成後，應將鈔本一份，立即送交開票E選舉菅理委員 

會 （指選舉管理委員會法第二條第六項所述之開票E 
選舉管理委員會，以下同）。

第十七條. （查閲名册）

第一項. E 、市、邑、面長於選舉前三十日起，將 

選舉人名册存放區、市、邑、面公署或匿、市、邑、 

面長指定之處所，公開查閲十日。

但爲選舉人之便利計，洞或里選舉人名册鈔本得 

存放洞或里公所，以備查閲。

第二項. .選舉人有自由查閱選舉人名册之權。

第三項. 第一項所述之查閲處所及時間，由匿、 

市、邑、面長於開始查閲前十五日公告之。

系十八條. （提出異議）

第一項. 選舉人認爲選舉人名册I有遺漏或錯誤 

時，得於查閲期間以口頭或書面向區、市、邑、面長 

提出異議、要求更正。

第二項. 區、市、邑、面長於接獲前項所述之異 

議後，應於五日內查明並決定；如決定異議合理，應 

立即修正選舉人名册,並通知提出異議者及關係人;如 

決定異議不合理，應通知提出異議者。

第十九條. （對異議決定之上告）

第一項. 提出異議者或關係人對依前項規定街作 

之決定不服時，得於收到通知書後三日內以書面申請 

有關開票K選舉管理委員會再議。

第二項. 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收到依前項規定 

提出之再議申請書後，應於三日內查明並決定;如決定 

申請合理並同意其請求，該委員會應立即通知有關區、 

市、邑、面長修正選舉人名册，並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 

如決定異議不合理並拒絕其請求，應通知申請人及有 

關直、市、邑、面長。

第二十條. （選舉人住所遷移）

第一項. 名列選舉人名册之選舉人於編製選舉人 

名册基準曰後遷往有關投票IE以外之住所時，得於選 

舉人名册確定日前向管轄原住所之區、市、邑、面長 

申報住所遷移，並領取選舉人名册登記證明書。

第二項. 區、市、邑、面長於收到依前項規定提 

出之申報後，如經發給選舉人名册登記證明書，應將 

該選舉人之姓名自選舉人名册中懷除。

第三項. 領取前項規定之選舉人名册登記證明書 

之選舉人，應於選舉人名册確定日之前，向其新遷住 

所之主管區、市、邑、面長提出遷入登記申請書。

第四項.E 、市、邑、面長於牧到依前項規定提出之 

遷入登記申請書後,應於有關投票區選舉人名册登記。

第二千一條，（選舉人名册之確定）

第一項. 選舉人名册於選舉前五日確定，僅對該 

次選舉有效。



第二項.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事故須另編選舉人 

名册時，區、市、邑、面長應另編之。

第三項. 前項規定之選舉人名册之編製、查閲、確 

定、有效時期等，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五章 

候選人

弟二十二條，（登記）

第一項. 總統候選人（以下稱候選人）所屬之政 

黨應於選舉公告日後十日內，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出候選人推薦書及候選人承諾書，爲候選人申請登 

記。

第二項.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應於每日自午前九時 

至午後五時接受之，公假日亦然。

第三項. 依第一項規定之候選人登記申請書提出 

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接受之；如申請書未 

附有候選人被選舉權證明書，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應 

對此事項進行調查。

第二十三條. (追加登記）

已登記之候選人於候選人申請登記時期終了後死 

亡時，推薦該候選人之政黨得依前條之規定，於選舉 

前十二日以前申請登記另一候選人。

第二十四條. （登記無效）

第一項. 候選人登記後，如經發現候選人無被選 

舉權，或候選人所屬之政黨解散，或候選人脫黨或變 

更黨籍時，其登記無效。

第二項. 登記經決定無效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應立即通知候選人及有關政黨，並說明登記無效之 

理由。

第二千五條. （取消或變更候選人推薦）

候選人登記後，政黨不得取清或變更登記候選人 

之推薦。

值因候選人辭退、死亡、或除名以外之其他事由 

以致登記無效時，不在此例。

第二十六條.（公務員或選舉管理委員會養員之 

候選資格）

第一項. 公務員或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之願爲候 

選人者，應於總統任期屆滿前一百八十日解除職務(如 

係再選舉、補缺選舉、或延期選舉時，應於選舉公告 

曰後五日內解職)。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總統或國會議員之願爲候選人

者。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解職於公務員任職處所之長 

官接受該員辭職書時（地方議會議長接受議員辭職書 

時），或選舉管理委員會接受其委員辭職書時起生效。

第二十七條. （申報退出候選）

候選人自願退出候選時，應以書面申報中央選舉 

管理委員會，並說明其所屬之政黨同意其退出。

第二十八條. （候選人之公告）

第一項. 候選人登記，退出，死亡，或登記無效 

時，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公告之，並通知漢城 

特別市、基山市、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及各道選舉管理 

委員會於牧到前項所述通知書後，應立即公告之，並 

通知各開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

弟六章 

競選蓮動

第二十九條. （定義）

第一項. 本法稱競選運動者，指旨在使本人當選 

或他人當選之行爲。

第二填. 單就選舉表示意見或意願及爲候選作準 

傭行爲，不作爲競選運動論。

第三十條. （競選運動之時期）

競選運動限於候選人登記完畢至選舉前之日止之 

時期內爲之。

第三十一{条，（競選運動之範圍）

前條規定之競選運動限照本法規定之方式爲之。

第三十二條. （不得從事競選運動者）

第一項. 除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演說員， 

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人，或與候選人同屬一政黨 

之競選事務員外，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從事競選運動。

第二項. 公務員或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不得爲競 

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責責人，競選費用支 

出責責人（以下稱會計責責人）,或競選事務員或演說 

員。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國會議員及地方議會議員。



第三十三條. （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之設置）

第一項. 政黨爲進行競選運動，得於漢城特別市 

設競選事務所一處，於漢城特別市，签山市，各地及 

各開票區各設競選連絡室一處。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得照 

內閣命令規定之方式，掛置告牌。

第三十四條. （關於競選事務所，連絡室，及其責 

責人之申報）

第一項. 政黨於競選事務所或競選連絡室設立 

後，應立即將其所在地及責責人姓名住址申報主管選 

舉管理委員會。所報事項有變更時，亦應立即申報。

第二項. 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責責人應與候選人 

同屬一政黨。

策三十五條. （禁 i t設置類似機關）

第一項. 除依前二條設置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 

外，不得爲候選人設置選舉促進委員會，後援會，或 

其他任何名稱之類似機關、組織、或設施。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政黨中央黨部，漢城特別市，簽 

山市及各道支部與各地方黨部設置之選舉對策機構。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現有違反第三十三條 

規定設立之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或違反前項規定設 

立之任何其他機關、組纖、或設施時，應立即命令封 

閉。

第三十六條.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員，演說員 

等）

第一項. 政黨應選任競選事務長一人。

競選事務長之選任應得候選人之認可。

第二項. 競選事務長爲處理有關競選事務，得於 

競選事務新任命五十人以下，競選連絡室任命三十人 

以下之競還事務員。

張貼公告演說會壁報之工人不作爲競選事務員

論。

第三項. 政黨得指派演說員於競選演說會中演

說。

第四項. 競選事務長與演說員應與候選人同屬一 

政黨。

第五項. 政黨於競選事務長，演說員或競選事務 

員經任命或解職後,應立即申報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六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牧到前項所述之申報 

後，應呈報或通知其他有關選舉菅理委員會。

第七項.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 

人，演說員，競選事務員應持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絵 

之身分證明書，解職後應立即將身分證明書邀遺。

第A 項.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收到請發給前項所述 

身份證明書之申請時，應即照發。

系三十七條. （選舉關係人之身分保障）

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競選事務所 

或連絡室負責人，觀察員，演說員，或競選事務員之 

身分保障，準用選舉管理委員會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壁報）

第一項. 競選運動所用之宣傳壁報，依人口毎百 

人一張之比例限率,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擬製，由開 

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張貼。

第二項. 前項所述壁報之標準，格式，內容，張貼 

方法，及其他必要事項，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三項. 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公告演說會所用之 

壁報，由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擬製，應政黨之申請 

發給之。

第四項. 前項所述壁報張數爲毎次演說會五十 

張，其標準、尺寸、及內容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三十九條. （壁報手稿）

第一項. 前條第一項所述壁報之手稿必須爲候選 

人登記時期截止前提出者，方得張貼；但於追加登記 

候選人時, 得與追加登記書同時提出。，

第二項. 已提出之手稿不得徹回，亦不得修正。

第四十條. （壁報費用責擔）

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壁報，其費用由國庫責擔。

第四十一條. （禁止規避法律之競選運動）

第一項，競選運動期間，任何人不得作支持、推 

薦、或反對任何政黨之宣傳行爲。

但競選運動期間以前，不適用此項規定。

第二項. 任何一級選舉管理委員會於發現有違反 

前項規定情事時，應立即命令停止或撤回之，並探取 

必要措施。

第四十二條. （報紙廣告及旗幡）

第一項. 候選人得於各日報登載有關其政綱宣言 

或意見之廣告服五次。

第二項. 政黨得於各日報登載有關其候選人及其 

政黨之政綱，政策，及選舉標語之廣告限十次。



第三項. 政黨爲進行競選運動，得懸掛經主管選 

舉管理委員會檢查合式之旗織，於每區、市開票E 內 

限懸十幅，每邑，面限懸一幅。

第四項 . 報紙廣告及旗幡之格式及其他必要事 

項 ,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四十三條. （演說會）

第一項. 政黨得於競選運動期間召開演說會，爲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進行競選運動。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演說會指事先規定時間與地 

點，使多數人得集合參加之政見發表會，座談會或討 

論會等。

第三項. 願召開前項規定之演說會者，應依內閣 

命令之規定，於召開時間二十四小時之前以書面申報 

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四項 . 前項規定之申報有二個以上申請在同一 

場所舉行時，開票1S選舉菅理委員會應依內閣命令之 

規定，排定其次序。

第五項 . 演說會場所之使用,每次以五小時爲限。

第六項 . 於第一項規定之演說會中，毎次演說者 

以四人爲限。

第七項 . 演說會之次數不得超過E 、市開票E數 

之二倍或郡開票區數之四倍。

第八項 . 演說會中得以錄音器收鋒發表之政見及 

演說。

第九項 . 召開演說會者得依內閣命令規定之方 

式，以標誌指示演說會之場所。

第四十四條. （公共設施之利用）

第一項. 政黨或候選人得依內閣命令之規定，免 

費使用下列設施爲召開演說會之場所：

一 . 學校，公 會 堂 ，公園，運動場， 或市場；

二. 內閣命令指定之其他建築物或設施。

第二項. 學校k 其他公共設施管理人於牧到依前

項規定提出之使用請求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准 

許使用。

第四十五i添. （禁止演說地點）

下列地點不得舉行競選演說：

一 .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或國營企業機關或國 

家菅理企業機關所有或管理之建築物或設 

施；

二. 火車，電車，飛機，船舶或公共汽車停駐場 

內；

三 . 醫院，診療所，圖書館，研究所，試驗所，或 

其他醫療或文化研究設施。

第四十六i餐. （使用擴音装置及汽車等之限制） 

第一項. 除演說會外，競選運動f 得使用擴音裝

置。

第二項. 政黨於競選運動中使用之汽車，船舶及 

擴音裝置，每一國會議員地域選舉運以每種一具爲限。 

第三項. 停戰線八千公尺以內不得使用擴音裝

置。

第四項. 依第二項規定使用之擴音裝置，汽車或 

船舶，於競選運動期間應貼有內閣命令規定之標誌， 

此項汽車或船舶不受關於行験途徑之任何限制。

第五項. 在他人召開演說會時，任何人於區、市 

跟會場三百公尺以內，於郡蹈會場五百公尺以內，不 

得使用擴音裝置。

第四十七{条. （供給交通便利）

國營交通設施管理人應依內閣命令之規定，對每 

一候選人發給全國通用之免費乘車證十五張，供競選 

總統之用。

第四十八條. （禁止虚傳廣播）

廣播電臺經營人不得斜候選人或選舉故意廣播虛 

偉事實，或故意歪曲事實及數字,以圖妨碍公正選舉。

系四十九條. （公正廣播個人履歷）

第一項. 國營廣播設施管理人應依內閣命令之規 

定，廣播各候選人之姓名、年齢、所屬政黨、及其他 

重要履歷，俾使選舉人周知。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廣播應於登記截止日起至選 

舉前一日止之時期內，廣播三次以上，所有廣播次數 

與內容，對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均須公正。

第三項. 非國營廣播設施經營人願作第一項規定 

之個人履歷廣播者，應免費爲之，其廣播之次數與內 

容，對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均須公正。

第五十條. （廣播設施之使用）

第一項. 政黨爲其候選人進行競選運動，得依中 

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之規定，使用廣播設施。

第二項. 除本法規定者外，任何人不得爲競選運 

動使用廣播設施。



第五十一條，（尉於非法使用報紙雜誌等之限制） 

任何人不得以使特定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對報 

紙 （包括通訊社，下同此）,雜誌，或其他出版物之經 

營人、編輯人、探訪人，或撰稿人提供，或表示願意 

或允諾提供金錢或物品，招待，及其他利益，使其登 

載有關選舉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報導或評論。

第五十二條. （禁止虚偉評論或報導）

報紙、雜誌，或任何其他出版物之經營人或編輯 

人不得爲使特定人當選或落選之目的，登載有關選舉 

之虚德事項或歪曲事實。

第五千三條. （禁止以非常方法分發報紙或雜誌） 

任何人不得以非常方法，分發載有關於選舉之文 

字之報紙或雜誌。

第五十四條. （禁止利用特殊關係競選）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利用與學生或未成年人之特 

殊關係，進行競選運動。

第二項. 任何人不得利用與教育機關或宗教或職 

業團體之特殊關係，進行競選運動。

第五千五條. （禁止人家訪問）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作人家訪

問。

第二項. 任何人不得爲通知召開演說會作人家訪

問 。

第五千六條. （禁止請人簽名蓋章運動）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目的，請人簽名蓋

-^0

算五十七條. （禁止舆論測驗投票）

任何人不得作預測任何候選人當選或落選之與論 

測驗投票或假投票。

系五十八條. （禁止供給飮食）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目的，於任何處所 

或以任何藉口提供飮食。

第五十九條. （禁止騒擾行爲）

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運動之目的，於街道上列 

厥遊行，或連聲高呼候選人姓名。

第六十{条. （禁止夜間演說）

任何人不得於夜間（午後十時至午前六時）召開

演說會。

第六千一條. （禁止詠誇候選人）

第一項. 任何人不得爲影響候選人之當選或落選 

之目的，對候選人之身分、履歷、或人格，或其所屬 

之政黨，宣述或傳佈虛億事項，或公然指摘任何事實 

作私人攻計。

第二項. 演說員於演說會中作違反上項規定之演 

說時，選舉管理委員會應依職權或應候選人或其代表 

之請求，對演說員提出警告，如不服警告時，得中止 

其發言。

第六十二條. （捐助行爲之限制）

第一項. 候選人或願爲候選人者於總統任期届滿 

前一百八十日至選舉日之期間，不得作有關該次選舉 

之任何捐助行爲。

第二項. 政黨，候選人之父母、配偶、子女、兄 

弟姊妹(以下稱家屬），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演 

說員 ,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責責人，競選事務員，或與 

候選人有關之公司，法人或團體，於總統任期届滿前 

一百八十日至選舉日之期間，不得以可能被認爲候選 

人所爲之方法及任何藉口，作有關該次選舉之任何捐 

助行爲。

第三項. 政黨，候選人或其家屬，競選事務長 

會計責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巧或聯絡室負責人， 

或競選事務員於總統任期届滿前一百八十日至選舉曰 

之期間，對選舉人或其家屬提供金錢，免息貸款或免 

費轉讓物品或設施，免除或減輕債務，或提供其他任 

何利益之行爲，應視爲捐助行爲。

第四項. 以上各項所逾之捐助行爲，其在候選人 

登記時因表示禮貌或有關職務上之行爲而爲之者，不 

作爲捐助行爲論。

茶六十三條. （禁止勸募或要求捐助）

任何人不得因選舉而接受政黨、候選人或其家屬、 

競選事務長、會計責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所或連 

絡室責責人、競選事務員、或與候選人有關之公司之 

捐助或向波等勸募或要求捐助。

策 六 十 四 (禁止接受捐助行爲）

任何人不得因選舉而接受或要求外國人、外國法 

人、或外國團體之捐助。

但政黨或候選人自大韓民國國民管理下之外國法 

人或外國團體接受捐助時，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六十五條T.(禁止提供交通便利）

除第四十七條規定者外，任何人不得爲進行競選 

運動之目的，對選舉人提供汽車或其他交通便利。 

第六十六條. （禁止於選舉日後答禮）

任何人不得因當選或落選於選舉日後向選舉人作 

視賀或慰勞之招待。

第七章 

競選費用

第六十七條. （定義及負擔）

第一項 . 下列各項競選費用由政黨或候選人責

擔：

一 . 競選事務所及競選連絡室之租金及維持費；

二. 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競選事務所或連 

絡室責責人、演說員， 及競選事務員之津貼 

及實支償款；

三. 演說會所需費用；

四. 擴音裝置、汽車、及船舶之租金及維持費；

五.投票觀察員及開票觀察員之津貼及實支償

款；

六. 廣播設施使用費，報紙廣告費，及競選旗織 

費用；

七. 候選人本人競選所需之實支費用；

八. 其他競選連絡工作所需費用。

第二項 . 本法稱"競選費用"者，係指候選人登記 

後至選舉結果決定日之期間，前項所列各款所需之金 

錢，物品，確定債敦，及其他財産價値。

第三項 . 本法稱 "支出" 者，係指競選費用之提 

交，支付或承諾。

第六十八條. （競選費用限額）

競選費用之開支不得超過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規 

定之限額。

第六十九条. （競選費用限額之公告）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公告日後三日內公 

告前條規定之競選費用限額。

第七十條. （指派會計責責人）

第一項 . 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應於候選人登記後五 

曰內指派各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之會計具責人，並將 

其姓名住址報告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會計負責人得自競選事務員中任用二人 

爲會計助理員。

第七十一條. （更動會計負責人）

會計負責人因事故不能執行載務，或被免職或去 

職後，依前條規定具有指派權力之人應於上述事故發 

生之翌日另派會計負責人，並報告主管選舉管理委員 

會。

第 七 十 二 (會計負責人職務之開始）

會計負責人於完成第七十條第一項及前條規定之 

申報後， 方能執行爲政黨或候選人支付競選費用之職 

務。

第七千三條. （帳簿之備置及登載）

第一項. 會計負責人備置帳薄，並登載下列各款 

規定之事項：

一 . 競選費用之一切支出；

二. 競選費用收取人之姓名，住址及職業，支付

曰期，及支付數額（所提供者爲金錢外之財産時，記 

載其市價數額）。

第二項. 前項規定帳簿之格式、種類、及登載方

法，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七十四條. （涂會計負責人外，禁止他人支付） 

除會計負責人外，他人不得支付競選費用。

第七千五條. （收據及其他證明文件）

會計資責人於支付競選費用時，應取得牧據或其 

他證明支付之文件。

第七十六條. （支出報告書）

第一項. 會計責責人應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帳簿登載事項，登載競選費用，並於選舉後十五曰 

內報告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有關支出報告書之必要事項，由中央選 

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七十七條. （帳薄及其他文件之保存）

第一項. 會計責責人應將第七十三條規定之帳簿 

及第七十五條規定之收據及其他證明文件，自選舉曰 

起，保存一年。

第二項. 會計負責人得請主菅選舉管理委員會保 

菅前項所述之帳簿及其他證明文件。



策七十八條. （查閱帳簿及要求提出資料）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漢城特別市，普山市或各 

道選舉管理委員會，或開票IE選舉管理委員會，得查 

閲有關支出報告書之帳薄及其他有關出納之文件，或 

請候選人，會計責責人，或其他關係人提出報告書或 

任何其他必要資料。

第七十九條. （不認爲競選費用之支出）

下列各款支出不得認爲本章所述之競選費用：

—. 緣付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選舉管理委員 

會之一切有關選舉之纖付金及手續費；

二. 競選事務所及連絡室之電話費，電力費，水 

費及其他維持費等於選舉公告日以前由政黨 

或候選人支付者；

三 . 選舉日後淸理未了事務所需費用。

第八千條. （競選事務人員之報酬及實支償款）

第一項. 競選事務長，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費責 

人，會計負責人，演說員，競選事務員，及觀察員得 

支領每日生活津貼及實支償款。

第二項. 前項所述每日生活津貼及實支償款之種 

類及數額，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八章 

選舉曰與投票

第八十一條. （選舉日公告）

第一項. 因任期届滿舉行之總統選舉應於總統任 

期届滿前七十日至0 十日之期間舉行。選舉日由總統 

最少於選舉前四十日公告之。

第二項. 總統出缺而其剰餘任期在二年以上之補 

缺選舉，應於總統出缺之日起六十日內舉行。補缺選 

舉曰由國務總理依前項規定公告之。

第八千二條. （選舉方法）

第一項. 選舉以記標投票法爲之。

第二項. 投票以一人一票爲限。

第三項. 選舉票上不得表示選舉人之姓名。

第八十三條. （投票所之設置）

第一項. 投票H；各設投票所。投票區選舉管理委 

員會應於選舉前二十日以前，將投票所之正式名稱及 

地點公告之。

但遇有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時，得變更之。

第二項. 遇有前項但書所述情況時，應立即公告 

選舉人周知。

第三項. 投票所應依次序設在學校內，邑、面、洞 

公所內，或公共會堂內。

但因不得已原因而須設於他處時，由開票區：選舉 

管理委員會決定之。

第四項. 投票所不得設於軍營內。

第五項. 投票所之記標場所應有使他人不能窺見 

之設備，其內不得有任何標誌。

第六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或連絡室 

負責人得要求改正投票所之設備。

第七項. 投票所應派有投票事務工作人員，協助 

投票工作。

第A 項 . 投票事務工作人員由投票E選舉管理委 

員會自主管行政機關公務員或教育公務員中選擇任 

命，於選舉前三日前公告其姓名。

第八十四條. （投票時間）

第一項. 投票所於午前七時開放，於午後五時關 

閉，但於規定關閉時在場等候投票之選舉人尙未投票 

以前，不得關閉。

第二項. 投票開始前，投票IS選舉管理委員會委 

員應檢查投票箱內外有無異狀，投票底觀察員應參加 

檢查。但觀察員於投票開始時爾未到場時，即不適用 

本項之規定。

第八十五條. （選舉票）

第一項. 選舉票印有政黨名稱及侯選人姓名及其

標號。

第二項. 選舉票所印標號應依所印政黨之次序， 

以 I, II, III等標明,政黨名稱及候選人姓名應以韓文及

漢字並書之。

第三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於候選人登記截止 

後二日內，於政黨代表人或其代理人在場參觀下，以 

抽簌方法決定政黨列名之次序。

第四項. 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追加登加後，政黨 

列名次序照已決定之次序。

第五項. 政黨列名次序決定後，於候選人追加登 

記申請時期內，候選人登記無效或候選人退出競選或 

死亡而又無追加登記時，選舉票上僅印政黨名稱。



第六項. 追加登記時期截止後，候選人雖退出競 

選或死亡，或其登記無效，選舉票上所印政黨名稱及 

候選人姓名仍應保存。

第七項. 選舉票應有編號。

第八十六條. （選舉票之印刷與投票箱之製造）

第一項. 選舉票與投票箱由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 

會印刷製造，於選舉日前發交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 

使用，其格式以內閣命令規定之。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投票箱每一投票區限備二

具。

但在投票時不同時使用二個投票箱。

第三項. 選舉票應由推薦候選人之各政黨抽鎭選 

定之政黨代理人二人在開票K選舉管理委員會加蓋印 

章。

第四項. 如無前項規定之政黨代理人，或代理人 

因事故不能蓋章時，由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在 

選舉票上蓋章。

第八十七條. （公告選舉票樣張）

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前七日於各投票 

區公告選舉票之樣張。

第八十八條. （遞送投票通知單）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依內閣命令之規定，於 

選舉前一日向選舉人名册登載之選舉人遞送選舉通知 

單。

第八十九條. （領取選舉票）

第一項. 選舉人須親往投票所，向司招待之觀察 

員提交投票通知單，證明確係本人，並於投票匿選舉 

管理委員會委員前在選舉人名册上簽名或蓋撮指印， 

領取選舉票一張。

第二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對於選舉人是否 

確係本人發生懷疑時，應於聽取選舉人居住之洞或里 

長或其鄰近居住人之證言後，決定是否確係本人。

第三項. 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主席於選舉人未 

帶有前條規定之投票通知單，但經確定其人係名列選 

舉人名册之選舉人時，應仍發給選舉票。

第九千條. （投票眼制）

第一項. 選舉人名册中未列名者，不得投票。

但持有第十八條第二項或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 

決定書者，應准投票。

第二項. 名列選舉人名册但於選舉日無選舉權 

者，不得投票。

第九十一條. （畫標手績）

第一項. 選舉人於他人不能窺見之隔離場所，於 

選舉票上É 標，選擇候選人一人，將選舉票措叠，使 

所畫標號不爲他人所見，於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委 

員及投票觀察員之前將編號紙剪下，另投一箱，再將 

選舉票投入投票箱。

第二項. 選舉人汚損選舉票時，不予補發。

第三項. 選舉人目盲或因殘疾不能自畫標號時， 

得由家屬或選舉人自行指定者二人伴同協助投票。

第四項. 除前項所述情事外，同一畫標所同時不 

得有二人或二人以上進入。

第九十 二 條 （畫標方法）

選舉人於選舉票上畫標時，僅畫一"圈" （0 )。

第九十三條.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到場人數）

投票所應有投票E選舉管理委員會過半數委員到 

場，彼等至遲須於投票開始前一小時到達。

第九十四條. （觀察投票所）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或連絡室 

資責人得遣派觀察員觀察發給選舉票情形及投票情 

形。

第二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或連絡室 

負責人應於選舉前三日起至投票開始前三十分鐘之時 

期內，將觀察員姓名通知主管選舉管理委員會；此項 

通知書得於選舉日在投票所提出。

觀察員得隨時更換並申報。

第三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易於觀察發 

給選舉票及投票情形之處所，設置觀察員席次。

第四項. 第一項規定之觀察員每一政黨應有四 

人，但得由每班二人輪流觀察。

第五項. 投票所觀察員不得干涉投票事務工作， 

亦不得拉票，或以任何方式作可能影響選舉之行爲。

第六項. 投票所觀察員於發現有干涉投票情事或 

其他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要求糾正時，投票IS選舉管 

理委員會應於認爲要求合理時料正之。

第七項. 投票所內發生事故時，觀察員得對投票 

情形攝影。



第九千五條 .（檢察官等禁止進入投票所及維持 

秩序）

第一項. 檢察官、警察、或現役軍人除以選舉人 

資格投票外，不得進入投票所。

第二項. 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於經委員會 

議決，認爲投票所内秩序極端混亂，不能進行公正投 

票時，得請武装警察協助維持投票所秩序。

第三項. 依前項規定之要求進入投票所之警察， 

應遵循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之指示，秩序恢復 

後或經主席要求後，應立即退出投票所。

茶九十六條. （禁止進入投票所）

除選舉人，投票所觀察員，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 

會及上級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委員及職員，及辦事人員 

外，任何人不得進入投票所。

第九十七條. （禁止携帶武器及見器）

除第九十五條第二項所述情況外，不得携帶武器， 

ML器或爆炸物進入投票所。

第九十八條. （禁止於投票所內外喧啤騒擾）

第一項. 有人於投票所內或距投票所一百公尺之 

範圍內喧陣騒擾時，投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應加 

制止；如不服制止，得命令其退出投票所或退出上述 

距離。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被令退出之投票人應於他人 

投票完畢後最後投票。

但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主席認爲他不致再行擾 

亂投票所秩序時，得准其較早投票。

第三項. 任何人不得於選舉日佩戴臂章、胸章，或 

其他可能影響選舉之標誌。

第九十九條. （保證投票秘密）

第一項. 投票秘密應保證之。

第二項. 選舉人無陳述其所選舉之候選人姓名或 

政黨名稱之義務，國家或任何機關不得詢間或要求陳 

述。

第一百條. （封鎮投票箱）

第一項. 投票廣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於到建關閉 

投票所之時間時，應將投票所之入口關閉，俟已在投 

票所內之選舉人投票完畢後，於觀察員監視下，會同 

出席之全體委員將投票箱上鎖並加封。

但委員會委員如無正當理由而拒絕上鎖加封或觀 

察員柜絕監視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投票紀鋒 

中載明此事。

第二項. 投票箱之输遇，剩餘之選舉票，投票通 

知單，及編號紙應照前項規定，分別封存。

第一百零一條. （編製投票紀鋒）

投票IS選舉菅理委員會主席應編製投票紀鋒，與 

出席之全體委員在其上簽名蓋章。

但委員會中委員如無正當理由而柜絕簽名蓋章 

時，應作à 放棄權力論，並於投票紀鋒中載明此事。

第一百零二條. （送纖投票箱）

第一項. 投票E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應於投票完 

畢後，將投票箱，投票箱输匙，投票紀鋒，及剰餘選 

舉票立即送緣開票K 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送緣投票箱時，應由毎一政 

黨派觀察員一人同行，又隨行護送之武裝警察以二人 

爲限。

第一冗容三條. （有關投票之文件之緣存及保菅）

第一項. 投票匿選舉菅理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 

後、將選舉人名册及其他一切有關選舉之文件送緣主 

管地域K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第二項. 前項所述之文件應於當選人任期內妥爲 

保存。

第九章 

開 票

第一百零四條，（開票管理）

第一項. 開票由開票®選舉菅理委員會爲之。

第二項. 開票時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

第三項. 開票E 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選舉前五曰 

公告於區、市、郡公署所在地內設置之開票所。

第四項. 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指派開票員， 

協助辦理開票事宜。

第五項. 開票員由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自有關 

行政機關或法院公務員中選任，其姓名應於選舉前三 

曰公告之。

策一百零五條，（開始開票）

第一項. 開票於各投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之投票 

箱全部緣到後開始。



但因交通情形或其他不得已情況，以致一部分投 

票箱在途延誤時，得於三分之二以上投票箱緣到後開 

始開票，但遲到投票箱應與包括遲到投票箱在內之五 

個以上投票箱混合開票。

第二項. 開票觀察員得於投票箱到達時檢查投票 

箱封鎖狀況，並觀察管理情形。

第一百零六條. （投票箱啓封）

第一項. 投票箱啓封時，主席應予宣告，並與全 

體出席委員檢查封鎖狀況後，啓封之。

但如有委員並無正當理由而柜絕檢查或觀察員担 

絕監視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開票紀錄內載明 

此事。

第二項. 主席應與全體出席委員點淸選舉票數， 

並與投票紀鋒中所載發出選舉票數核對，然後混合檢 

點全部選舉票。

但如有委員並無正當理由而滞延開票工作者，應 

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開票紀鋒內載明此事。

第一百零七•條 . （觀察開票）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或連絡室責 

責人得遣派開票觀察員於開票所內觀察開票情形。

第二項. 前項所述開票觀察員由毎一政黨選派四 

人，於開票開始之前或之後將姓名申報開票區選舉管 

理委員會，分成二班，每班有二人觀察。

第三項. 開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應將開票觀察員 

席位設於開票員之對面，以便候選人或開票觀察員於 

近距離內（一公尺至二公尺）明白觀察開票之內容。

第四項. 候選人或觀察員得隨時進廻觀察。

第五項. 開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遇候選人或開票 

觀察員要求料正關於開票之違法情事時，如其要求合 

理，應料正之。

第六項. 候選人或開票觀察員得於開票所內對開 

票情形攝影。

第七項. 一般人士如持有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 

發給之參觀證，得於指定地點參觀開票情形。

第八項. 前項規定之參觀證數額應參酌投票所之 

情形，受爲規定，並公允分配各政黨。

第九項. 開票E選舉菅理委員會應於一般參觀人 

席裝置必要設備，以便維持秩序。

第一百，八條. （開票所出入限制及維持秩序）

第一項. 除開票E選舉菅理委員會及其上級選舉 

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或職員、開票員、候選人、及開票 

觀察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開票所。

第二項. 開票®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經委員會之 

決議，認爲因開票所秩序極端混亂，不能公正開票時， 

得請武裝警察協助維持開票所之秩序。

第三項，依前項規定之要求進入開票所之警察須 

遵循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之指示，並於秩序恢 

復後或主席要求時立即退出開票所。

第四項. 除前項規定之情況外，任何人不得携帶 

武器、货J I 、或爆炸物進入開票所。

第一百零九條. （廢票）

下列各項投票爲廢票：

一 . 未用正式選舉票者；

二 . 各欄均未畫有標號者；

三 . 於二欄或二欄以上晝有標號者；

四. 所畫標號難以確認究在何欄者；

五 . 未晝圈但寫字或晝其他符號者；

六 . 除圏外且書有其他事項者。

第一百十條（對於投票效力所提異議之決定）

對於投票之效力提有異議時，由開票處選舉管理 

委員會過半數委M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 

定之。

第一百十一條. （區分選舉票）

開票完畢後，選舉票應分爲有效票及廢票，有效 

票又依毎一候選人區分之，分別放入封套，由開票區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出席委員加封。

第一百十二條. （編製選舉紀錄、開票紀錄、總數 

紀錄及報告）

第一項. 開票匿選舉管理委員會應立即公告開票 

結果，並應同時編製開票紀錄，報告漢城特別市、蹇 

山市或各道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漢城特別市、盤山市，各道選舉管理委 

員會於牧到前項規定之報告後，應計算並公佈各候選 

人所得票數, 同時編製總數紀鋒，連同開票紀鋒報告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三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收到前項規定之報 

告後，應立即點淸並公佈各候選人所得票數，並同ll.!f 
編製選舉紀錄。

第四項. 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出席委員應於選舉紀 

鋒，開票紀錄，及總數紀鋒上簽名蓋章。

但如有委員會委員無正當理由而拒絕簽名蓋章 

時，應作爲放棄權力論，並於選舉紀鋒，開票紀錄，及 

總敷紀錄中載明此事。

第五項. 選舉紀錄，開票紀鋒，及總數紀鋒之格 

式，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一百十三條. （選舉票，選舉紀錄及開票紀錄等 

之保管）

第一項. 選舉完畢後，開票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應 

將選舉票，投票紀鋒、投票箱、開票紀錄，及有關選 

舉之其他一切文件送交地域画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第二項. 地域IS選舉管理委員會應在當選人任期 

內保管選舉票、投票紀錄、投票箱、開票紀鋒，及有 

關選舉之其他一切文件；漢城特別市，簽山市，及各 

道選舉管理委員會應在當選人任期內保管總數紀錄及 

有關選舉之其他一切文件；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在 

當選人任期內保管選舉紀鋒及有關選舉之其他一切文 

件。

第十章 

當選人及再選擧

第一百十四條. （當選人之決定）

第一項.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以獲得有效票 

最多者爲當選人，並通知國會議長。

但總統候選人僅有一人時，必須獲得合格選舉人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有效票時，方能決定爲當選人。

第二項. 如得票最多者有二人同數時，中央選舉 

管理委員會應通知國會，由在職議員過半數出席之公 

開會議以多數票決定當選人。

第一百十五條. （通知選舉人及公告）

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當選人後，由中央選舉 

管理委員會公告之，依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決定當選人 

後，由國會議長公告之，二者俱應立即通知當選人。

，一百十六條. （因被選舉權喪失以致當選無效）

第一項. 於選舉日無被選舉權者不得爲當選人。

第二項 . 當選人於選舉日後及任期開始前喪失被 

選舉權者，其當選IS效。

系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之再決定）

如法院依第一百十四條規定之理由， 判決當選無 

效時，決定當選人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或國會應再 

決定孰爲當選人。

第一百十八條，（再選舉）

第一項 .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應舉行再選舉：

一 . 無人當選；

二. 經判決全部選舉無效；

三. 當選人於任期開始前辭退，死亡，或喪失被 

選舉權；

四.當選人於選舉前因有關該次選舉之犯罪被處 

罰，以致當選無效。

第二項 . 再選舉於前項規定之事由確定之日起六 

十曰內舉行，再選舉日由總統於選舉曰前四十日公告 

之。

第一百十九條. （選舉延期）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無可避免之理由，以致選舉不 

能舉行或不能完成時，總統應將選舉延期，或另訂選 

舉曰。

第一百二十條. （部分再選舉）

第一項 . 經判決選舉部分無效時，中央選舉管理 

委員會應於選舉無效之投票區內舉行再選舉，並決定 

當選人。

第二項 . 前項規定之再選舉於接獲確定判決通知 

書後二十日內舉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再選舉 

前十二日公告再選舉日。

第三項. 前二項規定之再選舉，除判決另有明示 

者外，雖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應使用有關選 

舉所用之選舉人名册。

第四項 . 部分再選舉中有關競選運動，競選費用， 

及其他諸事項，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一百二千一條.（因天災地變等而舉行之再 

投票）

第一項.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不可避免之情況，不 

能於一投票區或數投票E投票，或投票箱喪失或焚毁 

時，中央選舉菅理委員會若認爲此項情況可能影響選 

舉之結果，應於有關投票區舉行再投票，並決定當選 

人。



第二項. 前項規定之投票應於其情況消除後二十 

曰內舉行，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應於再投票前十二曰 

公告再投票日。

第三項. 前二項規定之再投票中有關競選運動及 

競選費用等事項，由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規定之。

第一百二十二條. （國會選舉總統）

第一項. 國務總理於總統出缺而其剩餘任期不到 

二年時, 應立即通知國會及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二項. 國會議長於接獲前項規定之通知後二十 

曰至三十日之期間，舉行總統選舉，選舉日於二十日 

前公告之。

第三項. 國會選舉總統時，各政黨應於選舉公告 

後十日內向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申請登記候選人。

第四項. 前項規定之候選人登記準用第五章之規

定。

但追加登記時期應爲選舉前五曰。

第十一章 

選擧訴訟

第一百二千三條. （選舉訴訟）

第一項. 選舉人，政黨，或候選人對選舉效力有 

異議時，得以選舉後三十曰內，以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主席爲被告，向大法院起訴。

第二項. 前項規定爲被告之主席出缺時，以副主 

席爲被告；副主席出缺時，以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全 

體在職委員爲被告。

第一百二十四條. (當選訳訟）

第一項. 政黨或候選人對當選效力有異議時，得 

於當選決定曰後三十日內，以當選人爲被告，向大法 

院起訴。

但如起訴之理由係因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項或第 

一百十六條規定所作之決定爲違法時，以中央選舉管 

理委員會主席或國會議長爲被告。

第二項. 前項規定爲被告之當選人死亡或辭退， 

或依第一百十六條之規定喪失當選效力時，以總檢察 

長爲彼告。

第一百二十五條. （選舉無效之判決）

大法院於前二條規定之訴訟中確有違背選舉法規 

情事時，必須確認此項情事影響選舉結果，方能判決 

選舉之全部或部分無效，或當選無效。

第一百二十六條. （訴訟處理）

選舉訳訟應較任何其他訴訟優先裁判。

第一百二十七條. （行政訴訟法之準用）

第一項 . 選舉訴訟除本法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 

法第九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

但不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 

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二百零六條，第 

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一條之規定。

第二項. 政黨或候選人於開票完畢後，依第一百 

二十三條或第一百二十0 條之規定起訴時，爲保全證 

據之目的，得向管轄開票E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申請 

保管投票箱，選舉票，及選舉紀錄。

第三項. 法官於接獲前填規定之申請後，應親往 

現場，作成調查書，並採取適當保管方法。

第四項 . 前項規定之保菅，如無人依第一百二十 

三條及第一百二十四條之規定起訴，即喪失其效力。

架一百二十八條. （選舉訴訟之通知）

提起訴訟，或訴訟終止，或判決確定後， 大法院 

長應通知國會及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

第十二章 

罰 貝 li
第一百二十九條.（登記舞弊罪， 頂冒蓋章罪，作

證不實罪）

第一項 . 以偽詐方法使其姓名登記於選舉人名册 

者，於第八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事項中頂冒 

簽名蓋章或作證不實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或科一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有關選舉事務之公務員故意於選舉人名 

册中不登記有選舉權者之姓名或作不實登記者，處一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或科二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三十條. （牧買利誘罪）

第一項 .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 

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以當選或使某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 對選舉 

人，或另一政黨或候選人之競選事務長、會 

計負責人、演說員、觀察員、競選事務所或 

連絡室負責人、或競選事務員提供或表示或 

7S諾提供金錢、物品、車馬、招待、或其他 

財產利益或公私職位者；



二.對選舉人或另一政黨或候選人之競選事務 

長，會計責責人、演說員、觀察員、競選務 

事務所或連絡室負責人、或競選事務員作前 

款規定行爲之一，以使之投票或不投票，進 

行或不進行競選運動 , 或爲作此等韓旋或勸 

誘以索取報酬者；

三. 對學校、公共機關、社會團體、靑年團體、退 

役軍人園體、或氏族團體等提供或表示意願 

提供金錢或物品等財産利益，以圖在競選運 

動中加以利用者；

四.幫助或引誘他人從事前述各款規定之行爲 

者；

五.接受或要求提供第一敦至第三款規定之利盒 

或職位者,或對此項提供之意願表示接受者。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前項規定之罪行者，處四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策一百三十一條. （收買或利誘多數人罪）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爲財産上之利益，爲某一政黨或候選人對多 

數選舉人、競選事務長、會計負責人、演說 

員、觀察員、競選事胳所或連絡室負責人，或 

競選事務員犯有或使他人犯有前條第一項所 

列罪行之一者；

二. 從事或使他人從事前款規定之行爲者。

第一百三十二條. （收買或利誘候選人罪）

第一項.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五年以下之徒 

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圓以下之罰金：

一 . 以使候選人或願爲候選人者退出候選或不爲 

候選人爲目的， 犯有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罪行之一者；

二.以使他人不爲候選人或退出候選而索取報酬 

爲目的， 對願爲候選人者或已爲候選人者犯 

有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罪行之一 

者；

三 . 幫助或引誘他人從事前二款規定之罪行者。

第二項 . 接受或要求提供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之利益或職位者，或對提供之意願表示接受者， 處 

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有第一項規定之行爲者，處 

六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嚴一百三千三條. （收買或利害誘導當選人罪）

第一項. 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一 . 以使當選人辭退當選爲目的， 犯有或使他人 

犯有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罪行之 

一者；

二 . 接受或要求提供前款規定之利益或職位，或 

對提供之意願表示接受者。

第二項 . 幫助或引譲他人從事前項規定之行爲 

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鬪以下之罰

金。

第一•§•三十四條. （非法利用報紙雜誌罪）

違反第五 •̂̂一條至第五十三條之規定者，處三年 

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鬪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三十五條.（收買或利誘罪所獲利得之 

沒收）

因前五條規定之行爲而獲得之利得沒牧之。

此項利得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牧時，追徵其價額。

#一百三千六條. （妨害選舉自由罪）

第一項 . 犯有下列有關選舉之罪行之一者，處五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一 . 對候選人、願爲候選人之人、競選事務長、會 

計負責人、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貴責人、競 

選事務員、演說員、選舉人、觀察員、選舉工 

作人員（包括投票及開票工作人員）,或當選 

人加以脅迫、暴行、或綁架、或非法逮捕或 

拘留者；

二. 擾亂集會、演說、或交通、或以鶴計、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妨害選舉自由者。

第二項. 檢察官、警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 

罪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及五年 

以上之停止資格。

# 一百三十七條. （軍人妨害選舉自由罪）

軍人以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或落選爲目的，用暴力、 

脅迫，或其他方法妨害其織屬下之軍人或軍屬行使選 

舉權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一百三十八條，（濫用職權妨害選舉自由罪）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警察，有關選舉事 

務之公，務員，或有關編製選舉人名册之人員，有故意 

妨碍查閲選舉人名册，放棄或胎誤職責，不寄發選舉 

通知單，無正當理由而尾隨候選人，或未經許可擅入 

其住宅，及競選事務所或連絡室，或於請其退出時担 

不退出等濫用職權情事，妨害選舉自由者，處五年以 

下之徒刑或乾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三十九條. （損害壁報或其他宣傳品罪）

第一項. 無正當理由而毁損或搬去壁報及製成或 

張貼之其他宣傳品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 

科西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警察犯有前項規定之罪行者，處二 

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H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或辦理選舉 

事務之人員非法或不當製成、張貼、或分發、或無正 

當理由而不執行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壁報者，處三年以 

下之徒刑或藍禁，或科六萬H以下之罰金。

第一•§■四千條. （浸害投票秘密罪）

第一項. 侵害投票秘密，或要求選舉人表示其所 

擬投票選舉之政黨或候選人或其已投票選舉之政黨或 

候選人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圓以 

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檢察官、警 

察、軍人、或有關選舉事務之公務員犯有前項規定之 

罪行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四十一條. （干渉投票或開票罪）

第一項. 於投票所或開票所內，並無正當理由而 

干涉投票或開票，或勸誘投票，或有可能影響投票或 

開票之行爲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檢察官、警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 

罪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四千二條. （有關投票箱罪）

第一項. 非法開啓投票箱、或取去、破壞、毁損、 

隱匿、或奪取投票箱或投票箱內之選舉票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檢察官、W察、或軍人犯有前項規定之 

罪行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一百四十三條 . （對有關選舉事務之人員或 

設施之暴行或擾亂罪）

對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或有關選舉事務之 

公務員施以暴行或威脅者，擾亂投票所或開票所者、扣 

留、毁損、或奪取選舉票、選舉人名册，有關選舉之 

其他文件，或有關選舉之印章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或監禁，或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 （擅入投票所或開票所罪）

第一項，携帶武器、ML器、爆炸物，或其他可能 

殺傷他人之物品擅入投票所或開票所者，處五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 違反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 

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鬪以 

下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多數人妨害選舉罪）

第一項 . 多數人集結犯有前三條規定之罪行者， 

照下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 . 主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二 . 指揮他人行動或率領他人行動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三.盲從他人行動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 

科二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多數人集結起來欲從事前三條規定之行 

爲，經主管公務員三次以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時，其 

領導人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錄處六個月以下之 

徒刑或科一萬圍以下之罰金。

第 一 百 四 十 六 (投票舞弊罪）

第一項. 以偽名成其他傅詐方法投票或企圖投票 

者，並非投票人而投票或企圖投票者，處二年以下之 

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圖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選舉工作人員犯有或使他人犯有前 

項規定之罪行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 

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七條. （鶴造或增減選舉票罪）

第一項. 傷造選舉票或增減選舉票之數量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第二項. 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職員，有關選舉 

事務之公務員，或選舉工作人員犯有前項規定之罪行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



茶一百四千八條 . （宣傳虚傳事實罪）

經由演說、報紙、雜誌、壁報、宣傳文件、或其 

他方法，宣傳或使人宣傳有關某人之社會地位、思想、 

身分、職業、或經歷之虛鶴事實，以使其當選或不當 

選爲總統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十萬園

之罰金\

第一百四十九條. （緋誇候選人罪）

第一項. 經由演說、報紙、雜誌、壁報、宣傳文 

件、或其他方法，公開摘示事實而緋誇候選人以使其不 

當選或使另一候選人當選爲總統者，處三年以下之徒 

刑或監禁，或科六萬■ 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前項行爲係根據正確事實並以公共利益 

爲目的者不罰。

第一百五十條. （不正當利用廣播罪）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條第二項 

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 

下之罰金。

第一百Ü千一條. （非法競選運動爲先期運動,利 

用特殊地位，及人家訪問等罪）

第一項. 有下列各款行爲之一者，處二年以下之 

徒刑或監禁，或科四寓園以下之罰金：

一 . 違反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七項，或 

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從事競選運動者；

二 . 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五條、或第六十條 

之規定從事鏡選運動者。

第二項. 公務員利用其地位從事競選運動者，處 

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二條. （違反各項限制規定罪）

有下列各項行爲之一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監 

禁，或科四萬圖以下之罰金：

一 . 違反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製作或使用文書、圖 

晝、或其他宣傳品者；

二. 違反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第五項至第七項、第 

九頁，第四十三條、或第四十六條之規定從 

事競選運動者。

第一百五十三條. （違反捐助禁止或限制罪）

第一項 . 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人， 

違反該條規定作捐助者,或違反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者， 

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六萬圍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違反第六十四條之規定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且得併科十萬圖以下之罰金。

第三項 . 違反第六十五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四條. （非法支出選舉費用罪）

第一項. 政黨、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會§十負責 

人、或會計助理員，違反第六十A 條之規定，支出或 

使他人支出競選費用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禁，或 

科十萬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 政黨、候選人或會計負責人違反第七十 

一條至第七十三條或第八十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 

之徒刑或監禁，或科四萬鬪以下之罰金。

莱一百五千五條. （違反各項跟制罪）

第一項 . 除第一百二十九條至第一百五十四條所 

規定者外,對本法有關選舉之各項規定有所違反者,科 

五手園以下之罰金。

第二項. 怠忽本法規定之有關選舉之申報義務 

者，科五千園以下之怠忽罰金。

第一百五十六條. （煽動選舉罪行罪）

經由演說、壁報、報紙、或其他方法，煽動他人 

犯本章規定之罪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較禁，或科 

六萬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五十七條，個除。

茶一百五十八條.（因當選人選舉犯罪以致當選 

無效）

當選人因於關係選舉中犯本法規定之罪，被處徒 

刑或監禁，或科一萬圓以上之罰金時，其當選無效。

嚴一百五十九條. 個除。

第一百六十條 . （起訴通知）

檢察官對當選人V 候選人、競選事務長，或會計 

負責人以選舉犯罪起訳時，應通知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及主管開票區選舉菅理委員會。

第一百六H 條 . （起訴時数）

本法規定各罪之起訴時效於選舉後三個月後消

減。



但犯人在逃者，起訳時效於一年後消減。

第一百六千二條. （裁判管轄）

選舉犯罪人及其同犯之第一審裁判屬地方法院合 

議庭菅轄。

附 则

策一條. （實施曰期）

本法自公佈日起實施。

第二條. （人口基準）

本法實施後第一次總統選舉之人口基準，不論第 

五條之規定如何，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根據居 

民登記法調查所得之人口統計。

第三{务. （公務員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之解職）

公務員與選舉菅理委員會委員願於本法實施後第 

一次總統選舉中爲候選人者，不論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如何，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三i '̂一日解除職務。

第 四 ( 同 前 ）

本法實施後第一次總統選舉中，代行總統職權者 

及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各委員應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但書之規定。

第 五 （捐助行爲之服制）

本法實施後之第一次總統選舉，以本法公佈曰爲 

第六十二條規定之總統任期届滿前一百八十日之日。

第 六 （廢止法津）

第二百四十七號法律總統及副總統選舉法着即廢

止。

但該法實施時因選譽犯罪在審訊中或處罰中者, 
不在此例。

F.處置非常事態臨特措施法 

第一三0 七號法律之非正式譯本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公佈）

第一條. ( 目的）

本法以暂行限制政治活動，以期處置一九六三年 

一月一日起政治活動所造成之國家非常事態，穩定政 

治情勢爲目的。

第二條. （停止政治活動）

禁止以組織政黨，擴大政黨，或達成政黨其他目 

的之活動，以及以選舉爲目的之政洽活動。

第三條. （言論及出版之限制）

第一項. 禁止以政黨或其他團體或組織之名義發 

表政治言論或出版政洽讀物。

第二項. 禁止個人作煽動他人之政治言論或出

版。

第四條. （集會及示威之限制）

室外集會以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召開者或經地E 
主管警察署長許可者爲限。示威運動不論室內室外，一 

槪禁止。

第五條. （罰則）

違反本法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徒刑或監

禁。

第六條. （栽判管轄）

違反本法之被告事件受犯罪地區主菅軍法會議管

轄。

附 则

本法於公怖日起實施。

■*經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以第一三一五號法律廢止。



附 件 伍  

經 濟 資 料  

全國總生產之產業別來源

( 軍 位 ：十億 ffl)

以一九五五年常慣計  以一九六一年常慣計  以 時  價 計

一'九 六 一 年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 年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增 儘 増 值 增 儘 增 值 Â 增 值 A

農業、林業及漁業 49.41 40.1 45.19 35.9 91.50 37.9 82-98 33.6 91.60 37.9 96.13 34.4
鎭業及土石開採業.............. 2.58 2.1 3.10 2.5 4.94 2-0 5.94 2-4 4.94 2.0 6.27 2-3
製造業 ................   17.20 14.0' 19.82 16.7 30.07 12.5 34.91 14.1 30.07 12.5 37.26 13.3
營造業  ....................    6.53 4.5 6.01 4.7 9-31 3.9 10.19 4.1 9.31 3.9 11.67 4 2
電力，自來水，及衛生服務… 0.99 0.8 1.10 0.9 3.32 1.4 3.66 1.6 3.32 1-4 4.26 1.5
運輸，倉庫，及通訊 4.98 4.1 5.38 4.3 12.63 6-2 13.70 5.5 12.63 6.2 14-09 5.0
批發及零售業......................... 17.36 14.1 18.56 14.7 31.59 13.1 33.70 13.6 31.59 13.1 37.92 13.6
銀行，保險，及地産業 2.00 1.6 2.69 2.1 4.07 1.7 5.56 2-3 4.07 1-7 6.64 2-3
住宅所有權… .......................... 7-43 6.0 7.60 6.0 14.08 6.8 14.44 6.8 14.08 6.8 13.89 6.0
公共行政及防務....................... 4.97 4.0 5.28 4.2 18.11 7-6 19-39 7.8 18.11 7.5 24.24 8.6
勞務 ..............................   9.16 7.4 9.62 7.7 19.03 7.9 20.00 8.1 19.03 7-9 24.43 8.7
世界他處.….............................. 1.43 1.2 1.60 1.2 2.76 1-1 2-82 1.1 2.76 1.1 3.07 1.1

全國總生産........................... 123.04 100 126.85 1.00 241.41 100 247-29 100 241.41 100 279.77 100
全國總生産之每年增長率… 2.3 2.4 16.9

設 ：一九六一年數字曾經訂正，故與去年報告書所載者不同。

資料來 '源：韓國銀行，一九六二年全國總生産初步估計。

二，工業及農業生產指數

( 一，九六0 年 = 100)

1961 1962 百分比變更数

工業生産，….............. 105.7 123.6 +16 .8
鏡業 ....................... 113.4 134.2 +18.3
製造業   .104.3， 121.8 +16.8
電力 ........................104.3 116.6 + 11.7

農業生産 ....................109.2 100.0 -  8.4
耕作 ........................112.8 102.3 -9 .3
畜牧 ......................... 9Z9 91.0 -2 .0
森林 .....................  93.4 87.2 -  6.6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韓國經濟趨勢，問题及政策，第一頁。



農業生產

淨米
(淨)毅類 
及且類a 春蕃

棉花及油 
好作物b 水果e 蔬菜d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2,739.6 
….，2,309.9

1.260.3
1.219.3

866.2"
971.9

31.3
60.8

141.1
188.8

886.9
926.1

資料來Ï原：韓國銀行，一九六三年經濟統計年報，第一五四頁至第一五七頁。

1 包括：大麥，裸麥，小麥，小米，高梁，玉米，大豆，紅S , 綠豆，菜豆，碗豆，花生等。 

棉花，芝麻，及昆麻释。

賴果，梨，祐，葡萄，桃，橘。
水籍葡，中國白菜，蓮花白，葱。

b 包括 

" 包括 

包括：

* 訂正數字。

四.工業生產指數

(一九六0 年 = 100)

總主產  錄業  製造業  電力

權數 ............................... 100.0 16.2 80.6 4.3
包括之時間列數 ............ 167.0 11.0 165.0 1 0
時期：

一九五八年 ..................80.0 64.7 86.6 89.0
一九五九年 ..................91.8 76.1 95.1 99.3
一九六  0  年  100.0 100.0 100.0 100.0
一九六一年  106.7 113.4 104.3 104.3
一九六二年 ................123.6 134.6 121.8 116.5

一月份  110.0 129-4 105.9 117.8
二月份…  104.5 118.4 102.1 100.7
三月份 ....................115.9 137.7 111.8  115.2
四月份  117.4 128.5 115.7 109-0
五月份   127.? 124.5 129.0 116.4
六月份 ....................120.：? 128.3 119.7 113.3

一九六三年：

一月份 ....................127.0 136.3 126.7 121-2
二月份 ....................130.6 143.3 129.2 112.4
三月份 .................... 138.3 168.8 135.3 121.3
0  月份 ....................137.4 149.8 136.9 122-2
五月份 ....................143.9 166.5 142.3 131.9
六月份a  140.3 144.0 140.3 128.3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A 月份，（韓文版) ，第九十六頁S 九十 

七頁，第六十四表。 

a 初步統計。



五，預算

( 單 位 ：十億圍）

表 入
會計年度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二年
我 出

會計本農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二年

• . 所得税 •
二 .公司税  ...........
三，遣産税.................
四 .營業 税     .

(a) &司營業税…•
( b ) 個人營業税…，

五. 其他税收……，…… 
六，關税........... ........
七, 雜項非税收入……
八. 非法財産處置收入，

九，專賣赢利.............
十，國內借款 ..

( a ) 國家么債……
( b ) 工業建設公債•
( c )韓國銀行借支， 

十一 .外援  ............
毅等基金

總 數

4.41
1.99
.05

1.97
.80

1.17
13.83

5-85
12.99

.26
4.26
4.14
1.30
2.84

27.13
27.13

76-87

3.67
1.20
.03

1.78
.72

1.06
12.63

5.52
9.69
1.40
4.23
7.06
1.10

2.87
3.09

30.44
30.44

77.66

四 .

一般支出…，

( a ) 薪絵…•
( b ) 其他…。

國防  ...
投賛及貸款， 

技術合作…’

總 數

31.36 
11.39 
19.96 
21.26
23.36 

.91

30.16
9-74

20.41
20.77
26.72

.91

76.87 77.65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局：大韓民國政府一九六三會計年度預算，第三H。



—L *

一九六三會計年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 位 ：十億圍）

收 入 ：

直接税  .........................8.42
關税以外之貨物税 .................13.83
關税 ..........................................5.85
國內借款 ..................................4.14
外援 ........................................27.13

59.37
支出：

一般支出 ...................   31.35
國防  ................................. 21.25
財務投資 ................................23.36
技術訓練 .................................... .91

76.87

資料來源：取自第五表。

重耍牧入及支出部門

預算總額 
百 分 數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
( 軍 位 ：十億国）

預算總額 
百 分 比

10.96
17.99
7.60
6.39

35.29

77.22

40.78
27.64
30.40
1.18

100.00

6.68

12.63
6.52
7.06

30.44

62.33

30.16
20.77
25.72

.91

77.55

8.61
16.29
7.12
9.10

39.26

80.37

38.88
26.78
33.17
1.17

100.00

：A . 大韓民國一九六三會計年度預算修訂

( 單 位 ：十億園）

康 入

一九六三年 
四月三十曰
通遂之訂正 
金融穩-定方 
案數字

一九六三年較一九六三 
八月第一次會計年度麽 
造加預算法預算增減淨 
案数字 數

四 ^ 言 一 九 六 三 年 较 一 九 六 三  

â -  4. S i M 八月第一次會計年度原 

成 *  S Î S Î t  算 法 I 算增減淨 ___________ 案数字  常数■?' 数_______

税收 ......................
關税   .........
雜項非稅牧入 ......
非法財産處置牧入

專賣赢利 ..............
旣有財産收入…… 
信託基金及利息… 
工業建設公債…… 
外援：

對等基金 ..........
牧購成本…，…，- 
技術合作 ..........

+ 2.776

-2 .6 57

+ 0.063

-2.840

+ 0.022 + 2.797
+ 0.690 + 0.690
一 0.464 -3 .0 21
+ 0.173 + 0.173
+ 0.287 + 0.340
-0 .0 77 -0.077
+ 0.321 + 0.321

— -2 .8 40
-1 .6 2 0 一 1.620
+ 0.152 + 0.162
-0 .8 62 一 0.862
-0 .9 10 一 0.910

一 0.668 -3 .237

一般支出 ........
國防 ...............
投資及貸敦…• 
技術合作……-

-0 .14 9 +  0.971 +  0.822
一 0.061 +  0.242 +  0.181
一 3,305 -0 .0 26 -3 .3 3 0

—— 一 0.910 一 0.910

總 數 一3.515 +  0.378 -  3.237

資料來源經濟計劃局：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追加預算訂正法案摘要，一九六三年八月，第四買至第七頁及第三十三頁至第 

L十四頁。



七 .錢幣供應數

( 單 位 ：十億B )

錢带供應数  流適錢祭數

年底：

一■九六一年……......  31.22 16.66
一九六二年  ........ 36.71 18.00
-*月份    32.18 16.20
二月份   31.87 16.38
三月份   32.69 16.07
四月份   33.70 16.34
五月份…   35.61 16.40
六月九日a   37.10 15.50
六月三十日 .…‘ 30.96 16.22

一九六三年：

—月份    38.67 17.92
二月份   ……  37.20 16.70
三月份    36.59 15.15
四月份   35.89 16.19
五月份   36.82 16.89
六月份      36.61 15.83

資 料 來 韓 國 銀 行 ，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A 月份（韓文版) ，第八頁第二表。

幣制改革前最後一曰。

法期存敦数

14.66
18.71
16.98
16.49
16.62
17.36
20.21

21.60
14.74

20.75 
20.60 
20.44 
19.70 
19.93 
19.68



八 .商業銀行存款

(單 位 ：百其圍）

經 数  支 票  存 指  通 知  定 期  分期傭當 储 當  其 他

一九六一年

十二月份 - 
一九六二年 

十二月份， 

一九六二年

.19,310

•29r054

一九六三年

4,926

5,709

5.169

6,403

1；007

1,746

2,801

5,218

386

2,141

2,138

2,493

2,894

6,346

一月份 .....'.…19,405 4,497 6,664 900 3,402 n.a. 2/286 2,806

二月份…-… 20,896 4,647 6,660 973 3,111 481 2,344 3,690

三月份….…，.22,219 4,590 6.632 1,186 3,648 669 2,301 4,293

四月份 •…，.…23,612 5J7 7 6,605 1,360 3,649 658 2,381 4,882

五月份•…，.…27,200 5.623 5,445 1,349 4,518 802 2,392 7,171

六月份…-…，，28,130 3,243 4.290 1,760 4,601 895 1,666 11,675

一月份… …，26,660 5,186 6,449 1,498 ■4,807 2,384 2r8l5 4,411

二月份，…..…27,234 4,974 6.671 hÔ44 4,710 2.661 2,667 6,007

三月份….，..…28,689 5,206 6.613 2,189 4,982 2,912 2,619 5,168

四月份•…，"•••27,762 4,748 6.328 2.014 5,171 2.946 2,716 4,841

五月份…-，…"28,467 4,908 6,688 2.368 5,410 3,063 2.789 4,333

六月份…，，，….29,129 4,700 6,668 3,226 6,266 3,224 2.769 4377

韓國銀行，統計月報’ 一九六二年十月份，第七貝至第八贾，第四表; 
第四表；及一九六三年八月份（韓文版），第十四H ,第五表。

九六三年四月份，第七頁至第八頁，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0 年I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一九六三年:

146.7 
162.6
192.3
2iao
214.0
209.8
211.4
213.8
218.0 
220.1 
220.2

226.7 
232.3
232.9
239.0
249.1
266.8 
306.0

131.4
167.4 
196.3
207.6
170.5 
186.1
189.8
200.8
213.7 
218.1
219.1

224.1
239.2
240.6
261.8 
291.1
348.0
471.1

161.6
164.2
191.2
221.5
215.1
217.7
218.6
218.2
219.5
220.7
220.6

227.6 
230.0 
230.3
231.6
236.2
239.8
251.2

設：一九六三年指數係根據二百七十種物價數列，包括新 

增四十四種物價數列。新指數與過去諸年指數可資比較。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八月份（韓 

文版) ，第四十八頁至第四十九頁，第四十表。

一九六—~年

十二月份……12/778 11,439 420 919
一■九六二年

十二月份........20,906 16,694 2,684 1,628
一九六二年

一月份..……，13,383 11,868 468 1,056
二月份............13,718 11,991 609 1,218
三月份…… …14,307 12,291 809 1,206
四月份............16,367 13,164 817 1,396
五月份............17,726 14,974 862 1,890
六月份............19,695 16,920 838 1,938

一•九六三年

一月份............22,423 17,634 2,899 1,890
二月份....，.…23,030 18,604 2,709 1,818
三月份............23,363 19,020 2,709 1,634
四月份............22,917 18,497 2,612 1,808
五月份............22,931 18,540 2,611 1,780
六月份............22/769 18,321 2,607 1,841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二年十月份， 

第七頁至第八頁，第H表；及一九六三年A 月份（韓文版）， 

第十四頁至第十五頁，第五表。

九 .商業銀行貸款及貼現  十，批發物價指數

( 單位 :百萬圍） （一九五五年二  100)

總 数 贷 敦 票 據 貼 现 速 支 商 品 全 體 ^  m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 - % 輸出

( 單位 : 千美无）

十二，輸人

( 單依 : 千美无）

一九六一 年 一九六二年 -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糧食及活牲畜 8,948 21,847 糧食及活牲畜 40,128 42,099

飮料及煙葉 184 141 飮料及煙葉 34 86

粗料，燃料外之不可食油類 20,958 19,372 粗料，燃料外之不可食油類 63,294 89,690

鏡産燃料，滑潤油及有關材料 2,209 2,760 鎮産燃料，滑潤油及有關材料 27,362 30,606
動物及植物油脂（精油除外） 118 69 動物及植物油脂 3,949 3,866
化學品 660 990 化學品 61,664 94,314
主要依材料分類之製成品 4,004 6,177 主要依材料分類之製成品 39,640 73,093
機器及運輸器具 884 1,446 機器及運輸器具 42.392 69,783

雜項製成品 791 1,954 雜項製成品 5,689 10,241

未贷類物品 2；232 57 未分類物品 32,102 1,467

總 數 40,878 64,813 總 數 316,144 416,235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六月份，第 

五十一頁，第四十表。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一九六三年六月份，第 

五十一頁，第四十表。

十三，外灌牧支

( 單位 : 千美无）

收 入 付

時 總 数  無 形 牧 入 级 数 有 形 文 付 無 形 支 付
有形收入 -

夢 務 收到外援 商 業 輸 入 外 援 輸 入 勞 務外援服矛务

超收或 

超付（一）

一九六一年 ......
一九六二年…… 374060

一月份 

二月份一• 
三月份 〜•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 
一九六三年 :

29,501
26,690
39,698
25,332
26,247
29,710

42,901 123,327 166,524 272,666 100,691 164,462 15,541 2,072 60,096
56,702 122,318 195,040 420,713 195,846 191,472 29,827 3,668 -46,653

2,993 10,112 16,396 28,263 10,238 16,386 1,629 10 1,238
3,324 8,603 14,763 24,460 8,387 14,666 1,490 107 2,060
3,290 10,281 26,027 38,655 11,187 26,981 1,441 46 943
3,479 9,360 12,603 31,813 17,627 12,286 1,783 217 -  6,481
3,934 9,305 13,008 36,466 20,073 12,667 2,385 341 -  9,219
6,246 10,640 13,824 35,728 20,646 13,489 1,258 335 一 6,018

一月儉… … . 34r671 2,839 8,466 23,276 47,443 21,068 22,433 3,099 843 -12,872

二月份… ，•… ’ 27,806 4,776 7,900 15,131 43,930 22,917 13,008 5,882 2,123 -16,124

三月份…•，，… 33,631 6,949 9,645 17r037 41,768 22,406 16,118 2,325 919 一 8,137

四月扮…，，… ，32,030 7,699 8,052 16/279 44,256 34,655 16,417 3,422 862 -12,226

五月儉 ..... ，… 32,600 7,310 6.016 19,274 40,948 19,146 17,924 2,628 1,360 一 8f348

六月份…，，，… 23,767 6,732 6/663 10,362 33,008 19,142 9.796 3,604 666 一 9,251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統計月報 

八頁，第四十五表。

■•九六三年八月份（韓文版) ，第八十九頁，第五十四表；及一九六二年十月.份，第六十



十四，依投資部門 t f算之國內固定資本集成總額

( 一九六一年常慣）

( 單位 : 千億圓）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a
私 人 政 府 總 計 秘 人 政 府 總 計

1.74 3.21 4.96 2.21 1.37 3.68
0.86 0.16 1.01 0.60 0.03 0.63
3.36 0.86 4.21 4.56 0.66 5-21
0.19 — 0.19 0.14 0.04 0:18
2.47 0.64 3.01 1.93 1.64 3.57
2.11 4.89 7.00 3.16 6.18 9.34
3.73 0.03 3.76 3.64 0.01 3.66
2.86 2.75 5.61 4.81 3.56 8.37

17.32 12.42 29.74 21.04 13.49 34.53
58.2 41.8 100.0 60.9 39.1 100.0

二三四五六七八

農業，林業，及漁業… ，…
鎮業及士石開採業 ............
製造業 ...............................
營造業   .......................
電力，自來水，及衞生服務•
運輸，倉庫，及通訊 ............
僻 ...................................

  .................
國內固定資本 ...................
集成總額 ...........................

資料來源、：韓國銀行，研究處供給韓委會之資料。 
a 初步統計。

十五，依工業用途 t f算之國內固定資本集成總額

( 單位：十億圓）

時 慣 一九六一年常價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a —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数 額 百 分 比 数 額 百 分 比 數 額 百 分 比 數 額 百 分 比

初級工業…  ...........
次級工業…  .............
三級工業 ...........................
電力，自來水，及衛生服務•
終 ...................................
運輸，倉庫,及通訊 ............
Jtffi..............................

國內固定資本集成總額，

4.95 16.6 4.04 10.6 4.96 16.6 3.68 10.4
6.41 18.2 6-66 16.9 5.41 18.2 6.02 17.4

19.38 66.2 28.06 72.6 19.38 65.2 24.93 72.-2
3.01 10.2 4.04 10.6 3.01 10.2 3.67 10.3
3.76 12.6 4.20 10.8 3.76 12.6 3.66 10.6
7.00 23.6 10.40 26.9 7.00 23.6 934 27.0
6.61 18.9 9.41 24.4 6.61 18.9 8.37 24.2

29.74 100.0 38.64 100.0 29.74 100.0 34.63 100.0

資料來源、：見第十四表。

初步統計。



十六，依資金來源計算之國內固定資本集成總額

(一九六一年常後）

( 單位:十億国）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國 外  國 内  總 計  国 外  国 内 媳 計

一 . 農業，林業 ,及漁 業 ..............
二 .鎭業及土石開採 業 ..............
三，製造業 .....................................
四 .營 造  業 ....................... .............
五 . 電力，自來水，及衛生服務 •
六 . 運輸，倉庫,及通 訊 ..............
七 .住宅所有  權 ............................
八 . 其  他 ........................................ .

國內固定資本集成總額……

0.13 4.82 4.95 0.36 3.23 3.58
0.40 0.61 1.01 0.15 0.48 0.63
2.31 1.90 4.21 2.48 2.73 6.21
0,17 0,02 0.19 0,08 0.10 à  18
1.32 1^9 3.01 0.24 3.33 3.67
1.46 5.55 7.00 1.74 7.60 9.34
— 3.76 3.76 — 3.66 3.65

0.64 4.97 5.61 1.8? 6.60 8.37

6.42 23.32 29.74 6,91 27.62 34.63

資料來源：見第十四表。 

*初步統計。

十七，部分工業生產計 i r

項 目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 ^ 目 —九 六 三 年 一 九 六 W年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電力（百 萬 冗  ..............  350 306 87.14 4fi(2 790 910 926
發 電 量  ......................... 434 434 100.00 631 835 944 1,010
已裝成發電能 ..........    143 143 100.0 143 216 215 215
水電  .............................  291 291 100.0 388 620 729 796
熱電 ........................................  12̂ 440 7,430.4 99.8Ï7 7,900 8,700 10,310 11,714

煤 （千公順） ..........................  500 470.7'* 94.14 550 600 660 700
鐵 砂 （千公觸） ...................... 650 789.7 121.60 760 890 1,600 1,600
水 泥 （千公順） ...................... 85 81.3 96.65 145 170 170 170

肥 料 （脑） C千公喊） … …
石油精懷能力(每年千播) … — _  — 6,676 9,080
人造絲紗（千碌）   一  一 一 一  一  11,000 12,000

資料來•源：* 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局，次級工業暑。
» 韓國銀行，一九六三年經濟統計年鑑，第一百八十真，第一百八十八頁至第一百八十九頁及第^ 百九十八真。

。依近小時計算，計劃目標爲一、九四五、六六OvOQO®小時，所達琪果爲一、九七八、五一0 、0 Ô 0 近小時，達目標之百 

分之一0 —•七。 
d 含鐵量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十七。



基i 一年） 一 九 六 二 年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299,414 349,436 418,164 495,632 649,768 601,763
8,616 10,994 12,814 16,032 17,055 19,411

11,128 66,509 66,219 78,266 87,739 97,059
279,670 282,933 339,131 402,334 444,974 485,293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局，初級工業署。 

a 韓國銀行：一九六三年經濟統計年鍵，第一百六十五頁。

:十，技術發展五年計劃預計之技術人力需要

一■九 六 二 年 目 百 一 九 六 三 年 一 ■ 九 六 四 年 一 六 五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總 數

308 297.24 96.61 337 366 393 421
16 19.99 133.27 16 17 18 19
35 46.61 130.31 37 39 41 43
74 87.64 118.30 78 82 86 88

432 460.39 104.26 468 603 637 671

十八，農業生產t f 劃

( 單位 : 千 領 ）

-九 六 二 年 厂 年 目 百 一 九 六 三 年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

2,676.9 2,309.9 89.6 2,680.8 2.796.3 2,932.8 3,085.1
838.8 854.5 101.9 874.2 900.8 940.6 973.0
122.6 118.5 96.7 126.7 130.8 136.0 139.2
111.4 122.7 110.1 118.7 128.3 160.8 162.6
170.0 181.1 106.6 186.6 220.6 PAZ7 277.3
906.3 963.9 105.4 999.6 1,107.2 1,205.4 L337.1

資料來 if、：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局，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補編，技衛發展第一次五年計劃，第二十五頁第五之二表。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經濟計劃局，初級工業暑。

a 韓國銀行：一九六三年經濟統計年鑑，第一百五十四頁至第一百五十六頁。 

b 包括：裸麥、小米、玉米、高梁及養麥。

包括：大豆、紅豆、綠豆、菜豆、腕豆、花生及其他。 
d 包括：甘* 及白曹。

十九，漁業生產計劃

(單位 ：千《领）

總數…
工程師

技術員

技工…

0 

..

薪薪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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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國家再建運動活動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月一曰 
三月三十日

懇荒 （畔y .....................................  58,117,161
植樹  Oft)..........................................103,743,425
農村道路修築(公尺）........................ 49,996,182
渠道(公尺) ..........................................2,672,303
堤防(公尺) .............................................689,462
公共會堂( 座) .................................  6,869
魚塘（砰 ) .................................  565,128
蓄水池（畔y  .................................  2,618,395
識字運動(班）.........................................627,263
改良水弁(用水家數) ............................. 19；7,610
改良圃所(家數) ..................................1,366,330
改良簾圍(家數) ..................................6,53?,463
改良家庭取暖設備(家數) .................. 2,：763,9：71
節米運動（石)b .............................. 19,735
改良糧食訓練( 班) ..........................
改良衣服訓練(班) ..........................
公共洛室( 座) .................................  16
公共理髮室(座) .............................. 11
公共圖書館( 座) .............................  587

資料來源、：國家再建運動總部供給韓委會之資料。
" 一英軟等於一、二二四，二 
一公颠等於六，九石。

1^25,479
18,592,674

1,673,021
262,720
46,467

665
167,670
66,616
98,212
11,934
99,623

106,033
149,649

7,917
6,928
5,804

40
8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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